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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消除貧窮與飢餓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亦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之一。近二十年

來我國糧食價格的成長幅度，大於平均物價的成長幅度，家庭可支配所得不均程度

逐年惡化，中低收入戶戶數亦逐年增加，家庭糧食安全的狀況需要政府與大眾之關

注。目前我國政府設有多項與家庭糧食安全相關之政策措施，但仍未有對我國家庭

糧食安全做調查、監測與評估。因此，難以了解當前我國家庭糧食安全與我國家庭

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另外，根據過去之相關文獻，若沒有家庭糧食消費數量、糧食

安全自我評估或飲食營養之相關資料，將難以比較不同家庭之糧食安全，也難以判

斷一個家庭是否處於糧食安全之狀態。本研究將家庭糧食安全的概念與家庭糧食

消費之效用連結，建立考量家庭等值規模之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估計我

國非農家庭之等值規模函數，並以等值規模函數將不同結構家庭之家庭糧食支出，

轉換為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此亦為以貨幣衡量的家庭糧食消費效用值，代表家庭成

員每人平均的糧食消費效用。透過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

等值支出母體分配，進而計算我國各類家庭糧食不安全之比例，以及模擬分析我國

各類家庭糧食安全之脆弱性。由於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通常會食用自家生產的糧

食，而若在實證分析時，沒有將農家排除，則家庭糧食安全水準將會被低估，因此，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限定在非農家庭。本研究之實證結果如下：（1）當家庭糧食安

全門檻為 35,000元、40,000元、45,000元與 50,000元時，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

全比例分別為 0.7％、2.4％、5.6％與 10.9％。（2）我國於 2005年及 2008 年至 2011

年間，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水準較低，此可能與我國於 2005 年糧食價格急遽攀升，

以及全球於 2007 年至 2008 年間發生的全球糧食危機與 2008 年至 2009 年發生的

環球金融海嘯相關。（3）非農獨居老人家庭與未滿 65歲之單人家庭之糧食不安全

比例最高，其次為夫婦家庭、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在我國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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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心家庭與夫婦家庭所占的比例最高。（4）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 45,000元，

則當糧食價格分別上漲 10％與上漲 20％，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將由 5.6

％，分別增加 3.1％與 7.6％。而若發生類似 2006 至 2009 年糧食價格危機與環球

金融危機之衝擊（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升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

則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將增加 4.9％左右。（5）一般而言，低收入家庭、

可支配所得較低的家庭，以及未滿 65歲單人家庭、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其家庭

糧食不安全脆弱性較高。（6）整體而言，非糧食價格上漲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

安全之衝擊較大，然而，對於低收入家庭而言，糧食價格上漲對其家庭糧食安全產

生的衝擊，遠大於非糧食價格上漲或家庭總支出下降。本研究建議，政府應重視家

庭糧食安全之相關研究，包括相關資料之調查與蒐集，關注國際與國內糧食價格之

巨幅波動，並採取必要政策措施，以確保我國家庭之糧食安全。除此之外，目前政

府社會扶助的重點族群為低收入家庭，以及中低收入之失能或獨居老人家庭，建議

政府亦應多關注家庭糧食安全水準較低，且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亦較高之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雖然政府針對弱勢家庭設有多項生活扶

助措施，過去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仍受到糧食價格危機與環球金融海嘯之衝擊

而顯著惡化。為因應相關突發事件對於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衝擊，建議我國政府應

擬定相關的緊急應變方案。最後，建議我國政府考量家庭結構對家庭每人平均福利

之影響，重新審視社會救助之相關標準。 

 

 

關鍵字： 

糧食安全；家庭糧食安全；脆弱性分析；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等值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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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uction of poverty and hunger is the focus of all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also an 

important human development goal.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growth of food prices 

in Taiwan has surpassed the growth of average prices. In addition,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has gradually worsened and the number of low- and mid-income households 

is increasing year over year, making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n issue of concern fo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measures but has yet to survey, monitor, and assess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Taiwan.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to get a clear picture of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nd food 

insecurity vulnerability conditions. In addition, past literature shows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compare food security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families or judge standards of food security 

if there is littl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quantity of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self-assessment, or dietary nutrition. This study integrates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concepts with utility of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using a household 

equivalence scale and the 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to construct an 

equivalent scale function of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his function was used to 

convert inequivalent household food expenditures of different families into food 

equivalent money-metric utility expenditures which estimates the average food utility per 

capita. The household food equivalent expenditure derived from study samples was used 

to derive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of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 equivalent 

expenditures and was further used to calculate ratios of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Taiwan for the purposes of analyzing food insecurity vulnerability.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usually consume their own product and therefore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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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may be underestimated if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are not excluded from empirical 

analyses. For this reason, only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were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Study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At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thresholds of 

$35,000, $40,000, $45,000, and $50,000,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ratios were 0.7%, 

2.4%, 5.6%, and 10.9%, respectively. (2)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levels were lower for 

2005 and 2008-2011 due to a sharp rise in food prices in 2005, the global food crisis of 

2007-2008,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2009. (3)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ratios were highest for non-agricultural elderly families and single adults; DINKY 

families,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ies showed the second highest 

ratios. However, nuclear and DINKY families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food-insecure non-agricultural families. (4) At the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threshold of 

$45,000, if food prices rise by 10% and 20%,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in Taiwan will increase by 3.1% and 7.6%, respectively. 

If affected by global food or financial crises such as those of 2006-2009, where food price 

rose by 10%, non-food prices by 5%, and total household expenditures fell by 1.5%, the 

proportion of food insecurity in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may increase by 4.9%. (5) 

In general, low-income households, families with lower disposable income, single adults,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ie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food 

insecurity. (6) Overall, non-food price increases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for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However, f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 

rise in food prices impacts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at a much higher degree compared to 

a rise in non-food prices or a decline in total household expenditure.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the government focus 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research and monitoring, and track fluctu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ood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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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stablish necessary measures that ensure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in Taiwan. 

Additionally, current government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focus on low-income 

households and disabled or lone seniors in mid-to-low-income households, bu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focus also be put on food-insecure households with higher levels of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such as single adults, single-parent families, and inter-

generational families. Although many social welfare measur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for 

vulnerable families,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are 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impacts of 

past global food and financial crises and food security levels continue to deteriorate. The 

government should draw up relevant response plans to cope with emergency impacts on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Finally, this study recommends that the government re-examine 

standards for social welfare based on the impacts of family structure on average per capita 

utility. 

 

 

Keywords： 

Food Security; Household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Analysis; 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Equivalence Scale 



 
x 

  



 
xi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v 

英文摘要…………………………………………………………...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前言…………………………………………………...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6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7 

第四節 研究架構……………………………………………... 8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1 

第一節 家庭糧食安全定義之演變…………………………... 11 

第二節 家庭糧食安全之意涵………………………………... 17 

第三節 家庭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20 

第四節 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量測與分析

方法…………………………………………………... 

 

24 

第三章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與理論模型……. 31 

第一節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 31 

第二節 理論模型……………………………………………... 34 

一、 量測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之理論模型……………... 34 

二、 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分配之估計……... 36 

三、 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方法……….………….. 41 

第四章 實證資料與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消費敘述統計分析… 43 

第一節 實證資料……………………………………………... 43 

第二節 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之總支出與糧食支出……... 46 



 
xii 

第三節 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與糧食支出之變化…………... 54 

第五章 估計考量等值規模之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 57 

第一節 考慮非農家庭人口變數與等值規模之實證模型…... 57 

第二節 實證資料與模型變數………………………………... 66 

第三節 實證結果分析………………………………………... 69 

一、 實證模型係數………………………………………... 70 

二、 我國非農家庭需求彈性……………………………... 74 

三、 我國非農家庭人口變數準彈性……………………... 76 

四、 我國非農家庭等值規模……………………………... 79 

第六章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分析…………….…………… 83 

第一節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 83 

第二節 我國整體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84 

第三節 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

析……………………………………………………... 

 

87 

第四節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

析……………………………………………………... 

 

90 

第五節 我 國 不 同 結 構 非 農 家 庭 糧 食 安 全 之 分

析……………………………………………………... 

 

93 

第七章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 101 

第一節 模擬情境設定………………………………………... 101 

第二節 各種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

分析…………………………………………………... 105 

第三節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

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 110 

第四節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

弱性模擬分析………………………………………... 115 



 
xiii 

第八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121 

第一節 結論…………………………………………………... 121 

第二節 政策建議……………………………………………... 128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132 

  

參考文獻…………………………………………………………... 133 

附錄一 我國不同人口數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147 

附錄二 我國不同類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148 

附錄三 各種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149 

附錄四 各種情境下我國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糧食等

值支出對數值 Gamma分配推估結果……………. 150 

附錄五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

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分配推估結果………… 151 

附錄六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類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

數值 Gamma分配推估結果……………………… 153 

 

  



 
xiv 

  



 
xv 

圖 目 錄 

圖 1-1 研究架構圖….………………….…………………..... 9 

圖 3-1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計算示意圖………... 35 

圖 3-2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用分配之推估流程…………... 40 

圖 4-1 我國 2002年至 2016年糧食與非糧食消費者物價指

數趨勢圖……………………………………………... 

 

46 

圖 4-2 我國非農成年人家庭人口數與家庭總支出之關係... 50 

圖 4-3 我國非農成年人家庭人口數與糧食支出之關係…... 51 

圖 4-4 我國非農老年人家庭人口數與家庭總支出之關係... 52 

圖 4-5 我國非農老年人家庭人口數與糧食支出之關係…... 53 

圖 4-6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趨勢圖……... 56 

圖 5-1 我國不同人數非農家庭之等值規模………………... 80 

圖 6-1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86 

圖 6-2 我國 2003年至 2016年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89 

圖 6-3 我國 2003年至 2016年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之

趨勢…………………………………………………... 

 

90 

圖 6-4 我國不同人數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支出與糧

食等值支出…………………………………………... 

 

93 

圖 6-5 我國不同人數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支出與等值支

出……………………………………………………... 

 

94 

圖 6-6 我國不同人數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95 

圖 6-7 我國不同類型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98 

  



 
xvi 

  



 
xvii 

表 目 錄 

表 4-1 本研究家庭糧食支出項目與家庭收支調查糧食支

出項目對照表………………………………………... 

 

44 

表 4-2 家庭收支調查與物價統計月報資料整理依據表…... 45 

表 4-3 我國 2002年至 2016年各類非農家庭總支出與每人

平均支出………………………………………........... 

 

47 

表 4-4 我國 2002年至 2016年各類非農家庭糧食支出與每

人平均糧食支出……………………………………... 

 

47 

表 4-5 我國 2002年至 2016年各類非農家庭不同糧食消費

支出占整體糧食支出之比例………………………... 

 

48 

表 4-6 我國不同結構之未滿65歲成年人非農家庭總支出.. 49 

表 4-7 我國不同結構之未滿 65 歲成年人非農家庭糧食支

出………………………………………...…………… 

 

51 

表 4-8 我國不同結構之非農老年人家庭總支出…………... 52 

表 4-9 我國不同結構之非農老年人家庭糧食支出………... 53 

表 4-10 我國整體非農家庭平均消費支出、糧食支出之變化 55 

表 5-1 支出份額、物價指數與家庭總支出………………… 66 

表 5-2 家庭人口變數………………………………………... 67 

表 5-3 實證模型係數表……………………………………... 71 

表 5-4 等值規模函數係數表………………………………... 73 

表 5-5 我國非農家庭消費支出彈性………………………... 75 

表 5-6 我國非農家庭消費未受補償價格彈性……………... 75 

表 5-7 我國非農家庭消費人口變數準彈性………………... 77 

   



 
xviii 

表 5-8 我國不同人數家庭之平均等值規模與糧食等值支

出……………………………………………………... 

 

80 

表 6-1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

估結果………………………………………………... 

 

85 

表 6-2 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 85 

表 6-3 我國糧食不安全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占整

體該類家庭比例……………………………………... 

 

86 

表 6-4 我國糧食不安全低收入與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糧

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87 

表 6-5 我國 2003年至 2016年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

值 Gamma分配推估結果…………………………… 

 

88 

表 6-6 我國 2003年至 2016年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占整

體非農家庭比例…………………………………….. 

 

88 

表 6-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

對數值 Gamma分配推估結果……………………… 

 

91 

表 6-8 我國糧食不安全之不同組別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

占整體該組別家庭比例…………………………….. 

 

91 

表 6-9 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中不同可支配所得家庭

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92 

表 6-10 我國不同人口數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該

人口數家庭比例…………………………………….. 

 

96 

表 6-11 我國不同人口數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糧

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97 

表 6-12 我國不同類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該類型

家庭比例…………………………………………….. 

 

99 

   



 
xix 

表 6-13 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中各類家庭占整體糧食

不安全家庭比例…………………………………….. 

 

100 

表 7-1 全球糧食價格危機前後各國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102 

表 7-2 全球糧食價格危機前後各國之糧食消費者物價指

數…………………………………………………….. 

 

102 

表 7-3 我國 1997年至 2016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與消費

支出………………………………………………….. 

 

103 

表 7-4 本研究情境模擬設定……………………………….. 104 

表 7-5 各種情境下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

家庭比例…………………………………………….. 

 

106 

表 7-6 各種情境下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低收入戶與非低

收入戶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 

 

108 

表 7-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組別糧食不安全非農家

庭占整體該組家庭比例（按可支配所得戶數十等分

位分組）……………………………………………… 

 

 

111 

表 7-8 我國不同類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該類型家庭

比例………………………………………………… 

 

116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聯合國（United Nation，UN）於 2000 年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召開國家元首

與政府領袖會議，重申聯合國憲章之信念，並共同發表千禧年宣言；該宣言揭示聯

合國維護全世界人類尊嚴、平等與和平及保護弱勢族群等之責任，提出 21 世紀國

際關係的基本價值觀，以及透過和平裁軍、發展與消除貧窮、保護環境、人權與民

主、保護弱勢、非洲地區的特殊需求及強化聯合國等各層面之決議（United Nation，

2000）。在千禧年宣言中，各國承諾實踐 8 項具有時限的重要目標，稱為千禧年發

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18）。

其中，「消除極端貧窮與飢餓」即為 MDGs 中的第一項目標。在「消除極端貧窮與

飢餓」之下，分成三項子目標，其中第一項與第三項子目標分別為「1990 年至 2015

年間，每日收入低於 1 美元的人口比例減半」，以及「1990 年至 2015 年間，飢餓

人口比例減半」（World Bank，2008）。聯合國於 2015 年簽署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

議程（Agenda 30），訂定 17 條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簡

稱 SDGs），取代 2000 年之千禧年目標。SDGs 之第一條為至 2030 年「在全世界消

除一切形式的貧困」，第二條為「消除饑餓，實現糧食安全（Food Security），改善

營養狀況和促進農業永續發展」（United Nations，2015）。由此可知，消除貧窮與飢

餓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也是全人類發展的目標之一。 

根據聯合國 2016 年之千禧發展目標報告，在發展中國家中，極端貧窮的人口

比例已由 1990 年之 47％，降至 2015 年之 14％；而營養不足人口比例亦由 1990 年

至 1992 年的 23.3％降低至 2014 年至 2016 年的 12.9%（United Nations，2016）。這

表示 MDGs 中消除極端貧窮與饑餓之目標幾近達成，然而，其過程並不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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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於 2007 年至 2008 年發生糧食危機，國際糧食與能源價格急遽攀升。因能

源價格高漲與糧食危機所導致的抗議活動與暴動，威脅非洲、亞洲、中東、拉丁美

洲、加勒比海地區部份國家的社會穩定；其中，布吉納法索、喀麥隆，埃及，幾內

亞，海地，印度尼西亞，毛里塔尼亞，墨西哥，摩洛哥，尼泊爾，秘魯，塞內加爾，

烏茲別克斯坦和葉門等國在這段期間，發生政府與民眾的大規模衝突或公共抗議

活動（United Nations，2011）。雖然國際糧食價格於 2008 年第三季開始下降，然由

於 2008 年 9 月爆發的環球金融危機，使世界各國貧窮與飢餓的情況更加惡化。 

根據世界銀行估計，在 2005 年至 2008 年初間，發展中國家極端貧窮的人口數

增加 1 億 3 千萬至 1 億 5 千萬人（World Bank，2009）；另外，依據聯合國糧農組

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估計，全球營養

不足人口由 2003 年至 2005 年間之 8.48 億人，增加至 2008 年之 9.15 億人，並在

2009 年進一步攀升至 10.23 億人（FAO，2010）。United Nations（2011）指出，發

展中國家的貧窮家庭會花費 50%至 80%的所得在糧食消費上，而當糧食價格上升

時，可能會導致這些家庭被迫削減肉、蛋、魚、水果與蔬菜的支出，以及非糧食部

分的重要支出，如健康護理與教育，進而降低家庭未來對於危機的因應能力。除此

之外，隨著飢餓、營養不良等糧食不安全情況之增加，年輕人、老年人與弱勢族群

過早死亡的風險可能會隨之增加（United Nations，2011）。 

根據世界糧食高峰會於 1996 年對糧食安全之定義，糧食安全為「所有的人在

任何時間，皆能在物質上與經濟上獲得充足、安全與營養的食物，維持其每日之需

求，以及食物之偏好，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生活。」（FAO，1996），而家庭糧食安

全為家庭層級之糧食安全（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由於過去發展中國家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或低度發展國家（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曾

發生過許多次重大的糧食安全危機，例如 1943 年印度饑荒、1959 年至 1961 年的

中國大饑荒、1968 年至 1972 年非洲撒赫爾地區（Sahel Region）的饑荒，以及 1984

年至 1985 年的衣索匹亞饑荒等，因此，許多人可能會認為飢餓與糧食不安全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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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僅存在於發展中國家與低度發展國家。事實上並非如此，已發展國家亦存在飢

餓與糧食不安全的問題。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

於 2016 年的報告（USDA，2016a）即指出，2015 年美國仍然有 12.7％的家庭，在

一年之中，至少有一段時間存在糧食不安全的狀況，而其中有 5％的家庭處於糧食

非常不安全的狀況。另外，美國在國際糧食危機期間，其糧食不安全家庭占總家庭

比例，由 2007 年之 11.1％上升至 2009 年之 14.7％，其中，糧食非常不安全的家庭

占總家庭比例，也由 2007 年之 4.1％上升至 2009 年之 5.7％（USDA，2010）。這

表示美國某些本來處於糧食安全狀態之家庭，因無法承受糧食危機之衝擊，進而變

成糧食不安全之家庭。 

根據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近年我國糧食1價格成長的幅度，大於平均物

價的成長幅度。除此之外，所得不均程度逐年惡化，中低收入戶戶數亦逐年增加（行

政院主計總處，2018），家庭糧食安全的狀況需要政府與大眾之關注。根據行政院

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由 2004 年之 90.83 增加至 2017 年之

105.75（基期年為 2011 年，物價指數為 100），約增加 16.43％。食物類消費者物價

指數則由 2004 年之 82.05 增加至 2017 年之 118.31，約增加 44.19％，食物類消費

者物價指數之增幅顯著大於平均物價指數之增幅（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

2台灣家庭可支配所得之五等分位倍數 由 1994 年之 5.38 倍，增加至 2016 年之 6.08

倍（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c）。在低收入戶部分，符合我國 2010 年以前社會救助

3法定義之低收入戶標準 之戶數，由 1994 年之 48,182 戶（約占總戶數 0.85%）增加

至 2010 年之 112,200 戶（約占總戶數 1.41%），低收入戶數約增加 132.87％。而低

                                                      
1 本研究之糧食（Food）包含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食物類之各細項，包括穀類及其製

品、肉類、肉類製品、蛋類、水產品、加工水產品、蔬菜、加工蔬菜、水果、加工水果、乳品、食

用油、調味品、調理食品、外食類及其他食物，但不包含酒，以及非酒精性飲料及材料。 
2 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倍數，為家庭可支配所得前 20％之平均除以家庭可支配所得後 20％之

平均之比例。 
3 我國於 2010 年 12 月 10 日修正社會救助法，平均每人低收入戶相關標準修正，該項修正於 2011

年 7 月 1 日實施。依據社會救助法，我國低收入戶為平均每人家庭總收入，在最低生活費以下者。

2010 年 12 月 10 日所修正之社會救助法將最低生活費標準，由中央主計機關公布最近一年該地區

國民平均可支配所得之 60%，更改為該地區國民之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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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戶人口數亦由 1994 年之 115,748 人（約占總人口數 0.55%）增加至 2010 年之

273,361 人（約占總人口數 1.18%），低收入戶人口數約增加 136.17％；而符合 2012

年以後社會救助法定義之低收入戶標準之戶數與人數則略為下降，由 2012 年之

145,613 戶（約占總戶數 1.78%）至 2017 年之 142,814 戶（約占總戶數 1.65%），而

低收入戶人口數則由 2012 年之 357,446 人（約占總人口數 1.53%）下降至 2017 年

之 317,257 人（約占總人口數 1.35%）（行政院主計總處，2018a）。 

我國過去與糧食安全相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家層級的糧食安全，亦即探

討國內糧食的總供給是否充足（林國慶，2009；林國慶，2010；林國慶，2011；林

國慶、傅祖壇、李皇照，2011；張靜文、吳榮杰、顏晃平，2013；顏晃平、吳榮杰、

張靜文，2014），分析我國整體家庭糧食安全之文獻則相對較為缺乏，而本研究將

補強國內家庭糧食安全研究之缺口。 

過去文獻對於家庭糧食安全與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評估，可分成三種方

法，分別是以家庭糧食消費支出作為基礎的衡量，以家庭成員的熱量或營養消費作

為基礎之衡量，以及利用家庭糧食安全自我評估調查，分析家庭糧食安全（柳婉郁、

林國慶、林信維，2017）。其中，以家庭糧食消費支出作為基礎的衡量方法，較適

用於分析我國目前之家庭糧食安全或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4。過去相關文獻以計

算糧食支出之吉尼係數了解家庭糧食消費不均（Bose and Dey，2007），建立需求體

系模型分析城市和鄉村家庭糧食消費差異（Alexandri、Păuna and Luca，2015）或

建立需求體系模型分析營養補充計畫是否能改善家庭糧食消費(Pan and Jensen，

2008)。然而，根據過去之相關文獻（Bose and Dey，2007；Pan and Jensen，2008；

Ecker and Qaim，2012；Rizov, Cupak and Pokrivcak，2014；Alexandri、Păuna and 

Luca，2015），若沒有與家庭糧食消費數量、糧食安全自我評估或飲食營養之相關

資料作結合，即無法比較不同結構家庭之家庭糧食安全，亦難以判斷家庭是否處於

                                                      
4 相關討論請參考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以及第三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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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安全之狀態。對政策制定者而言，若相關分析能判別哪些家庭為糧食不安全家

庭或糧食不安全脆弱家庭5，將有助於政策措施之規劃，以及後續之政策評估。 

為能比較不同結構家庭之家庭糧食安全狀況，並判斷哪些家庭處於糧食安全

之狀態，本研究參考 Barrett（2002）與 Scaramozzino（2006），將家庭糧食安全之

糧食「充足」，視作在某種偏好形態下，家庭成員消費糧食之平均滿足程度或效用

水準達到一定水準之上，在這樣的假設下，就能使用經濟學中，以衡量福利的方式

衡量糧食安全水準，也能夠對不同家庭之間的糧食安全狀況進行比較分析。 

本研究以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與物價統計月報為研究資料，

將樣本家庭之糧食支出，轉換成家庭糧食等值支出（Equivalent Expenditure）6。由

於家庭糧食等值支出為使用貨幣衡量的效用（Money Metric Utility），其代表家庭

成員由家庭糧食支出所取得之糧食，所獲得之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過去類似的

分析方法主要應用在衡量貧窮或福利不均之研究（Coulter，Cowell and Jenkins，1992；

de Vos and Zaidi，1997；Brandolini, Magri and Smeeding，2010；Bishop et al.，2014）

或是衡量家庭之中小孩的扶養成本（如：劉錦龍、許菁君，2003；Browning、Chiappori 

and Lewbel，2006），而本研究則將其應用在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上。 

本研究依據低收入與非低收入、不同級距之可支配所得，以及家庭類型（單

人家庭7、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8、核心家庭9、單親家庭10、祖孫家庭11與三代

家庭12），對樣本家庭進行分類，由樣本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推估我國全體家庭

                                                      
5 糧食不安全家庭與糧食不安全脆弱家庭之差異，請參考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 
6 相關說明請參考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 
7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定義，單人家庭指：「指該戶僅一人居住。」 
8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定義，夫婦家庭指：「指該戶僅夫婦二人居住。」 
9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定義，核心家庭指：「指該戶成員為父及母親，以及至少一

位未婚子女所組成，但可能含有同住之已婚子女，或其他非直系親屬。」 
10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定義，單親家庭指：「指該戶成員為父或母親其中一人，以

及均未婚子女所組成，不含其他親屬。」 
11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定義，祖孫家庭指：「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及至少一

位未婚孫子（女）輩，且第二代直系親屬（父母輩）不為戶內人口，但可能含有同住之第二代非直

系親屬。」 
12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之定義，三代家庭指：「指該戶成員為祖父（母）輩、父（母）

輩及至少一位未婚孫子（女）輩，但可能還含有其他非直系親屬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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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分類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母體分配，再由糧食等值支出分配與本研究所設定

之糧食安全門檻，分析我國全體家庭與各分類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以及歷年我國

全體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之變化。除此之外，本研究亦分析糧食價格上漲、非糧食

物價上漲與家庭總支出減少等衝擊，對於我國全體家庭及不同分類家庭，其家庭糧

食不安全比例之影響，亦即我國家庭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 

本研究欲以糧食消費支出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狀況，然而，並非所有的家

庭，其糧食消費等值支出都能代表其糧食消費福利；對於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而言，

其通常會食用自家生產的糧食，因而有較低的糧食支出。除此之外，農家減少的糧

食支出，往往與其生產的農產類別相關，但實證資料上卻無法得知農家的類型。在

分析時，若沒有將農家排除，則我國家庭平均糧食消費支出將會被低估，並影響相

關估計的準確性。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限定在非農家庭。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解決貧窮與飢餓問題為世界各國所關心的問題，亦為人類發展的重要議題。

然而，我國過去糧食安全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家層級之糧食安全，而家庭糧

食安全相關研究則相對較少。另外，過去使用家庭糧食消費支出資料分析家庭糧

食安全之相關文獻，若沒有與家庭糧食消費數量、糧食安全自我評估或飲食營養

之相關資料作結合，即無法比較不同家庭之糧食安全，亦難以判斷家庭是否處於

糧食安全之狀態。基於以上數點，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為利於判別我國家庭之糧食安全水準，並對不同家庭之糧食安全進行比較分

析，本研究參考 Barrett（2002）與 Scaramozzino（2006）之論點，提出使用糧

食等值支出分析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方法。 

二、研析我國整體非農家庭、低收入非農家庭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不同可支配所

得之非農家庭之糧食安全水準，並分析糧食價格上漲、非糧食物價上漲與家庭

總支出下降時，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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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析我國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

家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等不同類型家庭之糧食安全水準及糧食不安全脆

弱性。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如下： 

1、文獻回顧分析：本研究蒐集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消費之文獻進行相關議題之回

顧，歸納整理家庭糧食安全定義及其意涵，以及與家庭糧食安全相關之實證研

究，進而研擬適用於我國之家庭糧食安全評估方法。 

2、敘述統計分析：利用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2 年至 2016 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

對我國不同家庭結構與人口特徵之非農家庭糧食消費型態進行比較分析，了解

過去我國各類非農家庭糧食消費趨勢，並作為實證模型建構之基礎。 

3、迴歸分析：本研究以 2002 年至 2016 年行政院主計處之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與

物價統計月報為研究資料，建構考量等值規模之二次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

估計價格彈性、支出彈性、人口變數彈性與等值規模函數，以了解不同家庭結

構與社會經濟特徵之非農家庭，在面對糧食價格與所得變動時，其糧食消費與

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變動。 

4、家庭糧食安全分析：以樣本家庭之糧食支出，以及迴歸分析所估計之等值規模

函數，估計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進而估計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

體分配。最後以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與本研究所設定之家庭

糧食安全門檻，推估我國非農家庭與各類家庭之糧食不安全比例。 

5、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利用實證模型所估計之各項需求彈性，設定

各種情境，模擬分析糧食價格上漲、非糧食價格上漲，以及家庭總支出減少，

對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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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實證意涵與建議：最後本研究將以實證分析與模擬分析之結果為基礎，提出結

論與建議，以及未來後續研究建議。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1。本研究共有八章，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

與背景及研究目的，闡述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步驟與研究方法，並說明本研究之架

構。 

第二章為文獻回顧。為研擬適用於我國之家庭糧食安全評估方法，本研究藉由

文獻回顧，探討家庭糧食安全概念的發展沿革，歸納整理家庭糧食安全定義及其意

涵，以及影響家庭糧食安全之因素，並由過去之實證文獻，整理歸納評估家庭糧食

安全之方法。 

第三章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與理論模型。第三章研析適用我國

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訂定本研究之家庭糧食安全之可操作定義，最後詳

述本研究量測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估計我國非農家庭平均每人糧食效用分配，以

及分析我國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理論模型。 

第四章為實證資料與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消費敘述統計分析。第四章以我國主計

處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分別對不同結構與社會經濟特徵的家庭，進行糧食消費資

料的敘述統計分析，以作為第五章建立需求體系模型之基礎。 

第五章為估計考量等值規模之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第五章參考 Ray

（1983）與 Poi（2012），建立考量等值規模之需求體系實證模型，估算糧食價格彈

性、非糧食價格彈性、支出彈性、各項人口變數準彈性（Semi-Elasticities）與等值

規模函數，以作為第六章與第七章之分析基礎。 

第六章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分析。第六章以第五章之實證模型估計結果為

基礎，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並訂定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

門檻，進而分析我國整體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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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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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以及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

之家庭糧食安全。 

第七章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本章設定糧食物價與非糧食

物價上揚，以及家庭總支出下降等 12 種情境，模擬分析在各情境下我國非農家

庭之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之糧食不安全脆弱

性，以及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之糧食不安全脆弱性。 

第八章為結論與政策建議。本研究根據實證結果與模擬分析，歸納研究結

論，系統性的呈現研究成果，並作政策建議。針對本研究在資料與實證分析上，

暫時無法處理部分作說明，並建議未來之研究方向，以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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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在討論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前，須先對家庭糧食安全之定義與相關意涵有所認

識，了解過去文獻對於家庭糧食安全的相關討論，進而探討家庭糧食安全的實質意

涵，以作為實證研究之基礎。本研究於此章先討論過去文獻對於家庭糧食安全之定

義，整理家庭糧食安全之歷史沿革，蒐集過去文獻認為家庭糧食安全的核心概念，

並由該核心概念進而探討影響家庭糧食安全之因素，最後整理過去文獻對於家庭

糧食安全之量測方法。 

本章第一節為家庭糧食安全定義之演變，第二節為家庭糧食安全之意涵，第三

節為家庭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第四節為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量

測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家庭糧食安全定義之演變 

家庭糧食安全即為家庭層級的糧食安全（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亦

即以家庭為單位衡量其糧食安全水準，或者以家庭為衡量單位探討其糧食安全之

相關問題。糧食安全可分為不同層級來探討，包括全球、區域、國家、國家內區域、

都市、鄉村、家庭等。家庭糧食安全為糧食安全的一個層級，其於 1980 年代中期

以後，成為糧食安全議題的焦點（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因此，在探討

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前，應先探討糧食安全之定義、沿革以及相關之概念，並討論

家庭糧食安全與其他層級糧食安全之關係，以了解家庭糧食安全之實質意涵。 

糧食安全為人類生存的重要議題，而將糧食安全提升至人權的位階，則可追溯

自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其中包括人們

具有取得食物，以生存的基本生存權。歐盟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十分重視糧食安全，

因此，在組成歐盟之後，其最重要的政策之一為共同農業政策，重視農業發展，提

昇歐盟之糧食自給率。在 1972-1974 年發生世界糧食危機後，糧食安全受到全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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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柳婉郁、林國慶，2013）。聯合國為確保

世界糧食安全，於 1974 年 11 月召開會議，並簽署「世界糧食安全國際協約」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of World Food Security），對於低所得糧食不足國家（Low-

Income Food-Deficit Countries）進行糧食援助，增加糧食儲備與國際合作，穩定其

糧食供應，增加糧食生產，以確保這些國家之糧食安全。在 1974 年的世界糧食會

議中，聯合國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認為糧食安全是糧食不足與生產不穩定的問題（FAO，1974），故此時糧食

安全的議題主要為確保國家與國際之糧食總合供給充足與穩定，而相關的研究也

以國家層級的糧食安全為主軸。 

Sen 於 1981 年發表與貧窮及飢荒相關的研究（Sen，1981），認為貧窮與飢荒並

不一定是總體糧食供給不足所造成的，其研究結果顯示，個體取得食物權利

（Entitlement）13失效，以及其生產與勞動的權利失效亦是造成貧窮與飢荒的主要

原因之一。這些相關研究使得糧食安全的重心於 1980 年代以後，漸漸由國家層級

擴展至家庭與個人層級之關注。在 1983 年 FAO 擴大糧食安全的內容，將糧食安全

定義為：「確保所有的人於任何時間，皆能在物質上與經濟上獲取所需之基本食物。」

（FAO，1983）。在 1983 年舉辦的世界糧食委員會中，亦認為糧食安全應包含農業

與農村之發展，以及確保每戶家庭皆能取得充足之糧食。另外，世界銀行於 1986

年將糧食安全定義為：「所有人於任何時間都能夠取得足夠的食物以維持其積極、

健康的生活。」（World Bank，1986）；而 1988 年舉辦聯合國世界糧食委員會（UN 

World Food Council），也將糧食安全定義為：「能持續的提供充足糧食給所有民眾。」

（UN World Food Council，1988）。由這些定義可發現，FAO（1983）、World Bank

（1986）與 UN World Food Council（1988）的糧食安全定義對象並非是政府或群

體，而是個人。在此同時，糧食安全的研究方向亦從國家層級，開始擴展至家庭層 

 

                                                      
13 此處之權利（Entitlement）為法律或社會所賦予之權利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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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與個人層級。相較於國家層級關注重點為糧食供給是否充足之問題，家庭層級之

糧食安全更在意家庭對於糧食的需求，以及糧食的分配問題。 

糧食安全的實質意涵於 1990 年代中大幅擴充，將營養、食品安全、健康與消

費偏好等項目加到糧食安全的範疇中。而提升糧食安全的相關具體行動方面，也考

慮包括政府體制、教育、權力、鄉村發展、性別與衝突解決等多面向的考量（FAO，

1996）。世界營養會議於 1992 年召開，在其世界營養宣言中，將營養、健康與食品

安全與糧食安全作連結。 

世界糧食高峰會於 1996 年召開，其對糧食安全所作的定義，是目前普遍被引

用的定義：「所有的人在任何時間，皆能在物質上與經濟上獲得充足、安全與營養

的食物。滿足其每日之需求，以及食物之偏好，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生活。」（FAO，

1996）。該定義強調，必須在所有人在所有時間都能夠取得足以維持其健康積極生

活的飲食，才能達成糧食安全。因此，糧食安全為在「任何時間」皆須提供充足飲

食以滿足每個人維持健康積極生活，且滿足糧食安全的對象包括「所有人」。相較

於世界銀行對於糧食安全之定義（World Bank，1986），世界糧食高峰會上明確指

出糧食安全的不同層級，包括個人、家庭、國家、區域與全球等數個層級（FAO，

1996）。另外，在世界糧食高峰會之定義中，提出滿足食物「偏好」之論點，進一

步擴充糧食安全之概念。在食物偏好的考量因素下，相同的食物數量與品質，並不

代表具有相同的糧食安全水準。（Pinstrup-Andersen，2009）。 

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認為（USDA，

2016b），糧食安全為：「所有的人在所有時間都能獲得充足的糧食，以維持其積極

健康的生活。而糧食安全至少應包括：（1）隨時提供充足、營養與安全的食物14。

（2）確保民眾擁有能力，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取得可以接受的食物15。」另一方

面，USDA 認為糧食不安全為：「營養與安全食物之取得受到限制，或具有不確定

                                                      
14 其原文為：「The ready availability of nutritionally adequate and safe foods.」 
15 其原文為：「Assured ability to acquire acceptable foods in socially acceptable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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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是以社會可接受的方式取得可接受食物的能力，受到限制或具有不確定性。

16」而飢餓為：「缺乏糧食所引起不安與痛苦的感受。隨著時間累積，飢餓可能會產

生營養不良，其為糧食不安全的潛在後果，但不必然是因糧食不安全而產生」。 

另外，USDA 對於糧食安全的判別依據，較傾向以家庭作為衡量單位，即家庭

之糧食安全（Bickel et al.，2000）。其認為糧食安全即為家庭沒有處於糧食不安全

之狀態，而糧食不安全的原因，多數為無足夠資源取得充足糧食。USDA 之糧食不

安全，可區分為以下三種： 

(1) 糧食不安全但無飢餓現象 

家庭成員開始思考家庭中的食物是否能適量供應，並調整家庭食物的管理方式，

包括減少食物的品質或增加不常見的因應方式，但很少或沒有減少家庭成員的食

物攝取。 

(2) 糧食不安全且處於輕微飢餓狀態 

成年人的食物攝取減少，並且一再的感到飢餓，而通常此時期並不會減少兒童

的食物攝取。 

(3) 糧食不安全且處於嚴重的飢餓狀態 

此時兒童將減少食物之攝取，並且感到飢餓；而成年人則因為食物攝取進一步

的減少，而持續感到飢餓。 

相較於糧食高峰會對於糧食安全所使用的定義，以及美國對於糧食安全的定義

與糧食安全狀態的判別依據，英國環境、糧食與鄉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DEFRA）對於糧食安全之定義則多了價格上

的因素，其認為糧食安全為：「消費者在可負擔的價格內，於所有的時間皆能取得

充足、安全與營養的食品，以維持其活動與健康的生活。17」（DEFRA，2008）。「可

                                                      
16 原文為：「Food insecurity is the limited or uncertain availability of nutritionally adequate and safe 

foods or limited or uncertain ability to acquire acceptable foods in socially acceptable ways.」 
17 原文為：「Consumers having access at all times to sufficient, safe and nutritious food or an active and 

healthy life at affordable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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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與「價格」是英國在糧食安全的定義中，與美國及糧食高峰會糧食安全定義

之主要相異點。 

Barrett（2002）透過分析，將糧食安全概念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

注重總合的糧食供應，主要對糧食的供給面進行分析，第二個階段專注於個人與家

庭糧食之取得，主要在分析糧食的需求面，第三階段則在原有的糧食安全概念上，

加入不確定性、不可逆性，以及個體受到限制下之決策分析。 

由上述之沿革可知，糧食安全具有不同的面向，以及不同的定義與解釋。

Maxwell 與 Frankenger（1992）指出糧食安全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間，就有 200

多種不同的定義。這些定義與解釋一方面顯示糧食安全的概念隨著時代有所變遷

或更加完備（FAO，2003；柳婉郁、林國慶，2013），另一方面也反映不同專家學

者們的看法，或是政府組織為達成某些政策目標的意圖（Maxwell and Frankenger，

1992）。 

一般而言，糧食安全可分為全球、區域、國家、家庭與個人等層級（FAO，1996），

各層級所關注的重要議題不同。國家或全球層級之糧食安全主要關注國際或國境

內是否能供應充足的糧食，因此，國家和全球層級糧食安全之相關研究，大多將主

題放在國家或全球糧食之供給面上（Pinstrup-Andersen，2009）。然而，有充足可用

的糧食，並不代表家庭跟國民可以取得充分的糧食，也不代表國民實際上能得到營

養充足的膳食以維持其健康；相對而言，個人或家庭糧食安全，則以個人或家庭為

出發，認為充足可用糧食的分配才是關鍵因素，故其較強調個人與家庭是否能獲取

充足的糧食，以及是否有權利（Entitlement）去取得充足的糧食（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Pinstrup-Andersen，2009；柳婉郁、林國慶，2013）。因此，有

些經濟學者如 Gittelsohn et al.（1998），將糧食安全以經濟學作為類比，將國家或

國際層級之糧食安全看作是總體概念的糧食安全，其關注糧食總供給，以及該糧食

總供給是否充分，而個人或家庭糧食安全則為個體概念的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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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農業部亦曾經對於不同層級之糧食安全進行區隔（DEFRA，2008），認為

個人與家庭層級的糧食安全，主要與家庭所得，以及家庭是否能夠負擔得起糧食取

得之成本相關。而地區層級的糧食安全，則在於關心地區性糧食的供應與運輸。國

家層級的糧食安全則在探討國家是否有能力取得充足的糧食進行消費，無論該國

家是否處於糧食供應鏈嚴重中斷的情形下。而全球層級之糧食安全則關心全球的

農業生產體系，是否能夠滿足求全球人口對於糧食之需求，並且探討糧食貿易與分

配體系（DEFRA，2008）。 

然而，各種層級之糧食安全並非如此涇渭分明，各層級的糧食安全亦息息相關。

基本上，世界糧食高峰會的糧食安全定義對象是「所有人」，其糧食安全是建基在

個人層級，而非全球、國家與家庭等層級（Stamoulis and Zezza，2003）。國家擁

有足夠的糧食供應量不代表國民都擁有糧食安全，而家庭擁有足夠的資源與能力

取得足夠糧食，也不代表家庭內的成員皆處於糧食安全的狀態（Pinstrup-Andersen，

2009）。即使是如此，個人層級的糧食安全並不能脫離家庭層級、國家層級與全球

層級的糧食安全，因為當國家或全球無法提供充足糧食時，家庭與個人的糧食安全

將就無法維持。而當家庭沒有足夠的資源取得糧食時，個人亦無法確保糧食安全。

因此，雖然糧食安全分成數種層級，但事實上，家庭糧食安全建立在國家層級之糧

食安全之上（柳婉郁、林國慶，2013），國家與區域因素對家庭糧食安全具有很強

的影響力（Downing，1990），當家庭沒有足夠的能力因應國家或區域的糧食價格

高漲，或地區性的水旱災，則該家庭可能將面臨家庭糧食不安全之威脅，而這部分

即為家庭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所探討的範圍。另外，過去部分主題為分析家庭糧食

安全的相關文獻，其使用的相關指標，亦包含糧食總合供給與政治經濟環境等，一

般視為國家層級糧食安全之相關指標（DEFRA，2014）。亦有主題為探討糧食安全，

但實際上為探討家庭糧食安全的文獻（Alexandri、Păuna and Luca，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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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糧食安全之意涵 

根據 1996 年糧食高峰會的定義，糧食安全有四個主要面向，分別為糧食供給

（Physical Availability of Food）、糧食經濟上與物質上的可得性（Economic and 

Physical Access to Food）、糧食的利用（Food Utilization），以及前三個面向在時間

面的穩定性（Stability of the Other Three Dimension Over Time）。其中，糧食供給關

注區域、國家與地區性的糧食生產、糧食庫存與糧食貿易，確保其所供應之糧食，

足夠生活於該區域、國家與地區性的人們食用（柳婉郁、林國慶，2013），或是客

觀上存在能夠滿足國家乃至於家庭食用的糧食數量（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

而經濟上與物質上的可得性則著重在個人或家庭（尤其是家庭）是否有足夠的能力

取得適當且營養充足的糧食（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因此，政府應利用政

策影響市場、糧食價格，以及家庭或個人的所得與支出，改善個人或家庭取得食物

的能力。糧食可利用性則著重在糧食的食用方法、烹調方式與食物多樣化，以及家

庭內之食物分配，使得家庭或個人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在取得足夠的糧食之後，

能攝取充足的營養（柳婉郁、林國慶，2013）；或是個人擁有能有效地將食物轉化

成所需要的營養與熱量的能力（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糧食安全在時間面

向的穩定性，則關注區域、國家、家庭或個人的糧食安全是否能持續；而氣候變遷、

政治因素、經濟因素與糧食價格波動等經濟因素，都會影響到糧食安全的穩定性

（FAO，2003）。 

Maxwell 與 Frankenger（1992）認為家庭糧食安全之核心概念具有充足性、可

得性、安全性和時間等四個內涵。在糧食安全定義中，最基本的概念之ㄧ，是在全

球、國家、社區、家庭與個人等各種層次上，皆可得到充足的食物。然而，充足是

某種價格水準下的經濟需求，或是在足夠的飲食中，攝取足夠的熱量或營養需求量，

並沒有清楚的定義（Pinstrup-Andersen，2009）。事實上，在糧食安全中的充足性概

念，隨時間不斷改變。早期充足性的定義為最低水準之糧食消費，再演進至人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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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基礎食物與適當的營養需求，最後擴增為可維持積極健康生活之充分糧食

（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這表示家庭糧食安全不只是關心民眾所攝取之

糧食是否足夠維生，還關注民眾是否能由消費充足與適當的糧食組合，維持健康的

生活。雖然有學者指出，任何對於「最適」的營養健康之看法，皆為一種價值判斷

（Pacey and Payne 1985），或認為充足性的概念，主要是由糧食所獲取之熱量是否

充足（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然而，若提供充足糧食的目的在於讓人們

能夠過健康的生活，則必須考慮到熱量以外的營養素。因此，後續許多有關糧食安

全的相關文獻考慮到家庭或個人的營養素之攝取（柳婉郁、林國慶，2013）。在 1996

年糧食高峰會對糧食安全定義中，充足性的內涵不再只是人們由糧食所獲取的熱

量與營養素足夠維持其健康，進一步需要滿足其對食物消費形態與數量的「偏好」，

這部分的討論本章第一節已討論過，因而不再贅述。 

糧食安全的可得性則較為抽象，其關注不同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下的家庭或

個體，是否具有獲得糧食的機會與完整的權利（Entitlement）。在一些社會秩序混

亂、遭受戰爭或種族歧視的地區，或是市場機能較為落後的地區中，可能會存在獲

取糧食權利不平等的狀況，而經濟或社會地位較為低落的家庭，可能沒有機會得到

充足的糧食，或獲取糧食的權利遭到暴力所剝奪（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

柳婉郁、林國慶，2013）。 

家庭糧食安全的另一個核心觀念在於安全性，亦即家庭取得糧食之風險。安全

隱含著免於風險之自由（Barrett，2002），因此，糧食安全亦即免於糧食不安全風

險之自由。若家庭在未來可能沒有能力充分獲得糧食，或是獲取糧食的能力與權利

遭到剝奪之情況下，即使當下無糧食缺乏之事實，仍視為糧食不安全，其中，社會

失序與季節性的糧食短缺皆可能會造成這樣的風險（柳婉郁、林國慶，2013）。另

外，若獲得糧食所付出代價過高，以至於無法得到充分之糧食，或即使付出再高的

代價也無法獲得充分的糧食，此也是糧食不安全（Maxwell and Frankeng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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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婉郁、林國慶，2013）。因此，當國家或地區的糧價處於巨幅之動盪，或糧價有

極高的可能性出現巨幅波動之現象，就可能會發生糧食不安全的狀況。 

最後，在時間面向的部分，Maxwell 與 Frankenger（1992）將家庭糧食不安全，

依據其時間特性，分成慢性糧食不安全或過渡性糧食不安全兩種。慢性糧食不安全

為家庭長時間處於糧食不安全狀態，而過渡性則為季節性或循環性等短期的糧食

不安全（柳婉郁、林國慶，2013）。在時間面向上，FAO（2008）有不同的分類，

其將糧食不安全分為慢性糧食不安全以及突發性的糧食不安全。慢性的糧食不安

全，一般指因人們長時間無法滿足最低食物之需求，造成持續或長時間的糧食不安

全，這通常是因貧窮、缺乏資產，無法擁有足夠的生產力或是無財務資源可運用所

造成。ㄧ般而言，解決慢性的糧食不安全的方式，包括改善教育或協助其取得生產

資源等，由解決貧窮與提高生產力著手，或是直接給予糧食，改善其生產能力。突

發性的糧食不安全，則是指人們因短時間或突發性的事件，喪失生產能力，或是喪

失取得充足食物的能力。這部分可包括國家糧食的總供給量不足所造成的糧食不

安全，以及個人喪失取得充足食物的能力，取得的糧食數量大幅度降低，所造成的

糧食不安全。因此，當國家糧食生產、糧食價格與家庭所得產生變動時，就可能會

產生突發性的糧食不安全。通常突發性的糧食不安全無法預測，對於這類的糧食不

安全，政府可能需要建立糧食安全的預警系統，以及建立營養餐飲、以工換食或是

所得移轉等糧食安全防護措施或社會安全網（FAO，2008）。 

Løvendal 與 Knowles（2007）認為家庭或個人層級之糧食安全風險種類，主要

分為：健康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生命循環風險、政治風險與環境風險等；

其中，前面四項風險與家庭層級較為相關。健康風險主要起因於家庭成員的疾病或

傷殘，個人可能因疾病而使糧食利用能力下降，而家庭中經濟的負擔者生病或傷殘，

也將導致所得減少與生產能力下降，進而影響家庭中的糧食供應能力；此時，若家

庭成員無法由市場取得糧食，則將對家庭糧食安全產生衝擊。生命循環風險則與健

康風險相似，當家庭成員因為年紀大或死亡，可能會使家庭的生產能力與糧食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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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下降，進而對家庭糧食安全產生衝擊。經濟風險則起因於失業或生產活動遭受

經濟不景氣衝擊，使家庭收入減少，糧食獲取能力下降。社會風險則是家庭內某些

成員因為年齡與性別而受到歧視，而使得其獲取食物的權利（Entitlement）受到損

害，無法公平的獲取糧食，即使整體而言，該家庭有能力獲取充足的糧食（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柳婉郁、林國慶，2013）。 

第三節 家庭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根據世界糧食高峰會對糧食安全的定義，糧食安全為一種動態的概念，政策制

定者與糧食安全相關的監測機構，不應只著眼在過去與當前的糧食安全狀況，對於

未來可能會發生的糧食安全危機亦應加以考量，而過去文獻與之最為相關的主題

為飢荒或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 

將「脆弱性」的概念作為災害、飢荒與糧食安全評估基礎的文獻，可追溯自 1980

年代聯合國災難援助協調辦公室（United Nations Disaster Relief Coordinator，

UNDRO）針對自然災害管理所提出的報告（UNDRO，1979）。之後，雖然在飢荒、

糧食不安全或災害管理等學術文獻中，常提及「脆弱性」，但通常不會特別去定義

「脆弱性」（Downing，1990）。雖然 Timmerman（1981）曾將脆弱性定義為「系統

性抵抗災害的程度，其由系統吸收與回復的能力所決定」，但其對於影響系統抵抗

災害程度的相關因素缺乏系統性的論述。直到 Downing（1990）為美國國際開發總

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系統性的整理脆弱性相關

文獻，探討其實質意涵，並以「脆弱性」的概念為基礎，發展出一套針對地區性飢

荒的早期預警與分析架構。「脆弱性分析」（Vulnerability Analysis or Analysis of 

Vulnerability）或「脆弱性評估」（Vulnerability Assessment）的分析方法已成為評估

遭受飢荒、糧食不安全、飢餓與自然災害的地區、國家、家庭或民眾，以了解研究

對象在危害發生時可能遭受傷害的主要方法之一。除此之外，該方法目前也應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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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之相關評估，以及各國追求永續發展目標上之相關評估18（李堅

明、陳建智，2010）。 

事實上，過去相關文獻對於脆弱性的定義、研究途徑與關注焦點不盡相同（陳

志嘉，2007）。文獻中對於脆弱性定義的討論，除了前述 Timmerman（1981）對於

脆弱性的定義外，比較重要的如 Chambers（1989）。其認為脆弱性有兩個角度，一

個是外部層面，分別為風險、衝擊與壓力，一個是內部層面，亦即個人或家庭的條

件。當內部層面缺乏方法抵禦或因應外部層面的風險、衝擊或壓力時，就無法避免

損失。Downing（1990）則認為，（飢荒的）脆弱性是一種過程與潛在條件，是造成

飢餓的原因，但並非是引發飢荒的事件，亦非事件的結果。 

除此之外，Downing（1990）認為脆弱性有三種內涵：第一，脆弱性是相對的。

每個人都是脆弱的，但其脆弱的程度會隨時間，以及他們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地位

而變化。而某些族群可能因為暴露在災害或糧食不安全之下，產生危害的可能性較

高，或是潛在的損害大於其他族群，因此，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族群比其他族群來

得脆弱。例如，糧食不安全對於孩童或孕婦的損害就大於其他族群，所以通常會認

為這兩類人相對較為脆弱。第二，脆弱性通常和負面的結果相關，而不是像敏感性

（Sensitivity）之類的中性用語。第三，脆弱性所考慮的是結果，而非原因（國家

容易遭受糧食短缺，或許是因為乾旱。如果今天說國家容易遭受乾旱，這表示乾旱

和一個非特定的負面影響之間有因果關係）。 

Cutter et. al.（2003）則認為脆弱性是個體或族群暴露在危害下，或是受到危害

的不利影響的可能性，其由危害區域（風險與調適）與團體的社會條件交互作用所

形成。Dilley 與 Boudreau（2001）認為，脆弱性定義之分歧出現在 1980 年代末期

到 1990 年代初期，在災害管理領域與糧食安全領域之相關研究，各自因其不同且

更具體的分析目的，而對脆弱性採取不同的定義。在災害管理領域，其脆弱性之探

                                                      
18 相關的脆弱性評估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與聯

合國環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針對氣候變遷所建立的脆弱性指標系

統，其包含糧食、水資源、居住、環境及生態等 22 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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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較強調在評估自然災害對於民眾與經濟資產所造成的損害程度（Dilley and 

Boudreau，2001），或是關注在災害發生後，需要援助之民眾的短期反應（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而相關的研究主要分為人文/政治生態學（Human/Political 

Ecology）、自然災害（Natural Hazard）及「壓力與減壓」模式（Pressure and Release）

等三種分析方式（陳志嘉，2007）。其中，人文生態學面向是不同經濟與階級的群

體，在面對災害時具有不同的調適能力，例如窮人與邊緣者可能會因為缺乏原賦

（Endownment）或個體取得食物權利之喪失，而面對較高的風險。自然災害面相

則探討災害發生的機率、規模與機率。「壓力與減壓」模式則著重在災害事件的發

生，以及脆弱性的形成過程，其中，「壓力」可能來自於脆弱性的累積與社會差異

（陳志嘉，2007）。另外，在災害相關的脆弱性研究中，時常會將脆弱性分成生物

物理學上的脆弱性及社會的脆弱性，前者通常著重在災害的形成、規模、頻率與影

響程度，後者則指人們受到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影響下，其對於災害所具備的調適、

反抗或回復能力（陳志嘉，2007）。 

飢荒或糧食安全領域脆弱性分析之重點，則在於了解民眾離糧食不安全或飢荒

的標準還有多遠（Dilley and Boudreau，2001），或是強調政府應透過短期與長期的

政策措施，確保民眾之糧食消費福利，能處在糧食安全的最低門檻以上（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根據 Blaikie 等（1994）之看法，造成飢荒或糧食安全領域與

災害管理領域對於脆弱性關注焦點的差異，起因於 Sen（1981）之研究。在 1980 年

代以前，普遍認為飢荒是糧食供給不足所造成的，然而 Sen（1981）認為，飢荒不

僅在缺乏糧食的情況下發生，還會在糧食分配機制不平等的情況下產生。Sen（1981）

透過實證分析指出，孟加拉於 1943 年發生造成 300 萬人喪生之飢荒，並非來自於

國家糧食供應的不足，而是來自於群眾與政府對糧食的收購與囤積、不平等的糧食

分配機制與其他社會及經濟因素。Sen（1981）的發現使饑荒與糧食不安全相關研

究的重點由自然因素移轉至社會因素（Blaikie et al.，1994），並影響後續饑荒與糧

食不安全脆弱性的相關研究（Chambers，1989；Downing，1990），進一步影響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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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對於脆弱性的定義（Dilley and Boudreau，2001）。因此，飢荒或糧食安全領域脆

弱性分析之研究則常以制度（Institution）、福祉（Well-Being）、階級、社會地位和

性別等面向進行分析（陳志嘉，2007）。 

Schröter et al.（2005）認為脆弱性研究起源於衝擊評估（Impact Assessment）、

風險災害研究（Risk/Hazard Research）與飢荒或糧食安全相關研究等三類文獻。其

中，前兩類文獻強調單一壓力來源的多重效應（Multiple Effects of a Single Stress），

關注在災害之下，區域內環境與社會效應的形成。後者則強調單一效應的多元影響

因素（Multiple Causes of a Single Effect），亦即糧食不安全或飢餓的結果，有許多

不同的形成因素（如環境壓力與政治邊緣化等多重因素交互影響），該結果並非是

必然發生的（林冠慧、張長義，2015）。 

上述為過去文獻對於脆弱性定義的探討，然而，何謂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

FAO（2008）認為，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內，個人、家庭或特定

群體，由於缺乏足夠的因應能力，因而在面對糧食安全風險時，具停留或跌落至糧

食安全門檻之下之傾向」。這樣的定義與 Chambers（1989）之定義較為類似，而 FAO

（2008）對於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定義，與 Chambers（1989）的差異在於門檻值

的部分，亦即，在探討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前，必須給定一個糧食安全的標準，並

以該標準作為門檻值。而糧食不安全脆弱性關注的是，在該糧食安全門檻值以下的

個體或族群，而非所有因糧食安全風險而產生損失的個體或族群。 

在脆弱性分析的部分，Downing（1990）指出，脆弱性（分析）為一種相對性

的量測方式，用來衡量給定人群或區域因暴露在某些因素（如飢荒、災害）之下，

或是受到某些因素的傾向下，所受到的影響（Downing，1990）。另外，在進行脆弱

性分析的時候，必須分辨清楚脆弱性和觸發事件（衝擊事件或是趨勢）之間是否存

在因果關係。事實上，由絕對貧困到大規模飢荒事件的演變，並不一定會存在一個

可識別的觸發因素，其有可能因為長期的脆弱性與日益嚴重的貧困情況，最後導致

大規模的飢荒（Downing，1990）。除此之外，脆弱性之評估通常會考慮災害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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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檻值，但門檻值的決定會受到價值觀與偏好所影響（Luers，2005；陳志嘉，

2007）。 

最後，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可分為不同的層級，包括地區層級、家庭層級與個

人層級，其中，影響家庭層級的脆弱性因素包括：（食物或財貨的）收入與收入的

組成、文化偏好（飲食習慣、資源利用模式等），以及家庭相關的人口變數（家庭

人數、家庭結構、扶養比等）；而影響個人層級的脆弱性因素則包括：個體的營養

狀況、健康狀況，以及社會地位（Downing，1990）。 

第四節 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量測與分析方法 

我國過去與糧食安全相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家層級的糧食安全，亦即探討

國內糧食的總供給是否充足，相關研究包括：如何確保國內適當的糧食安全水準

（林國慶，2011），提升國內糧食安全水準（林國慶，2009；林國慶，2010；林國

慶、傅祖壇、李皇照，2011），以及建構國家的糧食安全指標，進行糧食安全風險

之預警（張靜文、吳榮杰、顏晃平，2013；顏晃平、吳榮杰、張靜文，2014）。然

而，在家庭或個人層級糧食安全的部分，除了柳婉郁與林國慶（2013）與柳婉郁、

林國慶與林信維（2017）之外，國內相關文獻的主題大多專注在國民的健康與營養

（王瑞蓮、蕭寧馨，2003；林小鈴、尹祚芊、劉千禎，2009）或是特殊族群的照顧

與護理（戰臨茜等，2002；陳清惠，2004；陳佳慧，2005），對於我國整體家庭糧

食安全分析之文獻則較為缺乏。 

家庭糧食安全之衡量方法有很多種，但過去文獻大多都藉由研究家庭糧食不安

全的狀況，來理解家庭糧食安全的狀況，因此，家庭糧食安全之衡量，主要是衡量

「家庭的糧食不安全」（柳婉郁、林國慶、林信維，2017）。而在設計糧食不安全之

量測方法前，應先探討糧食不安全的概念是主觀感受，亦或是客觀之事實，才能選

擇較好的量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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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去對於糧食安全概念的論述，在 1996 年世界糧食高峰會之前，相關研

究主要研究糧食之充分供給與充分獲取，而其中糧食安全的充足性，通常是學術研

究的焦點。充足並非是一個精確的概念（Pinstrup-Andersen，2009），充足是數量或

營養到達標準的狀態，還是家庭成員或個人認為獲取到滿足數量的狀態，並沒有統

一的答案。若衡量糧食的充足是一個標準量，那判斷糧食充足的最低標準應該為何？

過去在營養學的研究方面，都會有一些對於攝取熱量以及其他營養素的標準，指示

每人每日應攝取多少營養素，或者是每人每日攝取之營養素少於多少，就稱為營養

不良，而營養不良就是一種糧食不安全可能造成的結果之一（但營養不良並非必然

由糧食不安全所造成）。過去 FAO 每年各國糧食安全狀態報告中，對於營養不足人

口之估算，就奠基在對營養攝取的相關標準之上。但事實上，FAO 對於營養不足

人口之估算方法，僅能認定其為客觀的測量方法，並不表示糧食安全為一客觀的觀

念。其中，FAO 之營養不足人口之估算方法中，其門檻值的認定亦為主觀的認定。

若由安全性的意涵來看糧食安全，安全即免於風險之自由（Barrett，2002）或是免

於恐懼之自由，這就表示糧食安全的概念是與感受相關。1996 年世界糧食高峰會

之後，糧食安全的概念擴增到糧食之效用、偏好等主觀價值，糧食充足的概念變成

一個由族群、團體、家庭或個人所認可的數量或樣式（Pinstrup-Andersen，2009）。 

另外，由上述說明亦可得知，糧食安全概念中的糧食充足，可分為生理上的充

足，以及心理上的充足，因此，美國政府將糧食不安全之家庭，再細分為糧食不安

全但不飢餓的家庭，以及糧食不安全且飢餓的家庭（USDA，2016a）。對於政府而

言，家庭糧食安全政策措施的主要目標，在於改善這些糧食不安全且飢餓家庭的狀

態，以及降低糧食不安全，但無飢餓之家庭取得食物的風險，防止其狀態惡化（Webb 

et al.，2006）。因此，判別哪些家庭為糧食不安全之家庭，在政策上有其必要性。

其中，糧食不安全且飢餓之家庭可能較容易由觀察與對相關代理變數之測量，與一

般糧食安全的家庭作區分；然糧食不安全但無飢餓之家庭，因其涉及家庭成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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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對於未來是否能取得充分糧食而擔憂，所以這類的家庭，不容易以對相關代

理變數之測量，與一般糧食安全的家庭進行區分（Webb et al.，2006）。 

過去文獻對於家庭糧食安全之測量（糧食不安全的測量），可粗略分成三種方

法，分別為以家庭糧食消費作為基礎的衡量，以家庭成員的熱量或營養消費作為基

礎的衡量，以及糧食安全的自我評估（柳婉郁、林國慶、林信維，2017）。以糧食

消費作為基礎，衡量家庭糧食安全的研究，如 Pan 與 Jensen（2008）、Langat 等

（2012）、Alexandri 等（2015），以及 Cupak 等（2015），主要以受訪家庭對於糧食

的消費行為作為糧食安全的代理變數，因此，需要對家庭之所得，以及各類糧食的

購買支出進行調查，並收集各類糧食價格之相關資訊。雖然無法直接指出糧食支出

少於多少則為糧食不安全，但同樣的家庭組成，若糧食之消費支出越多或數量越多，

即代表其糧食安全的程度越高。過去有關家庭糧食安全的相關經濟學實證研究大

多採取這樣的方式，並透過個體經濟學的需求理論與相關的實證模型進行分析

（Bose and Dey，2007；Pan and Jensen，2008；Langat et al.，2012；Alexandri、Păuna 

and Luca，2015；Cockx、Francken and Pieters，2015）。以糧食消費作為基礎，衡量

家庭糧食安全，有利於與經濟變數互相連結，因此，相關的研究結果在政策面較有

實質的意涵。 

然而，根據過去使用家庭糧食消費支出資料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之相關文獻（Pan 

and Jensen，2008；Ecker and Qaim，2012；Rizov, Cupak and Pokrivcak，2014），若

沒有與家庭糧食消費數量、糧食安全自我評估或飲食營養的相關資訊作為判別依

據，分析家庭糧時消費支出的方法難以直接判斷哪些家庭為糧食安全，哪些為糧食

不安全。由於家庭組成結構之差異與家庭規模經濟之因素，糧食消費支出越多的家

庭，並不代表糧食安全程度越高，因此，無法單純由家庭糧食消費支出，對不同家

庭的糧食安全進行比較分析。 

以熱量或營養作基礎，衡量家庭糧食安全的研究主要分成兩種，第一種是直接

對家庭成員進行 24 小時或 48 小時的飲食記錄或飲食回憶記錄，由受訪者記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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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攝取的糧食種類與數量，透過食物平均的營養成分表，換算成熱量與其他營養素，

再由樣本所呈現的熱量與營養素之消費，推估母體的狀態，相關的研究如 Abebaw

等（2010）。使用這樣的方法衡量糧食安全的好處在於，能真正了解受訪家庭成員

食用糧食的種類與數量，然而相關調查的成本較高，其分析結果通常也較缺乏與經

濟變數間的連結，同時，該方法如同以糧食消費作為基礎之衡量，無法了解遭遇到

糧食不安全的頻率與時間長短。 

相較於第一種方式，第二種方式所需要的資料量相對較少。第二種方式為 FAO

估計區域與國家營養不足人口所使用的方法，將糧食平衡表中每人每日供給熱量，

除以國家或地區民眾每人花費在糧食的平均支出，得到每單位貨幣可購買的平均

熱量，再假設國內民眾的熱量攝取為一對數常態分配，由單位貨幣可購買的平均熱

量及平均支出，算出其國內民眾熱量攝取的平均數與變異係數，並求出該分配，在

此同時，計算或決定營養不足的門檻值，最後以該門檻值，以及國內民眾熱量攝取

分配，推算營養不足人口比例。這個方式雖然能由熱量攝取分配與臨界點推算營養

不足之人口比例，以及將所得支出與營養消費兩者之關係相連結，估算各所得階層

家庭成員之平均熱量攝取。然而，這樣的結果僅為一個平均的結果，其並沒有考慮

高所得家庭與低所得家庭糧食消費型態的差異。高所得家庭所購買的糧食品質與

價格可能相對較高，而低所得家庭則可能會多消費低單價高熱量的糧食。因此，單

純由單位貨幣可購買的平均熱量，計算熱量攝取之分配，將導致估計偏誤，推估所

得之結果與實際家庭成員飲食熱量之攝取間，可能有不小的差距。另外，該方法無

法得知糧食不安全頻率，亦無法顧及糧食偏好的層面。 

相對於以熱量或營養作基礎，衡量家庭糧食安全，以及使用糧食消費作為基礎，

衡量家庭糧食安全的方法，糧食安全自我評估（Self-Assessment）法則直接以家庭

成員之主觀認知，衡量其家庭糧食安全，中間不透過任何代理指標。在這類型研究

中，最重要的應屬美國政府對於其家庭糧食安全的調查與測量。美國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每年都會針對美國的家庭進行現狀人口調查（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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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Survey，CPS），而其中對於家庭糧食安全之調查，就依附在此調查之中。

美國家庭之糧食安全調查，由美國人口普查局負責調查，USDA 資助，並由美國農

業部之下的經濟研究署（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ERS）進行相關資料的分析與

研究。美國家庭糧食安全調查每年約調查 40,000 至 50,000 個家庭，並以問答的方

式，調查樣本家庭中，成年人與孩童之糧食不安全的程度與頻率，透過調查分析將

這些受調查的家庭區分為糧食安全、糧食不安全但無飢餓，以及糧食不安全且處於

飢餓的狀況。本研究將美國家庭糧食安全調查問卷之題目整理至附錄一，以供未來

研究參考。採用該方法或類似方法的研究如 Stuff 等（2004）、Gucciardi 等（2009）、

Kirkpatrick 與 Tarasuk（2010）、Laraia 等（2010）、Lee 等（2011）、Mykerezi 與 Mills

（2010）、Mohammadzadeh 等（2010）、Parker 等（2010）、Selihman 等（2010）以

及 Sorsdahl 等（2011）。 

Webb 等（2006）認為美國政府測量家庭糧食安全所使用的方式為基礎測量

（Fundamental Measure），較其他測量糧食消費、所得、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等代理測量（Proxy Measure）或稱為衍生測量（Derived Measure）準

確，Barrett（2002）亦認為家庭糧食安全自我評估調查是了解家庭糧食安全較理想

的方法。也因此，目前越來越重視以糧食安全自我評估方法方法進行相關的研究；

基礎測量不需要任何前提假設，直接對主題進行測量，而衍生測量則需假設代理指

標與概念之間存在著已知且實際的關係，亦即糧食消費與熱量消費等代理指標與

糧食安全有實際的關係，才能以代理指標代替原來的概念。另外，即使兩者相關，

這樣的測量方式，也須建立在兩者在數量上的關聯程度，以及該關聯本身。若家庭

可能會因為其成員為農人、自備家庭菜園或其他因素，影響到糧食消費與糧食安全

間的關聯，則此須建立在兩者關聯之測量，就有估計不準確的風險。 

事實上，這類型的測量可能有高估糧食部安全的風險。若受訪者認為調查結果

會影響政府施政，進而會影響其所能得到的福利，則受訪者可能不會表述其實際的

情況，並且有可能誇大自己糧食不安全的程度，導致政府高估國內糧食不安全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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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Pintrup-Anderson，2009）；政府若因此無法對國內的家庭糧食安全進行妥善的

監督管理，則相關救助資源也可能因而錯置。 

除了以上三大類直接對家庭糧食安全進行量測的方法之外，部分文獻將重點放

在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亦即評估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發生自然或社會事件（或

趨勢）之不同程度之衝擊時，對家庭或個人糧食安全水準的影響（Capaldo et al.，

2010；World Food Programme，2016）。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的相關文獻並沒有

統一的分析方法（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但基本上仍然是對個人攝取的糧

食數量、糧食熱量與糧食消費支出進行分析。過去文獻對於糧食不安全的脆弱性有

兩種主要的分析方法，第一種方法先將分析對象分成數類族群（不同地區別、不同

家庭結構或不同所得階級），再分析各類族群糧食熱量或糧食消費支出的差異，最

後找出糧食安全較為脆弱之族群（World Food Programme，2016）。第二種分析方

法通常會對所得、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或糧食熱量設定一至多個糧食安全門檻

值，最後評估當環境變動時，糧食安全門檻以下的個人或家庭，其數量或比率的變

化。其中，會以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以及糧食支出占所得比例，作為糧食不安

全脆弱性的衡量基礎，其理由為一般認為，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或資產值代表未

來欲增加糧食支出的緩衝水準。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越低，資產越多，則未來可

增加糧食支出的緩衝就越大，（Løvendal and Knowles，2007）。Løvendal 與 Knowles

（2007）認為，糧食不安全脆弱性的衡量必須與糧食安全或營養消費的層面相關，

自變數也必須與民眾的生計與其所面臨的風險，以及在面對不同風險之下，民眾的

選擇方案相關；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該分析需要考量未來世界的狀態及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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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 

與理論模型 

本章之目的為探討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方法與

理論模型。首先由第二章對於家庭糧食安全定義與相關量測方法之研析，與當前可

用於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資料，探討適用於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方法。另

外，為改善使用家庭糧食消費支出資料，分析家庭糧食安全時，無法比較不同結構

家庭之糧食安全，以及判斷家庭是否處於糧食安全狀態之限制，本研究針對家庭糧

安全訂定可操作之定義，使衡量家庭糧食安全的問題，轉變成衡量家庭每人平均糧

食消費效用的問題，進而利用以貨幣衡量的效用（Money Metric Utility），進行家庭

糧食安全之比較分析。 

本章第一節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第二節為分析我國非農家庭

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理論模型。 

第一節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方法 

根據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過去文獻對於家庭糧食安全之實證分析，可分成三

種方法，分別為以家庭糧食消費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以家庭成員的熱量或營養消費

量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以及使用家庭糧食安全自我評估調查，分析家庭糧食安全。

然而，若要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與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則應採取何種方式較

為合適？ 

我國行政院衛生署從 1980年代開始，即開始針對我國民眾進行營養健康調查，

至今（2018 年）已進行 11 次。其調查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年齡、教育程度

與經濟狀況等）、24 小時飲食回憶問卷（包括食物種類與份量）、飲食問卷（飲食

習慣與飲食頻率等）、健康問卷（疾病史、活動量、菸酒檳榔與健康量表等）、父母

基本問卷（父母教育程度、家族疾病史與生育史等），以及營養知識、態度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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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受訪者對於營養方面的認知，以及在生活態度與行為上的表現）。這些營養

健康調查資料，可用來分析個人熱量或營養消費，進而分析個人之糧食安全。 

在我國行政院衛生署（現在為福利部）實施之 11 次營養健康調查中，只有兩

次是針對全年齡層的調查，分別為「2017-2020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以及

「2013-2016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此外，由於該調查缺乏家庭結構與其

他重要的家庭經濟資訊，與社會經濟的連結較為薄弱，因此，若使用前述調查，雖

然有利於分析我國個人糧食安全的狀況，但無法分析糧食價格、家庭經濟與家庭糧

食安全或個人糧食安全之間的關係，也無法針對不同結構家庭的糧食安全進行比

較分析，除此之外，其亦難以評估我國家庭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 

家庭糧食安全自我評估調查固然有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所研析之多項優點，然

而，我國過去不曾實施過這類調查。因此，本研究無法使用這種方法進行我國家庭

糧食安全之分析。 

另一方面，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964年開始對我國進行家庭收支抽樣調查；

其中於 1964 年時，為兩年辦理一次調查，1979 年以後為每年辦理一次調查。我國

家庭收支調查之調查內容，除了家庭各項收入與支出以外，尚包含家庭結構、家庭

成員等各項特徵資料。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可用來分析我國家庭糧食消費，進而分析

我國家庭之糧食安全。除此之外，若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能與糧食價格之相關資料做

連結，即能分析糧食價格、家庭結構，以及家庭經濟與家庭糧食安全間之關係，而

該實證分析亦較具政策意涵。因此，本研究認為，就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而言，

可以家庭糧食消費支出為基礎，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 

然而，我國家庭收支調查之調查內容並不包含家庭糧食消費數量。根據本研究

第二章第四節之研析，使用家庭糧食消費支出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主要在於分析糧

食價格變動與家庭總支出變動對糧食消費數量，以及整體家庭各年糧食消費數量

之影響；該方法若沒有與家庭實際的糧食消費數量，以及糧食安全自我評估或飲食

營養之相關資訊作結合，則難以判斷家庭是否處於糧食安全之狀態，亦難以比較不

http://obesity.hpa.gov.tw/TC/researchList.aspx?cid=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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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結構家庭之間的家庭糧食安全水準。根據本研究之蒐集整理，過去以家庭糧食消

費支出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之相關文獻（Pan and Jensen，2008；Langat et al.，2012；

Alexandri、Păuna and Luca，2015）大多忽略這部分的分析。 

事實上，過去曾有相關文獻以經濟學糧食消費效用的觀點，建構分析家庭或個

人糧食安全或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的理論模型（Barrett，2002；Scaramozzino，

2006），而這些文獻將個體的糧食安全視為個體的糧食消費效用達到某一水準以上。

若將家庭糧食安全的問題，轉換成糧食消費效用的問題，則能以經濟學消費福利的

分析方式，以家庭糧食支出分析家庭糧食安全，進而比較不同家庭結構間之家庭糧

食安全水準。根據本研究的文獻分析，目前仍無相關研究以該作法進行家庭糧食安

全之實證分析。 

雖然本研究欲以糧食消費支出分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狀況，然而，並非所有的

家庭之糧食消費等值支出都能代表其糧食消費福利。一般而言，從事農業生產的家

庭通常會食用自家生產的糧食，因而有較低的糧食支出。除此之外，農家減少的糧

食支出，往往與其生產的農產類別相關，但目前的調查資料無法得知農家的類型。

在做實證分析時，若沒有將農家排除，我國家庭平均糧食消費支出將會被低估，並

影響相關估計的準確性。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限定在我國之非農家庭，以避免

低估我國家庭平均糧食消費支出，以及衡量我國家庭糧食安全失準之問題。 

另外，根據世界糧食高峰會於 1996 年對於糧食安全之定義，糧食安全為：「所

有的人在任何時間，皆能在物質上與經濟上獲得充足、安全與營養的食物，維持其

每日之需求，以及食物之偏好，以維持其積極健康的生活。」（FAO，1996），然而，

由該定義並不能直接了解，該如何觀察、量測或量化分析糧食安全。因此，本研究

將針對家庭糧食安全訂定可操作的定義，以使家庭糧食安全之概念能夠被量測或

作量化分析，進而利於本研究之分析。 

根據第二章之討論，家庭糧食安全是一種主觀認定的狀態，然而，該主觀認定

的主體並非是個體。家庭糧食安全狀態或糧食安全的偏好，會隨宗教、社會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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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塑之價值觀，而有不同的認定。本研究參考 Barrett（2002）與 Scaramozzino

（2006）之論點，將該類價值觀或偏好轉變為效用型態，將家庭達到糧食安全，視

為家庭成員平均的糧食消費效用達到某一水準以上。如此一來，家庭糧食安全就能

以經濟學福利的衡量方式進行分析。 

根據以上之論述，本研究將可操作之家庭糧食安全定義為：「當家庭有能力使

家庭成員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達到社會或文化所認可的某一水準（家庭糧食安

全門檻）以上，則該家庭即達到家庭糧食安全。」其中，前項之家庭成員之糧食消

費效用為：「具有在某社會或文化所形塑之一定飲食偏好形態（相同型態之效用函

數）之家庭，利用其物質上與經濟上之資源取得糧食並進行消費，並由消費糧食之

種類與數量使家庭成員產生之滿足水準（效用）」。 

第二節 理論模型 

本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量測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之理論模型，第二

部分為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分配之估計，以及第三部分，則為家庭糧食

不安全脆弱性分析方法。 

一、量測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之理論模型 

假設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V f ，為一隨機且獨立之變數。而家

庭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一旦低於家庭糧食門檻值Tp，就表示該家庭糧食消費福

利不足，處於家庭糧食不安全的狀態。若我國非農家庭平均每人糧食消費效用V f，

服從某一機率密度函數  .g ，以及累計機率密度函數  .G ，則我國糧食不安全家

庭的機率 q，以及糧食安全家庭的機率 p，分別為式(3-1)與式(3-2)。 

 

    Vfq P Tp G T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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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1 V 1f fp P Tp Tp G Tp        (3-2) 

 

若機率密度函數  .g 為一連續可微分之分配，則可繪製成圖 3-1 之示意圖。其

中，圖 3-1 中之虛線為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因此，機率密度函數  .g 在虛線以左

之灰色面積為糧食不安全之家庭比例，而虛線以右之面積，則為糧食安全之家庭比

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1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計算示意圖 

 

本研究假設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之母體分配為一特定形式之機率

分配，而樣本家庭之每人平均糧食效用，則為由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之

母體分配中隨機抽出之樣本。本研究即由樣本家庭之每人平均糧食效用，估計我國

非農家庭糧食每人平均效用之母體分配，並由該分配推算處於糧食安全門檻以下

之我國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其中，由於本研究分析家庭糧食安全所使用的資料為

家庭糧食消費支出，因此，本研究參考 Dai 等（2011）分析家庭支出所使用的 Gamma 

 

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 

機
率
密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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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做為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之母體分配。式(3-3)為 Gamma 分配之

機率密度函數形式。 

 

  
   

 

1 /x
x e

f x
 

 

 




 (3-3) 

 

其中   函數如式(3-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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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二、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效用分配之估計 

本節第一部分，說明如何由我國非農家庭平均每人糧食消費之效用分配，估計

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然而，該如何由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支出之樣本資料，估計我

國非農家庭平均每人糧食消費效用分配？ 

這樣的問題類似過去文獻中以家庭所得或支出衡量貧窮或福利不均的問題，而

等值規模（Equivalence Scale）是研究這類問題常使用的工具（Coulter、Cowell and 

Jenkins，1992；de Vos and Zaidi，1997；Brandolini、Magri and Smeeding，2010；

Bishop et al.，2014）。等值規模即在給定家庭每人平均效用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為

達到該效用所需付出的家庭總支出，與基礎家庭（Reference Household）為達到該

效用所需付出之家庭總支出，兩者之比值（Browning、Chiappori and Lewbel，2013）。

因此，在使用等值規模之前，必須先將其中一類家庭訂為基礎家庭（Reference 

Household），在文獻中通常為單人家庭（Jorgenson and Slesnick，1987；Browning、

Chiappori and Lewbel，2013；Ree、Alessie and Pradhan，2013）或是夫婦家庭（劉

錦龍、許菁君，2003）。不同結構的家庭有不同的等值規模，假設為維持一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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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每人平均效用於一固定水準，一個四人家庭每年需付出之家庭總支出為 960,000

元，而單人家庭（基礎家庭）每年需付出之家庭總支出為 300,000 元，兩者之比值

為 3.2（960,000/300,000），則該四人家庭的等值規模即為 3.2。 

若不同家庭平均每人由消費支出所獲得之效用，與基礎家庭平均每人由消費支

出所獲得之效用相同，則在文獻中，該基礎家庭之消費支出，稱為不同家庭之消費

支出的等值支出（Equivalent Expenditure）（Donaldso and Pendakur，2003）。不同的

平均每人效用對應不同的等值支出，因此，藉由比較等值支出，就能比較不同家庭

成員平均每人的效用水準。因此，等值支出為一種以貨幣衡量的效用（Money Metric 

Utility）（Ravallion，1998）。在效用極大化之假設下，若一個四人家庭每年的家庭

總支出為 960,000 元，其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所獲得之效用，相當於單人家庭（基礎

家庭）每年付出家庭總支出 300,000 元，其家庭成員所獲得之效用，則該四人家庭

每年的等值支出即為 300,000 元。 

本研究即利用等值規模，將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之糧食支出，轉換成家庭糧

食消費之等值支出，亦即相同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下，基礎家庭之糧食消費支出。

若將家庭糧食消費的等值支出，視作為使用貨幣衡量的糧食消費效用，則由該等值

支出，即可比較不同結構家庭之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 

根據本研究對過去文獻的整理，等值規模的概念可追溯至 Barten（1964）與 Van 

Der Gaag 等人（1980）。根據 Barten（1964），思考一個在預算限制之下，極大化家

庭效用函數的問題。假設家庭  1,2,...,h h H 由消費財貨  1,2,...,n n N 獲得效用，

其中，財貨 n的價格為 np ；再假設該家庭 h對於財貨 n的消費數量為 nhq ，家庭總支

出為 hX ，則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效用函數 hU 可表示為式(3-5)，而家庭預算限制條件

為式(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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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h n nh

n

X p q


  (3-6) 

 

其中，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效用函數 hU 須滿足連續性、單調性與準凹性等性質。

而         1 2= , ,...,h h h N hm d m d m d m d 為財貨 n 的權重，為家庭結構或其他人口變

數 hd 的函數，其亦為特定財貨的家庭等值規模函數，該等值規模又稱 Barten Scale

（Browning、Chiappori 與 Lewbel，2013）。 

Jorgenson 與 Slesnick（1987）根據對偶理論，進一步將上式推演，認為在均衡

之下，該問題存在間接效用函數 hV ，其可表示為式(3-7)。其中，該間接效用函數為

家庭總支出 hX 與財貨價格 np 之零階齊次函數，且為支出 hX 與財貨價格 np 之非遞

增準凹函數。 

 

      1 1 2 2
, ,...,

h h N N h

h

h h h

p m d p m d p m d
V V

X X X

 
  

 

 (3-7) 

 

Donaldson 與 Pendakur（2003）曾指出，在家庭結構與其他條件不變下，高支

出水準與低支出水準的家庭，可能對於可分享財貨（Sharable Commodities）之消費

有所差異，因此兩者可能有不同的等值規模，進而使等值規模與支出（所得）相關。

但大多數的相關文獻（Pendakur，1999；Chen，2006；Lewbel and Pendakur，2008；

Ree、Alessie and Pradhan，2013），通常是引用 Lewbel（1985）及 Blackorby 與

Donaldson（1991）之基礎限制之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Base Restriction），以及

等值規模正規性（Equivalence-Scale Exactness），假設等值規模與支出（所得）沒有

相關性。由於等值規模與支出相關之假設將大幅提高模型的複雜程度，因此，本研

究仍以等值規模獨立性與正規性之假設，作為分析基礎。 

若參考 Donaldson 與 Pendakur（2003）以比較簡潔的方式表示，則家庭 h在價

格為 p 、支出為 hX 、家庭結構或人口變數為 hd 下，其間接效用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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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hV p X d 。假設家庭結構或人口變數為 sd 的基礎家庭 s ，其間接效用為

 .,.,s sV V d 。假設一般家庭支出 hX 後，家庭成員所得到的平均效用，等於基礎家

庭支出 sX 所得到的效用，由上述說明可導出式(3-8)。而此處之 sX 即為等值支出。 

 

      , , , , ,h h s s s sV p X d V p X d V p X   (3-8) 

 

根據對偶關係，在家庭效用極大的假設下，一般家庭為與基礎家庭維持效用u

所需要的最低成本函數，可寫作  , , hC u p d 與  , , sC u p d ，其中，後者即等值支出

sX 。假設家庭 h對於各財貨消費之等值規模相同，為  0 hm d ；則根據定義，我們

可將等值支出 sX 表示如式(3-9)。其中，等值支出 sX 為  , hp d 之一階齊次函數，且

為 hX 之遞增函數。 

 

 
 

 

 
 

0

, ,
= , , = = , ,

h

s s s h h

h

C u p d
X C u p d X p X d

m d
 (3-9) 

 

根據本研究之整理，過去相關文獻對於如何求算等值規模函數，以及將等值規

模工具融入消費需求與福利之分析，有三種作法，第一種作法直接利用政府部門或

OECD、聯合國等國際性組織公布的資料，不同的家庭結構對應不同的等值規模，

對研究對象的消費支出進行平減，再進行計量分析。然而，等值規模之標準，隨國

家、社會與文化而異，直接套用該數值可能會使估計產生偏誤。第二種作法則是以

Barten 的平減模型，先將不同商品之支出作為應變數，年齡、性別與家庭成員數等

家庭結構作為自變數進行估計，進而計算等成年人數或等值規模，再進行需求模型

的估計（詹滿色，2006）；然而，由該方法所計算出之等值規模，可能有內生性

（Endogeneity）的問題（詹滿色，2006）。第三種方式則如劉錦龍與許菁君（2003），

先設定一個等值規模函數，並將該函數直接置入需求模型內，並進行估計，然而，

該作法將會大幅提高需求模型所需的計算量。 



 
40 

本研究之目的為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以及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

脆弱性，而後者即在衡量當外在經濟環境改變（各類財貨價格變動與家庭總支出

變動），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影響，因此，本研究採取第三種方式估計

等值規模函數。另外，由本研究第二章之討論，影響家庭糧食安全的因素，並不

侷限於糧食價格之變動，非糧食財貨之價格變動亦會對家庭糧食安全產生衝擊，

因此，本研究之需求模型採用考量其他非糧食財貨之需求體系模型。 

本研究先由我國非農家庭之需求體系模型估計家庭等值規模函數，並將樣本家

庭之家庭人口變數帶入該函數，求得樣本家庭之等值規模。再將樣本家庭之家庭糧

食支出，除以該家庭之等值規模，求得樣本家庭之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並由樣本家

庭之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最後，以該分配視

作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用分配，其推估流程如圖 3-2。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2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用分配之推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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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方法 

承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之內容，在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部分，本研究將

不採取分析災害或氣候變遷脆弱性所使用的綜合指標分析方法，而是遵循分析糧

食不安全脆弱性的方式，分析外在壓力或衝擊對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的影響。除此

之外，為利於做量化分析，這部分的外在壓力或衝擊，本研究將其簡化為影響家庭

糧食安全的三大變因，即糧食物價上升、非糧食物價上升，以及家庭總支出減少三

者。 

假設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函數為  d , ,s h hX p X d ，則將該函數全微分後可得式(3-

10)。右式第一項之 d dsX p代表當財貨價格 p變動時，糧食等值支出 sX 變動之幅

度；而第二項之d ds hX X 則代表當家庭總支出 hX 變動時，糧食等值支出 sX 變動的

幅度；第三項之d ds hX d 為當家庭總支出 hd 變動時，糧食等值支出 sX 變動的幅度。

其中，由於家庭人口變數在短期不易改變，亦非本研究之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

分析重點，因此式(3-10)右式之最後一項可予以省略。 

 

  
d d d

d , , = d d d
d d d

s s s
s h h h h

h h

X X X
X p X d p X d

p X d
   (3-10) 

 

最後將式(3-10)簡化成式(3-11)，再進一步以式(3-12)表示。 

 

  
d d dd

d , , =
d d

s s h h
s h h sf s

s h s h

X X X Xp p
X p X d X X

p X p X X X
  (3-11) 

  
dln dln dd

dln , , =
dln dln

s s h
s h h

h h

X X Xp
X p X d

p p X X
  (3-12) 

 

其中，式(3-12)右式第一項之 dln dlnsX p代表當財貨價格 p增加（減少）1％，

對於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影響之百分比，其等於未受補償價格彈性；而第二項之

dln dlns hX X 則代表家庭總支出增加（減少）1％，對於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影響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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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其亦等於支出彈性（這部分之推導如第五章第一節）。本研究由第五章之需

求體系實證模型，求得我國非農家庭之支出彈性與未受補償價格彈性，並於第七章，

將支出彈性與未受補償價格彈性帶入式(3-12)進行情境模擬分析。第七章會將所有

樣本家庭帶入式(3-12)，模擬在不同情境下，所有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變化，

再由各情境下，所模擬的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推估在各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

母體之糧食等值支出分配。最後以非農家庭母體之糧食等值支出分配，估計各情境

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之比例，並將其與基礎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

全比例進行比較分析。 

  



 
43 

第四章 實證資料與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消費 

敘述統計分析 

本章詳述本研究使用之實證資料，包括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

（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與物價統計月報，以及本研究如何整理該實證

資料，以進行進一步之分析。除此之外，本章利用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2 年至 2016

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對我國不同家庭結構之

非農家庭糧食消費型態，以敘述統計的方式進行比較分析，以了解我國不同類型之

非農家庭糧食消費之趨勢，以及家庭結構、家庭總支出與家庭糧食支出間之關係，

並作為第五章建構實證模型之基礎。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實證資料，介紹本研究之實證資料，並詳述本研究對

於實證資料整理的依據。第二節為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之總支出與糧食支出，該

節整理分析成年人家庭、老年人家庭、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單親家庭（Single 

Parent Family）與祖孫家庭之總支出及糧食支出，以及當家庭成員數增加時，我國

不同結構家庭之總支出及糧食支出，以及糧食支出占家庭總支出比例的變化。第三

節為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與糧食支出之變化，該節依據年份，將 2002 年至 2016 年

我國非農家庭之平均總支出及糧食支出進行整理，以了解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與

糧食支出之趨勢。 

第一節 實證資料 

本研究實證分析使用資料為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行政

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以及物價統計月報之年平均物價（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9a-2017a）。 

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964 年開始對居住在台灣地區且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

個人，及其所組成之家庭，進行家庭收支抽樣調查；其中於 1954 年時，為兩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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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次調查，1979 年以後為每年辦理一次調查。我國家庭收支調查項目包括家庭

戶口組成、家庭設備及住宅概況、經常性收支（收入、非消費支出與消費支出）等，

並以此計算我國家庭之自有住宅率、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吉尼係數、平均每戶可

支配所得、消費及儲蓄。家庭收支調查以縣市為副母體，副母體之下採分層二段隨

機抽樣方法，第一段抽樣單位為村里，第二段抽樣單位為家戶。因此家庭收支調查

原始檔中，每戶家庭皆有權數19，在統計分析時，須經權數進行加權運算。 

由於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中，家庭支出細項繁雜，為使分類結果較利於分析，

本研究參考詹滿色（2006）之分類，將支出簡化成糧食支出、衣著支出、居住相關

類支出、交通與其他支出。其中，由於本研究的主題為糧食安全，故在分析上主要

以糧食支出為主。本研究將糧食支出分為三類，分別為主食品類支出、副食品與其

他食品類支出，以及外食支出。而本研究糧食支出與家庭收支調查食物相關支出項

目的簡化對照表，如表 4-1。 

 

表 4-1 本研究家庭糧食支出項目與家庭收支調查糧食支出項目對照表 

本研究家庭糧食支出
項目 

家庭收支調查支出項目 

2002-2008 

家庭收支調查支出項目 

2009-2016 

主食品類 主食品類 主食品類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副食品、乳酪類、水果類 

、其他食品類 

副食品、乳酪及蛋類、水果類、 

糖及其他食品類 

外食類 在外伙食費 在外伙食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1971 年 1 月起按月刊布物價統計月報，該月報提供消

費者物價、躉售物價、進口物價、出口物價與營造工程物價。其中在消費者物價部

分，乃我國政府針對主要都會區（台北市、高雄市、基隆市、桃園市、台中市、嘉

義市及台南市）與次要都會區（宜蘭縣、花蓮縣、苗栗縣、南投縣、雲林縣、屏東

縣、台東縣及澎湖縣）之主要市鎮查價計算而得；然而，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並

                                                      
19 在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中，該權數稱為膨脹係數，而膨脹係數之相關說明請參

考各年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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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記載不同地區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其僅記載我國平均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另

外，該消費者物價指數載有按商品性質分類指數，其將各類食物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如：穀類及其製品、肉類、蛋類、水產品、蔬菜等）與非食物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如：居住相關類、水電燃氣、交通及通訊、醫療保健等）分別載入。 

本研究以行政院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 2002 年至 2016 年之年平均物價（行政

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作為分析資料。由於物價統計月報之分類與本研究之

分類，以及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之分類並不相同，因此必須將各年平均物價依本研

究之分類項目，重新進行加權計算，分析項目之整理依據如表 4-2。其中，權數的

部分乃參考最新的主計處物價統計月報（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另外，

該指數基期年為 2011 年。 

 

表 4-2 家庭收支調查與物價統計月報資料整理依據表 

本研究分析項目 物價統計月報項目 

主食品類 穀類及其製品。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肉類、肉類製品、水產品、加工水產品、蔬菜、加工蔬菜、食用油、

調味品、其他食品、調理食品、水果、加工水果、乳類、蛋類。 

外食類 外食費。 

居住相關類 居住相關類。 

交通、醫療及其他 交通及通訊類、醫療保健類、教養娛樂類、雜項類、酒類、非酒精

飲料及材料。 

衣著服飾類 衣著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 

 

若將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以及外食類合併為糧食，而其餘項目則

為非糧食，則本研究將 2002 年至 2016 年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與非糧食消費者物

價指數，依據年份進行統計整理，並繪製成圖 4-1。由圖 4-1 可了解，2002 年至

2016 年間，我國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增幅顯著大於平均物價指數之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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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 

圖 4-1 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糧食與非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趨勢圖 

 

第二節 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之總支出與糧食支出 

為了解非農家庭結構與家庭總支出及家庭糧食支出間之關係，本研究根據行政

院主計總處 2002年至 2016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整理分析我國非農家庭平均、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

核心家庭、三代家庭、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每年之家庭總支出、家庭糧食支出，以

及主食品類支出、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支出與外食類支出占糧食支出比例，如表 4-

3 與表 4-4。 

如表 4-3，2002 年至 2016 年間，我國非農家庭平均人口數為 3.28 人，平均可

支配所得為每戶每年 933,743 元，總支出為每年 731,004 元，而平均每人每年支出

則為 222,867 元。而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

三代家庭、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的狀況亦如表 4-3。其中，未滿 65 歲之單人成年

人家庭每人平均支出最高，為每年 359,893 元，夫婦家庭次之，為每年 272,107 元；

而三代家庭每人平均支出最低，為每年 180,2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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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各類非農家庭總支出與每人平均支出 

家庭類型 樣本數(筆) 人口數 
可支配所得 

(元/年) 

總支出 

(元/年) 

總支出 

標準差 

每人平均 

支出 

(元/人/年) 

非農家庭平均 201,847 3.28 933,743 731,004 906 222,867 

未滿 65 歲之 

單人家庭 
13,316 1.00 465,869 359,893 1,829 359,893 

獨居老人 9,118 1.00 299,120 268,053 1,745 268,053 

夫婦家庭 31,615 2.00 709,897 544,214 1,748 272,107 

核心家庭 85,503 3.88 1,121,377 872,386 1,276 225,036 

三代家庭 27,076 5.36 1,209,985 967,093 2,549 180,269 

單親家庭 19,820 2.60 718,021 571,644 1,918 220,018 

祖孫家庭 2,341 3.04 644,363 555,936 5,602 182,69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 

 

 

表 4-4 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各類非農家庭糧食支出與每人平均糧食支出 

家庭人數(人) 樣本數(筆) 人口數 
糧食支出 

(元/年) 

糧食支出標
準差 

每人平均 

糧食支出 

(元/人/年) 

糧食支出/

總支出(%) 

非農家庭平均 201,847 3.28 163,440 188 49,829 22.4 

未滿 65 歲之單
人家庭 

13,316 1.00 63,137 221 63,137 17.5 

獨居老人 9,118 1.00 50,650 237 50,650 18.9 

夫婦家庭 31,615 2.00 107,334 234 53,667 19.7 

核心家庭 85,503 3.88 195,100 226 50,327 22.4 

三代家庭 27,076 5.36 239,557 532 44,654 24.8 

單親家庭 19,820 2.60 133,359 384 51,328 23.3 

祖孫家庭 2,341 3.04 133,357 1,140 43,823 24.0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 

 

在家庭糧食支出部分，則如表 4-4，2002 年至 2016 年間，我國非農家庭每年

之平均糧食支出為 163,440元，約占總支出 22.4％，平均每人每年糧食支出為 49,829

元。由表 4-4 可得知，平均而言，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平均每人糧食支出最多，

為 63,137 元，其次為夫婦家庭，為每年 53,667 元。在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部分，

平均而言，三代家庭之比例最高，為 24.8％，其次為祖孫家庭，為 24.0％，而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之比例最低，為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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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各類型家庭之家庭人口數不同，家庭成員的年齡結構亦不相同，

因此，每人平均支出或每人平均糧食支出較高的家庭類型，其消費財貨所獲得之效

用不一定較高。另外，本研究亦將各類家庭主食類占糧食支出比例、副食品與其他

食品類占糧食支出比例，以及外食占糧食支出比例統計整理至表 4-5。由表 4-5 可

得知，平均而言，我國非農之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與祖孫家庭，其主食類占糧

食支出比例相對較高（分別為 9.1％、8.9％與 8.9％）、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占糧食

支出比例亦相對較高（分別為 66.0％、63.3％與 61.6％），而外食占糧食支出比例

則相對較低（分別為 24.9％、27.8％與 29.6％）。相反的，單人家庭與單親家庭，

其主食類占糧食支出比例相對較低（分別為 6.7％與 7.8％）、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占糧食支出比例亦相對較低（分別為 40.9％與 49.5％），而外食占糧食支出比例則

相對較高（分別為 52.4％與 42.7％）。 

 

表 4-5 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各類非農家庭不同糧食消費支出 

占整體糧食支出之比例 

單位：％   

 
主食類占糧食 

支出比例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占

糧食支出比例 

外食類占糧食 

支出比例 

非農家庭平均 8.2 54.4 37.4 

未滿 65 歲之單
人家庭 

6.7 40.9 52.4 

獨居老人 9.1 66.0 24.9 

夫婦家庭 8.9 63.3 27.8 

核心家庭 8.0 52.7 39.3 

三代家庭 8.5 57.5 34.0 

單親家庭 7.8 49.5 42.7 

祖孫家庭 8.9 61.6 29.6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 

 

除此之外，為了解家庭人數與家庭總支出及家庭糧食支出間之關係，本研究分

析不同家庭人數之非農且未滿 65 歲之成年人家庭，以及非農老人家庭，其每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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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總支出、家庭糧食支出，以及主食品類支出、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支出與外食

類支出占糧食支出比例。 

本研究將我國單純由成年人所組成之非農家庭樣本數、總支出、總支出標準差、

每人平均支出，依據家庭人數分組後，整理成表 4-6。其中該表最後兩欄為不同家

庭人數之未滿 65 歲非農家庭每年之總支出與每人平均支出，除以非農單身成年人

家庭每年之總支出；其目的在以未滿 65 歲非農單身成年人家庭（扣除老年人）作

基礎，觀察當成年人家庭人數增加，總支出增加的幅度，以及每人平均支出增減之

幅度。另外，為利於觀察非農成年人家庭人數與總收支之關係，本研究將其繪製成

圖 4-2。 

如表 4-6 與圖 4-2，平均而言，我國未滿 65 歲之單人非農家庭每年總支出為

359,870 元，兩位未滿 65 歲成年人所組成的非農家庭，其每年總支出為 585,151 元，

為未滿 65 歲單人非農家庭的 1.63 倍，而三位未滿 65 歲成年人所組成的非農家庭，

其每年總支出為 754,875 元，為未滿 65 歲單人非農家庭的 2.10 倍，四位未滿 65 歲

成年人所組成的非農家庭，其每年總支出則為 944,001 元，為未滿 65 歲單人非農

家庭的 2.62 倍。四位成年人以上所組成之家庭，則依據表 4-6，依此類推。 

 

表 4-6 我國不同結構之未滿 65 歲成年人非農家庭總支出 

未滿 65 歲

成年人家

庭人數

(人) 

樣本數

(筆) 

可支配所得

(元/年) 

總支出 

(元/年) 

總支出 

標準差 

每人平均 

支出 

(元/人/年) 

支出倍率 
平均支出 

倍率 

1 13,316 465,869 359,893 1,829 359,893 1.00 1.00 

2 21,062 811,684 585,151 2,165 292,575 1.63 0.81 

3 17,438 1,036,942 754,875 2,483 251,625 2.10 0.70 

4 14,809 1,280,254 944,001 3,035 236,000 2.62 0.66 

5 4,146 1,435,190 1,032,002 5,557 206,400 2.87 0.57 

6 466 1,642,145 1,135,764 15,845 189,294 3.16 0.53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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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圖 4-2 我國非農成年人家庭人口數與家庭總支出之關係 

 

除此之外，由表 4-6 可得知，兩位成年人非農家庭每人平均支出，為非農單人

家庭每人平均支出的 0.81 倍，三位成年人、四位成年人與五位成年人所組成的非

農家庭每人平均支出，為非農單人家庭每人平均支出的 0.70、0.66 與 0.57 倍。由

上述整理可得知，我國非農成年人家庭之總支出隨家庭未滿 65 歲成年人人數增加

而增加，然而，家庭每人平均支出隨家庭人數增加而減小。 

在家庭糧食支出的部分，本研究將相關統計數據仿照表 4-6 之形式，整理至表

4-7；其中，本研究亦將非農成年人家庭人數與家庭糧食支出的關係，繪製成圖 4-

3。平均而言，未滿 65 歲之單人非農家庭每年的糧食支出為 63,131 元，兩位成年

人、三位成年人、四位成年人與五位未滿 65 歲之成年人，所組成的非農家庭，其

每年的糧食支出分別為 115,593 元、166,725 元、216,108 元與 252,682 元，亦分別

為非農單人家庭的 1.83 倍、2.64 倍、3.42 倍與 4.00 倍。在每人平均糧食支出的部

分，平均而言，兩位成年人、三位成年人、四位成年人與五位未滿 65 歲之成年人，

所組成的非農家庭，其每人平均糧食支出，分別為未滿 65 歲之單人非農家庭每人

平均糧食支出的 0.92、0.88、0.86 與 0.80 倍。另外，隨著家庭人數增加，糧食支出

占總支出比例，由未滿 65 歲之單人非農家庭的 17.5％，成長至 6 位成年人非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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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 25.3％；表示我國非農家庭隨家庭人數增加，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亦會增

加。 

 

表 4-7 我國不同結構之未滿 65 歲成年人非農家庭糧食支出 

未滿 65 歲

成年人家

庭人數

(人) 

樣本數

(筆) 

糧食支出 

(元/年) 

糧食支出

標準差 

每人平均 

糧食支出 

(元/人/年) 

支出倍率 
每人平均

支出倍率 

糧食支出/

總支出 

(%) 

1 13,316 63,136 221 63,136 1.00 1.00 17.5 

2 21,062 115,593 280 71,090 1.83 0.92 19.8 

3 17,438 166,725 387 79,482 2.64 0.88 22.1 

4 14,809 216,108 504 82,384 3.42 0.86 22.9 

5 4,146 252,682 1,082 88,113 4.00 0.80 24.5 

6 466 287,530 3,552 91,105 4.55 0.76 25.3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圖 4-3 我國非農成年人家庭人口數與糧食支出之關係 

 

雖然與總支出一樣，平均而言，我國非農成年人家庭糧食支出，隨家庭人數增

加而增加，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支出，亦隨家庭人數增加而減小，然而，每人平均支

出隨家庭人數遞減的幅度，較每人平均糧食支出遞減的幅度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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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農老年人家庭部分，本研究將我國單純由老年人組成之非農家庭樣本數、

總支出、總支出標準差與每人平均支出，依據家庭人數分組後整理成表 4-8，而家

庭人數與總支出之關係，本研究則將其繪製成圖 4-4。 

平均而言，非農獨居老年人家庭每年總支出為 267,962 元，兩位老年人及三位

老年人所組成的非農家庭，其每年總支出分別為 483,795 元及 666,394 元，為非農

獨居老年人家庭的 1.81 倍及 2.49 倍。另外，由表 4-8 可得知，平均而言，兩位老

年人及三位老年人非農家庭每人平均支出，分別為非農獨居老年人家庭每人平均

支出的 0.90 及 0.83 倍。由上述整理可得知，我國非農老年人家庭之總支出隨家庭

人數增加而增加，然而，家庭每人平均支出隨家庭人數增加而減小。 

 

表 4-8 我國不同結構之非農老年人家庭總支出 

家庭人數

(人) 

樣本數

(筆) 

可支配所得

(元/年) 

總支出 

(元/年) 

總支出 

標準差 

每人平均 

支出 

(元/人/年) 

支出倍率 
平均支出 

倍率 

1 9,122 299,040 267,962 1,745 267,962 1.00 1.00 

2 13,002 559,745 483,795 2,332 241,897 1.81 0.90 

3 134 741,097 666,394 31,261 222,131 2.49 0.83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圖 4-4 我國非農老年人家庭人口數與家庭總支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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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非農成年人家庭，平均而言，相同家庭人數的非農老年人家庭的總支出

較低；然而，隨著家庭人數增加，非農老年人家庭總支出增長的比率，高於成年人

家庭總支出增長的比率，此亦表示，非農老年人家庭每人平均支出隨家庭人數增加

之下降幅度，不若非農成年人家庭每人平均支出下降幅度來得大。 

在糧食支出部分，本研究將其整理至表 4-9，家庭人數與糧食支出之關係則繪

製成圖 4-5。由表 4-9 與圖 4-4 可觀察到，平均而言，非農獨居老年人家庭每年的

糧食支出為 50,624 元，兩位老年人及三位老年人所組成的非農家庭，其每年的糧

食支出分別為 99,087 元與 142,307 元，亦分別為非農獨居老年人家庭的 1.96 倍及

2.81 倍。 

 

表 4-9 我國不同結構之非農老年人家庭糧食支出 

家庭人數
(人) 

樣本數
(筆) 

糧食支出 

(元/年) 

糧食支出
標準差 

每人平均 

糧食支出 

(元/人/年) 

支出倍率 
每人平均
支出倍率 

糧食支出/

總支出 

(%) 

1 9,122 50,624 237 50,624 1.00 1.00 18.9 

2 13,002 99,087 347 54,882 1.96 0.98 20.5 

3 134 142,307 5,551 57,223 2.81 0.94 21.4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圖 4-5 我國非農老年人家庭人口數與糧食支出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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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平均而言，兩位老年人與三位老年人非農家庭，其每人平均糧食支出，

分別為非農獨居老年人家庭糧食支出的 0.98 與 0.94 倍。隨著家庭人數增加，糧食

支出占總支出比例，由非農獨居老人家庭的 18.9％倍，成長至 3 位老年人家庭的

21.4％倍。非農老年人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支出倍率隨家庭人數下降的幅度，低於非

農老年人家庭每人平均支出隨家庭人數下降的幅度，同時亦低於非農成年人家庭

每人平均糧食支出倍率隨家庭人數下降的幅度。 

第三節 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與糧食支出之變化 

為了解 2002 年至 2016 年間，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與糧食支出的趨勢，本研究

利用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2 年至 2016 年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3b-2017b），將我國非農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總支出與糧食支出整理至表 4-10。

其中，可支配所得、總支出與糧食支出皆經膨脹係數調整。 

由表 4-10 可得知，我國非農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由 2002 年的 895,633 元，上

升至 2007 年的 937,092 元；而在世界糧食危機與環球金融危機發生期間（2007 年

至 2009 年），我國非農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呈衰退的趨勢，由 2007 年的 937,092

元降至 2009 年之 900,693 元；隨後，我國非農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隨經濟復甦而

逐漸成長，並在 2016 年達到 1,002,409 元。我國非農家庭平均總支出之趨勢，則與

平均可支配所得相似，由 2002 年的 688,219 元，上升至 2007 年的 726,495 元。 

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在 2008 年至 2010 年則處於相對較低的水準，約 715,000

左右；在此之後，我國非農家庭平均總支出在 2011 年與 2012 年間上下震盪後，於

2016 年攀升至 770,832 元。我國非農家庭平均糧食支出的趨勢，亦與平均總支出

相似，我國非農家庭平均糧食支出由 2002 年的 148,556 元，上升至 2008 年的

160,128 元，於隔年 2009 年降到 158,039 元後，逐步增加至 2016 年的 184,696 元，

15 年間我國非農家庭平均的糧食支出成長 25.7%。在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支出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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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比例的部分，則相對穩定，大致上維持在 21%至 23%間，然其似乎有緩慢上

升的趨勢（如圖 4-6），而本研究推測其可能與糧食價格的上漲相關。 

 

表 4-10 我國整體非農家庭平均消費支出、糧食支出之變化 

年分 
樣本數

(筆) 

家庭平 

均人數 

(人) 

可支 

配所得 

(千元/年) 

總支出

(千元/年) 

支出細項 
糧食支出

占總支出

比例 

(%) 

糧食細項支出占整體糧食支出

比例 

糧食 

支出(千

元/年) 

非糧食 

支出(千

元/年) 

主食占

糧食支

出比例

(%) 

副食占糧

食支出比

例(%) 

外食占糧

食支出比

例(%) 

2002 12,289 3.6 895.6 688.2 148.6 539.6 21.6 7.5 62.7 29.8 

2003 12,418 3.5 899.3 678.1 146.3 531.8 21.6 8.0 61.0 31.0 

2004 12,533 3.5 905.9 703.6 149.6 554.0 21.3 8.1 59.9 32.0 

2005 12,546 3.4 911.1 713.5 151.4 562.1 21.2 7.8 59.5 32.7 

2006 12,631 3.4 925.6 722.6 152.5 570.1 21.1 7.7 59.5 32.8 

2007 12,672 3.4 937.1 726.5 159.1 567.4 21.9 7.7 59.2 33.1 

2008 12,787 3.3 925.7 713.7 160.1 553.6 22.4 8.2 57.2 34.7 

2009 12,818 3.3 900.7 715.1 158.0 557.1 22.1 9.4 56.5 34.2 

2010 13,352 3.2 910.3 716.7 161.3 555.4 22.5 9.1 55.4 35.6 

2011 14,175 3.3 924.9 741.5 165.8 575.7 22.4 8.9 53.9 37.1 

2012 14,261 3.2 937.2 738.8 171.3 567.5 23.2 8.8 53.3 37.9 

2013 14,262 3.2 958.0 760.2 174.7 585.5 23.0 8.8 52.8 38.4 

2014 15,021 3.1 968.7 764.6 175.9 588.7 23.0 8.5 51.4 40.0 

2015 15,004 3.1 978.5 770.8 179.3 591.5 23.3 8.4 50.8 40.8 

2016 15,078 3.0 1,002.4 784.8 186.7 598.1 23.8 7.9 50.0 42.0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在各類食物占糧食支出比例的部分，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的支出比例，與外食

占糧食支出比例的趨勢正好完全相反，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的支出比例由 2002 年

的 62.7%下降至 2016 年的 50.0％，而外食占糧食支出比例，則由 2002 年的 29.8%，

上升至 2016 年的 42.0％。我國非農家庭副食類與其他食品類占糧食支出比例，以

及外食占糧食支出比例的變動的原因，可能為家庭偏好改變或是其他隨時間改變

的經濟因素，但亦有可能是來自於家庭平均人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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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圖 4-6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支出占家庭總支出比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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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估計考量等值規模之二次式近似 

理想需求體系模型 

由第四章之理論模型，在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前，

需先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用分配，以及推估在糧食價格、非糧食價格與總支出

變動時，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用分配之變動。由於本研究將家庭糧食等值支出

（Equivalent Expenditure），視作家庭糧食效用，因此，為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

用分配，以及推估在糧食價格、非糧食價格與總支出變動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效

用分配變動，須先估計等值規模函數（Equivalence Scale Function），並透過等值規

模函數，將家庭糧食支出換算成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同時也須估計各項需求彈性。 

本章之主旨為建立考量等值規模之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實證模型，估計等

值規模（Equivalence Scale）函數與各項需求彈性，以作為第六章分析我國非農家

庭糧食安全，以及第七章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基礎。 

本章首先探討如何將等值規模與需求模型進行結合，並研析需求模型所需考量

的家庭人口變數，最後，估計考量等值規模之需求體系模型係數、等值規模函數，

以及我國非農家庭的支出彈性、價格彈性、人口變數彈性。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為考量非農家庭人口變數與等值規模之實證模型，第二

節為實證資料與模型變數，第三節為實證結果分析。 

第一節 考慮非農家庭人口變數與等值規模之實證模型 

本節探討適用本研究之需求體系模型，將等值規模函數與需求體系結合，，

並以該模型作為本章之實證模型，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與家庭糧食消費效

用。 

由本研究第二章之討論可得知，當前家庭糧食安全的概念，不僅關注家庭成員

飲食的熱量攝取，亦顧及營養攝取與飲食模式的文化偏好。家庭糧食不安全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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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家庭面對外部風險、衝擊與壓力時，維持家庭內糧食供應的應變能力相關。另

外，影響糧食安全風險的因素，並不侷限於糧食相關的因素，其他非糧食消費也是

影響糧食安全的因素之一。因此，本章之實證分析同時考量家庭糧食消費與非糧食

消費，而糧食消費部分，則不只考量總和性的糧食品項。 

為同時考慮家庭對於多品項財貨之消費，以及其與各品項價格之交互影響，本

研究使用需求體系進行分析。然而，在推演需求體系模型之前，必須先選定分析使

用的函數形式。常見的需求體系函數形式包括：線性需求體系（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羅特丹需求體系（Rotterdam Demand System）、超越對數需求體系（Translog 

Demand System）、近似理想需求體系（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以及二次式

近似理想需求體系（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由於本研究之研究資

料為多年橫斷面的混合資料形式（Pool Data），因此，不適用羅特丹需求體系等差

分形式的模型。另外，為減少對模型係數之限制，使模型較具有彈性，在配適上較

能符合資料特性，超越對數需求體系、近似理想需求體系，以及二次式近似理想需

求是較為理想的函數形式；其中，相較於近似理想需求體系，超越對數需求體系與

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由泰勒展開式二階展開導出，相對較具有彈性。最後，近

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與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之推導，皆有考量分析對象的基

本需求，而超越對數需求體系僅為一個具有彈性的函數形式，並沒有這部分的考量。

因此，本研究認為，若以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作為研究目的，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

體系應為較合適之函數形式。 

假設財貨  1,2,...,n n N 的價格為 np ， N 個財貨的價格向量為 p ，家庭單位

 1,2,...,h h H 的總支出為 hX ，則根據 Banks、Blundell 與 Lewbel（1997）之二次

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可假設家庭間接效用函數  ,h hV p X 為連續，且為 hX 的遞增

函數，並且為  , hp X 的零階齊次函數，如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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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p 、  b p 與  q p 皆為價格的函數，其形式分別如式(5-2)、式(5-3)

與式(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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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取對數後的間接效用函數式(5-1)對 j 財貨之價格對數做偏微分，則根據羅

伊恆等式（Roy’s Identity），可得到 j 財貨的支出份額之函數(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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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需求體系之加總性、齊次性與對稱性之限制，模型須符合式(5-6)至式

(5-9)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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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第二章、第三章的討論可得知，家庭總支出與糧食支出會隨著家庭結構或

其他人口變數而有顯著的不同，因此本研究的需求分析需考量家庭的人口變數，以

同時反應價格、所得與其他家庭特徵對於家庭總支出與糧食消費支出的影響。 

過去文獻探討家庭結構或家庭特徵對於消費之影響有許多不同的面向，

Houthakker（1952）與 Cramer（1973）認為不同結構與特徵之家庭具有不同的偏好，

而相似結構與特徵的家庭則有相似的偏好。其中，Houthakker（1952）認為，同類

型的商品通常會存在不同的品質與價格，而家庭會依據其偏好，選擇這些不同品質

與價格的商品；而 Cramer（1973）則以複合商品的角度切入，認為需求分析的對

象大多是價格經過加權的複合商品（Composite Commodities），亦即許多不同商品

進行加總後的結果，不同偏好的消費者對於複合商品內，各細項商品的消費比例可

能不同，故其面對的複合商品價格也應當不同（柳婉郁、林國慶、林信維，2017）。 

Cox 和 Wohlgenant（1986）總結過去研究，同時考慮家庭內部與家庭外部兩個

層面。在家庭內部的部分，不同結構或特徵的家庭，有不同程度的家庭內生產與消

費活動，而在家庭外部的部分，則是與商品的行銷服務、季節性與地區性的效果，

以及不同特徵的家庭會面對不同的價格歧視所導致。Cox 和 Wohlgenant（1986）進

一步解釋，所得較高的家庭可能會因為想要更多的商品行銷服務（Marketing 

Service），因而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人數較多的家庭，也可能會因為市場上的促銷

活動，而能以較低的價格或平均成本取得相同的財貨（柳婉郁、林國慶、林信維，

2017）。除此之外，許多財貨在家庭內具有公共財（Public Good）的性質，如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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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與瓦斯爐，而家庭的人數或其他特徵會影響家庭內公共財分享的程度（柳婉郁、

林國慶、林信維，2017）。舉例來說，兩人家庭可能需要一具瓦斯爐，但四人家庭

不一定會需要到兩具瓦斯爐，可能一具瓦斯爐就夠了。 

根據過去文獻，有兩種將家庭人口變數納入橫斷面需求體系的方法（Menon and 

Perali，2009），第一種方法如 Blundell、Pashardes 與 Weber（1993），以及 Donaldson

與 Pendakur（2003），不需修改需求模型結構，而直接將價格與所得之相關係數，

轉變成家庭人口變數的函數，此時需求模型中將會增加家庭人口變數與價格及所

得的交乘項，反應價格對於擁有該變數特徵家庭之影響。第二種方法則需修改模型

結構，將家庭人口變數作為權數，對價格進行加權，或以家庭人口變數對模型作縮

放（Scaling）與平移（Translating）（Pollak and Wales，1981）。相關文獻如 Barten

（1964）、Gorman（1976）、Pollak 與 Wales（1981）、Lewbel（1985）、Jorgenson 與

Slesnick（1987）、許嘉棟與郭曼瑾（1987）、Chen（2006），以及 Ree、Alessie 與

Pradhan（2013）等。 

我國過去早期的相關文獻，大多不修改模型結構（羅紀瓊，1984；王金利、李

庸三，1987）等，將模型截距項係數轉變成家庭人口變數的函數，然而，這樣的方

式不會增加人口變數與價格及所得的交乘項，失去使用這類方法的靈活性。本研究

採取的作法為修改模型結構的方法。 

另外，由本研究第四章第三節之理論模型，等值規模函數為家庭人口變數之函

數。因此，若本研究將家庭人口變數納入橫斷面需求體系時，亦須考量等值規模函

數內之家庭人口變數。 

不同結構的家庭有不同的消費偏好與需求，而家庭亦會因為家庭內公共財與準

公共財的消費差異，而有不同的等值規模（Blackorby and Donaldson，1991）。除此

之外，Ebert 與 Moyes（2003）亦指出，家庭內時間與金錢的分配法則，亦會影響

到等值規模。在婦女與孩童地位較低的文化中，婦女與孩童往往分配到較少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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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獲得的福利也可能低於家庭其他成員。然而，過去文獻通常假設家庭內的資源，

會以福利為基準做平均分配。 

本研究參考 Poi（2012）考量家庭人口變數與等值規模之二次式的近似理想需

求體系（Quadratic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QUAIDS），假設家庭 h之家庭人

口變數為 hzd ，  1,2,...,z z Z 代表不同的家庭結構變數或人口變數，家庭h之家庭

結構變數或人口變數向量 hd 為  1 2 Z, ,...,h h hd d d ，則其間接效用函數可由式(5-10)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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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 h

h h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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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 X d q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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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其中，  , hc p d 為模型中與家庭結構或人口變數相關的部分，其設定如式(5-11)；

在式（5-11）中，家庭結構或人口變數之係數為  1 2 Z, ,...,hn hn hn h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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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 hn h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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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另一個家庭結構或人口變數相關的部分為等值規模  hm d 。若考慮不同商品有

不同之等值規模，將會使模型變得複雜且不易計算，因此，本研究模型中的等值規

模為所有商品平均的等值規模。Poi（2012）將等值規模設定如式(5-12)。由式(5-12)

可得知，假若 hd 為家庭人數，則該等值規模為線性之設定。 

 

  =1+h hm d d  (5-12) 

 

然而，由本研究第三章可得知，我國家庭之總支出隨家庭人數增加而增加，家

庭每人平均支出則隨家庭人數增加而減小。假設該現象反應家庭人數與等值規模

之間的變化，則等值規模應隨家庭人數增加而增加，但每增加一位家庭成員之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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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規模應逐漸減少（在合理的家庭人數範圍內）。在 Poi（2012）的模型中，第 2

個以上的家庭成員所需要的成本皆相同，雖然過去文獻如Blundell與Lewbel（1991）

及 Chen（2006）亦有類似的設定，然而，這樣的假設似乎不太符合實際。因此，

本研究針對等值規模函數進行不同的設定。 

假設家庭人口變數可分成兩類，第一類為會影響等值規模變數
hd ，如家庭人數、

不同年齡層之家庭結構與家庭居住地點，第二類則為會影響消費偏好，但不會影響

等值規模之變數 ˆ
hd ，如戶長年齡與戶長教育程度，則等值規模只要考慮第一類與

第二類變數。其中，
hd 中最重要的是家庭人數，假設家庭人數為

1hd ，不同年齡層

之家庭結構變數為  2,...,hid i I ，而家庭居住地點變數為  ,...,hjd j I J ，則本研

究將等值規模設定為指數之形式如式(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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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 

 

1 為家庭人數之係數，其為指數，代表家庭規模對於等值規模之影響，

 2,...,i i I  為不同年齡層之家庭結構變數對於等值規模之影響，而

 ,...,j j I J  則為家庭居住地點對於等值規模之影響。假設
hid 為家庭成員中幼童

的人數，則 i 代表維持 1 位幼童所需生活成本，與維持 1 位非幼童所需生活成本

之差距。若假設 hjd 為居住於中南部地區（以北部地區當作基準地區），則 j 代表居

住在中南部地區所需生活成本，與居住在北部地區所需生活成本之差異。在這樣的

假設之下，模型能反映等值規模應隨家庭人數增加而增加，但每增加一位家庭成員

之邊際等值規模應逐漸減少之現象。 

若將間接效用函數對 j 財貨之價格對數做偏微分，則依據羅伊恆等式（Roy’s 

Identity），可得到 j 財貨的支出份額函數，如式(5-14)。而式(5-14)即為本研究實證

模型之估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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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加總性、齊次性與對稱性等經濟理論限制，該需求體系模型須符合式

(5-15)至式(5-19)之限制。 

 

 

1

1
N

n

n

a


  (5-15) 

 

1

0
N

nm

n

a


  (5-16) 

 
mn nma a  (5-17) 

 

1

=0
N

hn h

n

d


  (5-18) 

 

最後，可由已估計之係數與變數求得支出彈性 ie 、未受補償價格彈性 u

ije 與人口

變數之準彈性（Semi-Elasticities） iZse 。在求算支出彈性前，先求式(5-20)之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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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再由式(5-25)之 j ，計算支出彈性 ie ，如式(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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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計算未受補償價格彈性 u

ije ，可先計算式(5-22)之 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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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由式(5-22)之 ij ，可計算式(5-23)之未受補償價格彈性 u

ij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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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其中，當 i j 時， =0ij ，該彈性為交叉彈性，而 =i j 時， =1ij ，該彈性為自身

價格彈性。在人口變數準彈性的部分，其表示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價格與總支出不

變下），增加 1 單位人口變數，對消費量百分比之影響，如式(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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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除此之外，由式(5-25)可得知，家庭總支出增加（減少）1％，對於個別財貨等

值支出影響之百分比。假設家庭對於財貨 i之支出為 ix ，等值支出為 six ，而個別財

貨的等值支出，等於財貨支出 ix 除以等值規模ES，則在等值規模函數與總支出無

關的假設下，家庭總支出增加（減少）1％，對於個別財貨等值支出影響之百分比

會與所得彈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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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當財貨 j之價格 jp 增加（減少）1％，對於個別財貨等值支出影響之百

分比，亦等於未受補償價格彈性，如式(5-26)。 

 
 ln -ln ESln 1 1

ln ln ln ln

i usi i i i
ij

j j j i j i i

xx x q p
e

p p p x p q p

  
   

   
 (5-26) 

 

第二節 實證資料與模型變數 

本研究對照本章第一節之實證模型，將實證模型變數之敘述統計整理至表 5-

1。表 5-1 包括本研究分析財貨的支出份額、物價，以及家庭總支出；其中，財貨

之支出份額為該財貨之支出除以家庭總支出。 

 

表 5-1 支出份額、物價指數與家庭總支出 

變數 變數意涵 平均 標準差 極小值 極大值 

1Wh
 家庭主食品類支出份額 0.02 0.0000 0.00 0.40 

2Wh
 家庭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支出

份額 

0.13 0.0001 0.00 0.69 

3Wh
 家庭在外伙食費支出份額 0.08 0.0001 0.00 0.70 

4Wh
 家庭居住相關類支出份額 0.29 0.0002 0.02 0.92 

5Wh
 家庭交通、醫療及其他支出份

額 

0.44 0.0003 -0.48 0.94 

6Wh
 家庭衣著相關支出份額 0.03 0.0000 0.00 0.47 

1p  主食品類物價指數 0.94 0.0003 0.77 1.09 

2p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物價指數 0.97 0.0003 0.73 1.28 

3p  在外伙食費物價指數 0.98 0.0002 0.86 1.11 

4p  居住相關類物價指數 0.99 0.0001 0.95 1.03 

5p  交通、醫療及其他物價指數 0.97 0.0001 0.91 1.02 

6p  衣著服飾類物價指數 0.98 0.0001 0.91 1.04 

hX  家庭總支出（千元/年） 731.00 0.9061 11.668 9,162.54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9a-2017a）；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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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人口變數部分，本研究將相關的變數分成家庭結構變數、家庭居住地區

變數、其他家庭特徵變數與時間變數。本研究將家庭人口變數與其敘述性統計整理

至表 5-2。 

在家庭結構部分，如本章第一節所述，不同的家庭結構會因為不同的偏好與需

求，對家庭公共財或半公共財不同程度的使用，以及市場行銷服務效果，影響其消

費行為（Cox and Wohlgenant，1986；Blackorby and Donaldson，1991），而這樣的

影響亦會影響到等值規模。因此，過去與需求體系相關之文獻，以及與等值規模相

關的文獻，通常會考慮家庭人數（Cox and Wohlgenant，1986；Gao、Wailes and Cramer，

1996；Donaldson and Pendakur，2003；Menon and Perali，2009；Yu and Abler，2009）。 

 

表 5-2 家庭人口變數 

變數 變數描述 平均 標準差 極小值 極大值 

1hd  家庭人數(人) 3.30 0.0036 1 18 

2hd  家庭幼童與兒童人數(人) 0.40 0.0018 0 7 

3hd  家庭青少年人數(人) 0.27 0.0015 0 5 

4hd  家庭老人人數(人) 0.44 0.0017 0 4 

5hd  虛擬變數(居住於中部及南部=1) 0.45 0.0012 0 1 

6hd  虛擬變數(居住於東部與離島=1) 0.03 0.0003 0 1 

7hd  戶長年齡(歲數-40) 9.17 0.0343 -25 61 

8hd  虛擬變數(戶長性別為女=1) 0.26 0.0010 0 1 

9hd  虛擬變數(戶長教育程度國小以下=1) 0.19 0.0009 0 1 

10hd  時間變數(為西元年-2002) 2.94 0.0032 0 14 

11hd  虛擬變數(夫妻兩人家庭=1) 0.15 0.0008 0 1 

12hd  虛擬變數(單親家庭=1) 0.10 0.0007 0 1 

13hd  虛擬變數(祖孫家庭=1) 0.01 0.0002 0 1 

14hd  虛擬變數(三代同堂家庭=1) 0.14 0.0008 0 1 

15hd  家庭青年以上女性人數比例(%) 0.52 0.0006 0 1 

資料來源：本研究統計整理；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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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過去與等值規模相關文獻指出，家庭未成年人數或幼童與小孩人數會影

響等值規模與家庭消費（劉錦龍、許菁君，2003、Menon and Perali，2009）；然而，

幼兒與兒童對家庭消費的影響，以及青少年對家庭消費的影響可能不一致，因此，

本研究會將這部分分開考慮。除了家庭人數、幼童與小孩人數，以及青少年人數等

變數外，本研究亦參考詹滿色（2006），納入家庭老人人數。 

在家庭居住地區變數部分，居住在不同地區之家庭可能會因為氣候與特產而有

不同的需求與偏好，除此之外，若需求體系之物價無法反映不同地區的物價，則可

將家庭居住地區變數設定在等值規模函數中，反應居住在不同地區家庭之生活成

本差異。過去相關文獻經常會將家庭居住區域分成都市與鄉村（或非都市）

（Jorgenson and Slesnick，1987；詹滿色，2006；Browning、Chiappori and Lewbel，

2013），或是依照地理位置或行政區劃做分類（Cox and Wohlgenant，1986；Blundell、

Pashardes and Weber，1993；Menon and Perali，2009）。過去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

物價統計月報之物價指數曾經分別對台灣主要都會區（台北市、高雄市與基隆市等

縣市）與次要都會區（宜蘭、花蓮、澎湖等縣市）進行物價調查，並公布相關物價

指數，然而，在 2001 年以後，行政院主計總處僅公布全國平均物價指數。因此，

若本研究僅使用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之物價指數做分析，而沒有考量家庭居住地

區變數，則可能會忽略區域的物價因素。本研究以居住在北部地區的家庭做為比較

基準，設定居住在中部及南部地區家庭，以及居住於東部與離島家庭的兩個變數20。

另外，為反應我國家庭對財貨消費之長期趨勢，本研究在實證分析中，設定時間變

數，將 2002 年設定為 0，2003 年設定為 1，2004 年設定為 2，其餘依此類推。 

在其他家庭特徵變數部分，主要可再細分為戶長特徵與家庭類型，本研究參考

過去文獻，選定常出現的戶長特徵變數，包括戶長年齡（Blundell、Pashardes and 

                                                      
20 本研究對於台灣之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之劃分，乃參考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之標準（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其中，北部地區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

竹市、桃園市、新竹縣及宜蘭縣；中部地區包括臺中市、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林縣；南部

地區則包括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及屏東縣；東部地區包括花蓮縣及臺東縣；而離島部

分主要為澎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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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r，1993；Lewbel and Pendakur，2008；Menon and Perali，2009；Browning、

Chiappori and Lewbel，2013）、戶長性別（詹滿色，2006；Menon and Perali，2009）、

戶長教育程度（詹滿色，2006；Lewbel and Pendakur，2008； Menon and Perali，

2009）。其中，在戶長年齡部分，過去文獻中有不同的設定方式，第一種方式為直

接以戶長年齡當作變數值（Menon and Perali，2009；Browning、Chiappori and Lewbel，

2013）；第二種方式將戶長年齡減去 40 作為變數值（Blundell、Pashardes and Weber，

1993；Lewbel and Pendakur，2008），本研究採用第二種設定方式。在家庭類型部

分，本研究以核心家庭與其他家庭當作比較基準，比較夫妻兩人家庭、單親家庭、

祖孫家庭、三代同堂家庭。除此之外，非幼童的男性與女性偏好可能也不同，因此，

本研究將青少年以上的女性人口比例當作其中一個變數。 

最後，Browning、Chiappori and Lewbel（2013）認為，並非所有家庭人口變數

皆會影響等值規模，因此，本研究參考該研究，假設家庭結構與家庭居住區域會影

響等值規模，其餘變數則僅影響家庭對於不同財貨的消費偏好，不影響等值規模。 

第三節 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使用迭代可行一般化非線性最小平方法（Iterative Feasible Generalized 

Nonlinear Least Squares）估計非線性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的實證模型。本研究

實證模型估計式共 6 條，然由於家庭支出份額之加總恆等於 1，若同時估計 6 條估

計式，將會造成無法求得逆矩陣的情形。因此，本研究實際估計時會刪去一條估計

式（本研究刪去家庭衣著相關支出），在求得其他 5 條估計式之係數後，再利用齊

一性還原第六條估計式之係數。 

本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實證模型係數，第二個部分為我國非農家庭

需求彈性，第三個部分為我國非農家庭人口變數準彈性，第四個部分為我國非農家

庭等值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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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證模型係數 

本研究之實證模型共有 150 個係數，依據需求體系模型之齊一性與對稱性條

件，會刪除 38 個係數。另外，二次式近似理想需求體系模型在進行推估時，為避

免模型認定（Identification）的問題，會指定一個適當的係數 0a ，因此實證模型待

推估的係數共 111 個。關於係數 0a 的設定，可參考 Deaton 與 Muellbauer（1980）

之 AIDS 模型。在該模型中，若設定基期年價格為 1，則  a p 代表家庭於基期年欲

維持基本維生水準之生活，所需要支出之對數值。因此，Banks、Blundell 與 Lewbel

（1997）建議取用樣本家庭之中，家庭總支出最小值之對數。而 Donaldson 與

Pendakur（2003）則建議以參照家庭的支出平均值的對數。除此之外，部分文獻（如

Chen，2006）則參考聯合國的貧窮線來設定 0a 。而本研究將領取低收入戶補貼單人

家庭之平均支出取對數，並以該值設定為 0a （ 0 =11.54a ）。 

本研究實證模型之推估結果如表 5-3，其中，在等值規模函數係數部分，本研

究將其整理至表 5-4。150 個推估係數當中，有 11 個係數未達 10％之顯著水準，

占全部係數的 7.33％，有 13 個係數未達 5％之顯著水準，占全部係數的 8.67％，

其中，六條估計式的截距項皆達顯著水準。六條估計式的自身價格項與交叉價格項

係數中，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支出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支出之交叉價格項係數、

外食類支出的自身價格項係數、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支出及外食類支出之交叉價格

項係數，以及衣著服飾類支出之自身價格項係數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性；其餘自身價

格與交叉價格項係數皆達統計上之顯著性。 

其中，主食品類支出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支出之自身價格項係數為負值，表

示平均而言，當自身價格增加，主食品類支出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支出份額將會

增加；而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支出及居住相關類支出之自身價格彈性為負值，表示

平均而言，當自身價格增加，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之支出份額與居住相關類之支出

份額將會減少。 



 
71 

表 5-3 實證模型係數表21 

係數 對應變數意涵 
糧食 

居住相關類 交通、醫療與其他類 衣著服飾類 
主食品類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外食類 

ja  截距項 0.036 (0.0002) *** 0.213 (0.0009) *** 0.104 (0.0007) *** 0.280 (0.0012) *** 0.341 (0.0012) *** 0.026 (0.0002) *** 

1ja  主食品類價格對數 0.024 (0.0030) *** -0.023 (0.0013) *** 0.029 (0.0056) *** -0.074 (0.0069) *** 0.038 (0.0049) *** 0.005 (0.0016) *** 

2ja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

類價格對數 
-0.023 (0.0013) *** -0.048 (0.0029) *** 0.099 (0.0041) *** -0.010 (0.0063)  -0.008 (0.0053)  -0.011 (0.0016) *** 

3ja  外食類價格對數 0.029 (0.0056) *** 0.099 (0.0041) *** 0.010 (0.0129)  0.091 (0.0166) *** -0.219 (0.0120) *** -0.010 (0.0038) *** 

4ja  居住相關類物價對

數 
-0.074 (0.0069) *** -0.010 (0.0063)  0.091 (0.0166) *** -0.118 (0.0266) *** 0.062 (0.0201) *** 0.049 (0.0062) *** 

5ja  交通、醫療及其他物

價對數 
0.038 (0.0049) *** -0.008 (0.0053)  -0.219 (0.012) *** 0.062 (0.0201) *** 0.159 (0.0185) *** -0.032 (0.0041) *** 

6ja  衣著服飾類物價對

數 
0.005 (0.0016) *** -0.011 (0.0016) *** -0.010 (0.0038) *** 0.049 (0.0062) *** -0.032 (0.0041) *** -0.001 (0.0029)  

jb  總支出對數 -0.023 (0.0004) *** -0.143 (0.0019) *** 0.004 (0.0015) *** 0.188 (0.0034) *** -0.029 (0.0032) *** 0.002 (0.0005) *** 

jq  總支出二次方之對

數 
0.004 (0.0002) *** 0.017 (0.0008) *** -0.006 (0.0006) *** -0.039 (0.0016) *** 0.027 (0.0015) *** -0.002 (0.0002) *** 

1hj  家庭人數(人) 0.000 (0.0000) *** 0.002 (0.0002) *** 0.001 (0.0001) *** -0.041 (0.0004) *** 0.036 (0.0005) *** 0.002 (0.0001) *** 

2hj  家庭幼童與兒童人

數(人) 
0.000 (0.0001) *** 0.006 (0.0003) *** -0.004 (0.0002) *** 0.009 (0.0005) *** -0.008 (0.0007) *** -0.003 (0.0001) *** 

3hj  家庭青少年人數(人) 0.001 (0.0001) *** 0.003 (0.0004) *** 0.001 (0.0002) *** -0.002 (0.0005) *** -0.001 (0.0008)  -0.002 (0.0001) *** 

4hj  家庭老人人數(人) 0.002 (0.0001) *** 0.016 (0.0002) *** -0.009 (0.0002) *** 0.010 (0.0005) *** -0.016 (0.0006) *** -0.004 (0.0001) *** 

5hj  虛擬變數(居住於中

部及南部=1) 
-0.004 (0.0001) *** 0.007 (0.0004) *** 0.009 (0.0002) *** -0.048 (0.0006) *** 0.040 (0.0009) *** -0.003 (0.0001) ***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代表雙尾檢定在顯著水準 10％、5％、1％下，係數值顯著異於 0。 

                                                      
21 表 5-3 中之係數，請對照式(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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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實證模型係數表（續）22 

係數 對應變數意涵 
糧食 

居住相關類 交通、醫療與其他類 衣著服飾類 
主食品類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外食類 

6hj  虛擬變數 (居住於東

部與離島=1) 
-0.001 (0.0001) *** 0.019 (0.0007) *** 0.000 (0.0006)  -0.053 (0.0014) *** 0.037 (0.0020) *** -0.002 (0.0002) *** 

7hj  戶長年齡(歲數-40) 0.000 (0.0000) *** 0.000 (0.0000) *** 0.000 (0.0000) *** 0.001 (0.0000) *** -0.001 (0.0000) *** 0.000 (0.0000) *** 

8hj  虛擬變數(戶長性別

為女=1) 
0.000 (0.0001)  -0.002 (0.0003) *** 0.001 (0.0003) *** 0.006 (0.0007) *** -0.005 (0.0008) *** 0.000 (0.0001)  

9hj  虛擬變數(戶長教育

程度國小以下=1) 
0.000 (0.0001) *** 0.006 (0.0004) *** -0.011 (0.0004) *** -0.007 (0.0010) *** 0.016 (0.0011) *** -0.004 (0.0001) *** 

10hj  時間變數(為西元年-

2002) 
0.000 (0.0000) *** -0.001 (0.0001) *** 0.000 (0.0001) *** -0.001 (0.0001) *** 0.002 (0.0001) *** 0.000 (0.0000) *** 

11hj  虛擬變數(夫妻兩人

家庭=1) 
0.000 (0.0001) *** 0.009 (0.0004) *** -0.012 (0.0003) *** -0.009 (0.0009) *** 0.011 (0.0009) *** 0.002 (0.0002) *** 

12hj  虛擬變數(單親家庭

=1) 
-0.001 (0.0001) *** -0.005 (0.0004) *** 0.009 (0.0005) *** -0.011 (0.0010) *** 0.010 (0.0011) *** -0.002 (0.0002) *** 

13hj  虛擬變數(祖孫家庭

=1) 
0.000 (0.0003)  0.003 (0.0013) ** -0.005 (0.0011) *** -0.009 (0.0029) *** 0.012 (0.0031) *** -0.001 (0.0004) * 

14hj  虛擬變數(三代同堂

家庭=1) 
-0.001 (0.0001) *** -0.002 (0.0005) *** -0.002 (0.0005) *** 0.007 (0.0010) *** -0.002 (0.0011) * -0.001 (0.0002) *** 

15hj  家庭青年以上女性人

數比例(%) 
0.001 (0.0001) *** 0.016 (0.0006) *** -0.023 (0.0006) *** 0.015 (0.0014) *** -0.016 (0.0015) *** 0.007 (0.0003) ***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代表雙尾檢定在顯著水準 10％、5％、1％下，係數值顯著異於 0。 

 

 

                                                      
22 表 5-3 中之係數，請對照式(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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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等值規模函數係數表23 

係數 對應變數意涵 係數 標準差 顯著性 

1  家庭人數(人) 0.86 (0.0036) *** 

2  家庭幼童與兒童人數(人) -0.33 (0.0108) *** 

3  家庭青少年人數(人) -0.26 (0.0125) *** 

4  家庭老人人數(人) -0.32 (0.0052) *** 

5  虛擬變數(居住於中部及南部=1) -0.17 (0.0029) *** 

6  虛擬變數(居住於東部與離島=1) -0.36 (0.0063) ***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代表雙尾檢定在顯著水準 10％、5％、1％下，係數值顯

著異於 0。 

 

由表 5-4，等值規模函數之係數皆達統計上之顯著性，而本研究由該係數可

得知，以基期年物價作為標準，平均而言，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為維持相同的家

庭平均支出效用，1 位幼童、青少年與老人所需要的支出，約分別為一般成年人

支出的 66.7％、74.2％以及 67.4％；而由於家庭人數的係數為指數且小於 1，因 

此上述幼童、青少年與老人所需要的支出與成年人支出的比例，將會隨家庭人數

的增加而減小。 

另外，根據表 5-4 之推估結果，平均而言，在家庭結構、總支出與其他條件

不變下，為滿足相同的效用水準，居住於中南部地區家庭之生活成本，為居住在

北部地區家庭生活成本的 83.0％；而居住於東部與離島地區家庭之生活成本，則

大約是居住在北部地區家庭生活成本的 64.1％。 

由於在實證模型中，與等值規模函數無關之人口變數係數為非線性，因此比

較難直接由係數來觀察人口變數對於家庭各類財貨支出份額之影響，這部分將在

後面的篇幅，以準彈性的方式來觀察人口變數對於家庭財貨消費的影響。 

  

                                                      
23 表 5-4 中之係數，請對照式(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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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非農家庭需求彈性 

本研究由實證模型係數所估算之支出彈性整理至表 5-5，而未受補償自身價

格彈性與未受補償交叉彈性則整理至表 5-6。由表 5-5 可得知，各品項之支出彈

性皆達統計上之顯著性；其中，主食品類支出、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支出、外食

類支出，以及居住相關類支出之支出彈性小於 1，分別為 0.280、0.353、0.698 與

0.921，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總支出增加（減少）1％，平均而言，其消費

量將分別增加（減少）0.280％、0.353％、0.698％與 0.921％。由於這些消費品項

支出彈性小於 1 時，表示其有必需品之性質。另外，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支出，

以及衣著服飾類支出之支出彈性則大於 1，分別為 1.328 與 1.118，表示在其他條

件不變下，當總支出增加（減少）1％，平均而言，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以及

衣著服飾類之消費量將分別增加（減少）1.328％與 1.118％。 

在未受補償自身價格彈性部分（如表 5-6），主食品類自身價格彈性為正值，

然而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其餘品項之自身價格彈性皆為負值，且達顯著水準，

副食品與其他食物、外食類、居住相關類支出、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支出，以及

衣著服飾類之自身價格彈性分別為-1.216、-0.851、-1.378、-0.755 與-1.024，表示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物價指數增加（減少）1％，平均而言，這些品項之消費

將會變化-1.216％、-0.851％、-1.378％、-0.755％與-1.024％。 

在未受補償交叉彈性部分，除了居住相關類及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之交叉彈

性，以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及居住相關類之交叉彈性不顯著外，其餘皆達顯著

水準。其中，主食品類及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之交叉彈性，主食品類及居住相關

類之交叉彈性，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及衣著服飾類之交叉彈性，外食類及交通、

醫療與其他類之交叉彈性，外食類及衣著服飾之交叉彈性，交通、醫療與其他類

及衣著服飾之間之交叉彈性為負值，表示彼此間具有互補性。 

其他如主食品類及外食類之交叉彈性，主食品類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之交

叉彈性，主食品類及衣著服飾類之交叉彈性，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及外食類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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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我國非農家庭消費支出彈性 1 

項目 

糧食 

居住相關類 交通、醫療與其他類 衣著服飾類 
主食品類 

副食品與 

其他食品類 
外食類 

支出彈性 0.280 (0.0049) *** 0.353 (0.0031) *** 0.698 (0.0047) *** 0.921 (0.0026) *** 1.328 (0.0017) *** 1.118 (0.0042) ***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代表雙尾檢定在顯著水準 10％、5％、1％下，係數值顯著異於 0。 

 

表 5-6 我國非農家庭未受補償價格彈性 

項目價格 

糧食 

居住相關類 交通、醫療與其他類 衣著服飾類 
主食品類 

副食品與 

其他食品類 
外食類 

主食品類 0.276 (0.1521) * -0.146 (0.0095) *** 0.355 (0.066) *** -0.253 (0.0237) *** 0.075 (0.0110) *** 0.151 (0.0507) *** 

副食品與其他

食品類 
-0.979 (0.0643) *** -1.216 (0.0217) *** 1.230 (0.0488) *** -0.029 (0.0217)  -0.083 (0.0120) *** -0.378 (0.0509) *** 

外食類 1.578 (0.2861) *** 0.819 (0.0312) *** -0.851 (0.1519) *** 0.318 (0.0570) *** -0.531 (0.0272) *** -0.346 (0.1258) *** 

居住相關類 -3.573 (0.3522) *** 0.103 (0.0477) ** 1.157 (0.1957) *** -1.378 (0.0913) *** 0.046 (0.0457)  1.561 (0.2016) *** 

交通、醫療與

其他類 
2.155 (0.2485) *** 0.152 (0.040) *** -2.478 (0.1414) *** 0.250 (0.0691) *** -0.755 (0.0419) *** -1.082 (0.1346) *** 

衣著服飾類 0.262 (0.0792) *** -0.064 (0.0118) *** -0.112 (0.0454) ** 0.170 (0.0212) *** -0.082 (0.0093) *** -1.024 (0.0939) ***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代表雙尾檢定在顯著水準 10％、5％、1％下，係數值顯著異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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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彈性，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之交叉彈性，外食類及居住

相關類之交叉彈性，居住相關類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之交叉彈性，以及居住相

關類及衣著服飾類之交叉彈性為正值，表示彼此間有替代性。 

三、我國非農家庭人口變數準彈性 

本研究將台灣非農家庭糧食消費人口變數準彈性整理至表 5-7，其中，90 個

人口變數準彈性中，除了 5 個準彈性未達顯著水準，其餘的人口變數準彈性皆達

統計上之顯著性。由表 5-7 可得知，當總支出及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家庭每增加

1 人，主食品類之消費將增加 0.246％，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之消費增加 0.217％，

外食類之消費增加 0.109％，居住相關類之消費增加-0.097％，交通、醫療與其他

類之消費增加-0.034％，衣著服飾類之消費增加 0.024％。 

當總支出、家庭人口數及其他條件不變下，平均而言，幼童對於主食品類、副食

品與其他食品類、外食類，以及衣著服飾類之消費，相對較成年人之消費分別少

0.049％、0.027％、0.075％、與 0.064％，而幼兒對於居住相關類及交通、醫療與

其他類之消費，相較於成年人之消費分別多 0.020％與 0.016％。同樣的，平均而

言，青少年對於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外食類、居住相關類，以及衣

著服飾類之消費，相較於成年人之消費分別少 0.021％、0.032％、0.015％、0.012

％、0.038％，而青少年對於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之消費，相較於成年人之消費多

0.024％。另外，平均而言，相對於未滿 65 歲之成年人，老人對於主食品類、副

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以及居住相關類之消費相對較高（老人對於主食品類、副食

品與其他食品類，以及居住相關類之消費，相較於成年人之消費分別多 0.030％、

0.044％與 0.023％），而老人對於外食類及衣著服飾類之消費，則相對較低（老人

對於外食類及衣著服飾類之消費，相較於成年人之消費分別少 0.122％與 0.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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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我國非農家庭消費人口變數準彈性 1 

變數 變數意涵 
糧食 

居住相關類 交通、醫療與其他類 衣著服飾類 
主食品類 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外食類 

1hd  家庭人數(人) 0.246 (0.0020) *** 0.217 (0.0013) *** 0.109 (0.0019) *** -0.097 (0.0011) *** -0.034 (0.0008) *** 0.024 (0.0019) *** 

2hd  家庭幼童與兒童人數(人) -0.049 (0.0022) *** -0.027 (0.0014) *** -0.075 (0.0020) *** 0.020 (0.0014) *** 0.016 (0.0009) *** -0.064 (0.0026) *** 

3hd  家庭青少年人數(人) -0.021 (0.0026) *** -0.032 (0.0016) *** -0.015 (0.0024) *** -0.012 (0.0015) *** 0.024 (0.0010) *** -0.038 (0.0029) *** 

4hd  家庭老人人數(人) 0.030 (0.0022) *** 0.044 (0.0014) *** -0.122 (0.0020) *** 0.023 (0.0014) *** 0.000 (0.0010)  -0.090 (0.0024) *** 

5hd  
虛擬變數(居住於中部及南

部=1) 
-0.313 (0.0026) *** -0.078 (0.0017) *** 0.034 (0.0025) *** -0.156 (0.0017) *** 0.139 (0.0012) *** -0.069 (0.0031) *** 

6hd  
虛擬變數(居住於東部與離

島=1) 
-0.332 (0.0057) *** -0.131 (0.0041) *** -0.118 (0.0059) *** -0.189 (0.0037) *** 0.202 (0.0026) *** -0.011 (0.0065) * 

7hd  戶長年齡(歲數-40) 0.002 (0.0001) *** 0.003 (0.0001) *** -0.004 (0.0001) *** 0.002 (0.0001) *** -0.001 (0.0001) *** -0.004 (0.0001) *** 

8hd  虛擬變數(戶長性別為女=1) 0.000 (0.0034)  -0.015 (0.0020) *** 0.012 (0.0032) *** 0.019 (0.0022) *** -0.010 (0.0016) *** -0.007 (0.0041)  

9hd  
虛擬變數(戶長教育程度國

小以下=1) 
0.022 (0.0040) *** 0.038 (0.0027) *** -0.108 (0.0039) *** -0.022 (0.0029) *** 0.031 (0.0021) *** -0.118 (0.0042) *** 

10hd  時間變數(為西元年-2002) -0.003 (0.0007) *** -0.004 (0.0004) *** -0.005 (0.0007) *** -0.002 (0.0004) *** 0.003 (0.0003) *** 0.003 (0.0008) *** 

11hd  虛擬變數(夫妻兩人家庭=1) 0.021 (0.0035) *** 0.056 (0.0023) *** -0.124 (0.0034) *** -0.028 (0.0027) *** 0.021 (0.0019) *** 0.043 (0.0045) *** 

12hd  虛擬變數(單親家庭=1) -0.025 (0.0046) *** -0.031 (0.0029) *** 0.092 (0.0050) *** -0.033 (0.0029) *** 0.019 (0.0021) *** -0.057 (0.0056) *** 

13hd  虛擬變數(祖孫家庭=1) -0.004 (0.0146)  0.020 (0.0087) ** -0.052 (0.0117) *** -0.028 (0.0085) *** 0.024 (0.0062) *** -0.024 (0.0125) * 

14hd  虛擬變數(三代同堂家庭=1) -0.034 (0.0050) *** -0.013 (0.0030) *** -0.018 (0.0046) *** 0.021 (0.0030) *** -0.004 (0.0021) * -0.025 (0.0057) *** 

15hd  
家庭青年以上女性人數比例

(%) 
0.059 (0.0055) *** 0.103 (0.0036) *** -0.232 (0.0060) *** 0.043 (0.0042) *** -0.032 (0.0029) *** 0.205 (0.0071) ***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註 1：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代表雙尾檢定在顯著水準 10％、5％、1％下，係數值顯著異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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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平均而言，相較於成年人，幼兒與青少年會有較少的主食品類消費、副

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外食類之消費及衣著服飾類之消費，但在交通、醫療與其

他類則有較多的消費。相較於成年人，老年人會有較多的主食品類消費、副食品與

其他食品類消費、居住相關類消費，但會有較少的外食類消費與衣著服飾類消費。 

最後，在總支出、家庭人口數等其他條件不變下，家庭之中青年以上女性人口

比例越高，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居住相關類，以及衣著服飾類的消費

亦越高，而外食類、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消費則較少。 

在家庭居住地區方面，在總支出、家庭人口及其他條件不變下，相較於生活在

北部的家庭，生活在中南部的家庭有較多的外食類消費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消費，

以及相對較少的主食品類消費、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居住相關類消費、衣著

服飾類消費；同樣的，生活在東部及離島地區的家庭則有較多的交通、醫療與其他

類消費，而其餘類別的消費則較北部家庭少。 

在總支出、家庭人數與其他條件的效果固定之下，相較於核心家庭與其他類型

之家庭，夫妻兩人家庭有較多的主食品類消費、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交通、

醫療與其他類消費，以及衣著服飾類消費，而外食類與居住相關類消費則相對較少；

單親家庭則有較多的外食類消費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消費，而其餘消費則相對較

少；祖孫家庭在外食類消費、居住相關類消費，以及衣著服飾類消費相對較少，但

在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以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消費則相對較多；最後，三、

四代同堂家庭在居住相關類消費相對較多，但在主食品類消費、副食品與其他食品

類消費、外食類消費，以及衣著服飾類消費則相對較少。 

戶長年齡對於各項消費皆有顯著性影響，然而其影響效果並不大。在其他條件

不變下，平均而言，家庭戶長年齡越大，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居住相

關類之消費就越多，而外食類、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以及衣著服飾類之消費則越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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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長性別會顯著影響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外食類、居住相關類，以及交通、

醫療與其他類消費，而戶長性別對於主食品類消費及衣著服飾類消費之影響則不

顯著。其中，相對於男性戶長，女性戶長之家庭有更多的外食類及居住相關類消費，

並且有更少的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以及交通、醫療與其他類消費。 

另外，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相對於其他家庭，戶長教育程度為國小以下的家庭

對於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交通、醫療與其他類之消費有較多消費，而

其對於外食類、居住相關類，以及衣著服飾類則有較少的消費。 

最後，由表 5-7 亦能了解我國非農家庭各項消費趨勢的變動，其中，交通、醫

療與其他類之消費，以及衣著服飾類之消費逐年增加；而主食品類之消費、副食品

與其他食品類消費，以及外食類之消費則呈逐年遞減之趨勢。 

四、我國非農家庭等值規模 

本研究以實證模型所估計之等值規模函數，計算樣本家庭之等值規模，並以樣

本家庭之支出與糧食支出除以等值規模與當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求得樣本家庭之

等值支出與等值糧食支出，最後再將樣本家庭之等值規模、等值支出與等值糧食支

出，依據家庭人數進行分組加權平均，整理至表 5-8。另外，為方便比較，本研究

將我國非農家庭之平均等值規模，依家庭人數之分類，繪製成圖 5-1。 

由表 5-8 可得知，根據本研究之估計，平均而言，我國單人非農家庭等值規模

為 0.79，代表在相同效用水準之下，我國單人非農家庭所需要的支出大概是本研究

參照家庭（未滿 65 歲之單人非農家庭）的 0.79 倍；另外，平均而言，我國單人非

農家庭每年的等值支出為 412,152 元，每年的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則為 75,986 元。 

在二人家庭的部分，平均而言，我國二人非農家庭等值規模為 1.45，代表在相

同效用水準之下，我國二人非農家庭所需要的支出大概是參照家庭的 1.45 倍；平

均而言，我國二人非農家庭每年的等值支出為 372,652 元，每年的家庭糧食等值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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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則為 76,307 元。我國三人以上非農家庭之等值規模、家庭等值支出與家庭糧食

等值支出，則參照表 5-8。 

 

表 5-8 我國不同人數非農家庭之平均等值規模與糧食等值支出 

家庭人數

（人） 

等值規模 家庭等值支出(元/年) 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元/年) 

1 0.79 414,976 75,986 

2 1.45 372,652 76,307 

3 2.20 337,626 74,446 

4 2.80 327,993 75,083 

5 3.32 297,309 73,438 

6 3.79 285,752 73,317 

7 4.31 272,983 72,848 

8 4.86 260,930 72,25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5-1 我國不同人數非農家庭之等值規模 

 

過去許嘉棟與郭曼瑾（1987）估計我國兩人家庭的等效規模為 0.94~1.36，而在

國外文獻的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OECD，2016）指出，兩人家庭之等效規模在 1.4 至 1.7 之

間，Donaldson 與 Pendakur（2003）所估計的兩人家庭等效規模在 1.29 至 1.3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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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 Chen（2006）所估計之等效規模則為 1.55。而本研究所估計兩人家庭等效

規模為 1.45，應屬合理範圍內。 

另外，由圖 5-1 可觀察到，根據本研究之推估，我國非農家庭平均等值規模，

隨著家庭人數而增加，等值規模增加之幅度隨家庭人數增加而減少之現象。這樣的

型態符合第四章第二節之推論，但不同於過去 Poi（2012）、Blundell 與 Lewbel（1991）

及 Chen（2006）使用較為簡單的等值規模函數所推估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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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分析 

本章之目的為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本章先利用第五章所估計之等值規

模函數（Equivalence Scale Function），計算樣本家庭之等值規模（Equivalence Scale）；

並以樣本家庭之糧食支出除以等值規模，求得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Equivalent 

Expenditure）。假設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之母體分配為 Gamma 分配，

可由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根據第

三章之研析，等值支出為使用貨幣衡量的效用（Money Metric Utility），因此，本研

究將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視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消費效用之

母體分配。最後再由該分配與家庭糧食安全門檻，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

例。 

本章分成五節，第一節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第二節為我國整體非

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第三節為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

析；第四節為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第五節為我國不

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第一節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 

根據第三章，為分析與比較我國非農家庭之家庭糧食安全、我國非農家庭 2002

年至 2016 年之家庭糧食安全，以及我國不同結構與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之非農家

庭糧食安全，除了需要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還需要設定家庭糧

食安全門檻。 

由於本研究以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作為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之基礎，因此，本研究

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亦為一個家庭糧食等值支出特定數值。根據本研究第二節對

於家庭糧食安全定義與量測方法之探討，家庭糧食安全之標準，會隨文化及社會對

於飲食偏好的認定而不同。本研究之家庭糧食安全操作型定義：「當家庭成員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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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糧食消費效用達到社會或文化所認可的水準以上，則該家庭為家庭糧食安全。」

因此，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的高低，與我國社會或政策制定者對於家庭每人平均糧食

消費效用多少才算足夠之認定相關。 

事實上，根據本研究對於過去文獻之蒐集整理，過去有設定糧食安全門檻或家

庭糧食安全門檻之相關文獻（Maharjan and Joshi，2011；Tefera and Tefera，2014），

大多屬於以熱量或營養作基礎，衡量家庭糧食安全之文獻。因此，其糧食安全門檻

主要為家庭成員或個人消費糧食所產生的熱量或營養，而非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以

糧食安全自我評估問卷作為分析基礎的家庭糧食安全文獻（Bickel，2000；USDA，

2016a），則以調查對象對於家庭糧食安全相關問卷之答題狀況，作為家庭糧食安全

之門檻，並以此判別樣本家庭糧食安全的程度。而單純以個人或家庭之糧食消費作

為衡量糧食安全之相關文獻（Alexandri、Păuna and Luca，2015；Cupak、Pokrivcak 

and Rizov，2015），通常不會訂定糧食安全門檻。 

由於本研究在設定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的部分缺乏可參考的文獻，因此，本研究

參考領取低收入戶生活扶助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其各年糧食等值支出的第一四

分位數（46,059 元），設定 4 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本研究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

設定為每年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不同的家庭糧食安全門

檻，代表不同的家庭糧食安全程度。而根據第四章第三節對於等值支出之定義，該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亦代表居住在北部地區且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每年糧食支

出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所獲得之糧食消費效用。 

第二節 我國整體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本節先利用第五章所估計之等值規模函數，計算樣本家庭之等值規模；並以樣

本家庭之糧食支出除以等值規模，求得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在我國非農家庭糧

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之母體分配為 Gamma 分配之假設下，利用最大概似估計法，以

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最後由該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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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配與本章第一節所設定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

全之比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之母體分配推估結果如表 6-1。本節

亦將樣本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繪製成直方圖，並繪製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

之母體分配曲線（曲線），以及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線（垂直線，45,000 元/年），如

圖 6-1。 

根據本節所推估之我國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當我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

年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低

於家庭糧食安全門檻之家庭比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分

別為 0.7％、2.4％、5.6％與 10.9％（如表 6-2）。這代表若以 2011 年為基期年，基

礎家庭為居住在北部地區且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的情況下，低於基礎家庭每年糧

食支出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所獲得糧食消費效用之非農家

庭，占整體非農家庭的比例，分別為 0.7％、2.4％、5.6％與 10.9％。 

 

表 6-1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24 

     

係數 1350.10 120.62 

標準差 3.47 0.3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表 6-2 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糧食不安全 

家庭比例 
0.7 2.4 5.6 10.9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24 係數的部分請參考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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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1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除此之外，假設我國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皆服從

Gamma 分配，則根據本研究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樣本，可

利用最大概似估計法估計其母體分配。根據本節所推估之我國低收入與非低收入

非農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分配，當我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我國糧食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低收入家庭占整

體低收入家庭比例為 6.3％、12.9％、21.5％與 31.4％，而糧食不安全非低收入家庭

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為 0.7％、2.3％、5.5％與 10.7％（如表 6-3）。 

 

表 6-3 我國糧食不安全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低收入戶 6.3 12.9 21.5 31.4 

非低收入戶 0.7 2.3 5.5 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機
率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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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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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將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樣本，依據其是否為低收入戶，將糧食

不安全非農家庭中，低收入家庭與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整理

至表 6-4。由表 6-4 可推測，在各種糧食安全門檻之下，在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

庭之中，糧食不安全的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較高，而糧食不

安全的低收入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之比例則相對較低。 

 

表 6-4 我國糧食不安全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低收入戶 5.9 5.3 4.3 3.6 

非低收入戶 94.1 94.7 95.7 96.4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第三節 我國 2002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由於家庭糧食安全水準會隨總體經濟環境的改變而發生變動，因此本研究將我

國 2003 年至 2016 年樣本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依據其年份，分別進行母體分配

之推估（如表 6-5）。同樣的，本研究將上述糧食等值支出繪製成直方圖，並繪製配

適好的 Gamma 分配曲線，如圖 6-2。最後再將本節推估之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

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整理至表 6-6。 

根據本節之推估，當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時，我國糧食不安全

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約為 0.3％至 1.5％；而當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0,000 元時，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約為 1.3％至 4.1％；

當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時，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

庭比例約為 3.7％至 8.6％；最後，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50,000 元時，我國

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約為 8.2％至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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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25 

年份     

2003 1206.40 107.41 

2004 1261.54 112.39 

2005 1303.23 116.53 

2006 1376.46 122.90 

2007 1258.68 112.09 

2008 1290.47 115.67 

2009 1204.36 108.01 

2010 1176.86 105.36 

2011 1277.41 114.37 

2012 1573.58 140.73 

2013 1640.44 146.44 

2014 1653.41 147.69 

2015 1668.98 149.10 

2016 1534.86 137.06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表 6-6 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 

單位：%   

年份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2003 年 0.8 2.3 5.3 10.0 

2004 年 0.7 2.2 5.2 9.9 

2005 年 0.9 2.7 6.3 11.9 

2006 年 0.6 2.1 5.2 10.3 

2007 年 0.7 2.1 5.0 9.7 

2008 年 1.2 3.4 7.6 13.9 

2009 年 1.5 4.1 8.6 15.1 

2010 年 1.4 3.7 7.9 14.0 

2011 年 1.1 3.2 7.1 13.1 

2012 年 0.5 1.8 4.7 9.9 

2013 年 0.3 1.3 3.7 8.2 

2014 年 0.3 1.4 3.9 8.5 

2015 年 0.3 1.4 3.9 8.5 

2016 年 0.4 1.6 4.4 9.1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25 係數的部分請參考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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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2 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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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節亦將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

例之趨勢，繪製成圖 6-3。圖 6-3 顯示，我國於 2012 年至 2016 年間，我國非農家

庭糧食不安全比例較低，表示這些年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水準較高。相較之下，

我國於 2005 年及 2008 年至 2011 年間，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

比例較高，表示這些年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水準較低。本研究認為，2005 年及

2008 年至 2011 年間，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惡化的原因，可能與我國於 2005 年

糧食價格急遽攀升，全球於 2007 年至 2008 年間發生的全球糧食危機，以及 2008

年至 2009 年發生的環球金融危機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3 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之趨勢 

 

第四節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本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戶數十等分位組分界點之可支配所得（行政院主計總

處，2003b-2017b），將本研究樣本家庭之可支配所得由低至高分成十組；並仿照本

章第二節與第三節，以各組樣本之家庭糧食等值支出，推估各組之母體分配，估計

結果如表 6-7。本節將推估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之糧食不安全比例整理

至表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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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26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 

位數家庭 
    

第一組 927.40 83.86 

第二組 1233.39 110.94 

第三組 1377.58 123.75 

第四組 1515.66 135.88 

第五組 1613.46 144.30 

第六組 1665.95 148.77 

第七組 1764.13 157.29 

第八組 1700.01 151.23 

第九組 1665.58 147.77 

第十組 1465.54 129.16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表 6-8 我國糧食不安全之不同組別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占整體該組別家庭比例 

單位：%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

數家庭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第一組 4.8 10.0 17.1 25.7 

第二組 1.8 4.8 10.0 17.4 

第三組 1.2 3.6 8.1 14.9 

第四組 0.7 2.4 6.1 12.1 

第五組 0.4 1.7 4.5 9.6 

第六組 0.3 1.3 3.7 8.3 

第七組 0.2 0.9 2.9 6.8 

第八組 0.2 0.8 2.5 6.0 

第九組 0.1 0.6 2.1 5.0 

第十組 0.1 0.5 1.5 3.6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根據本節之推估，可支配所得越低的非農家庭組別，其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較

高。可支配所得最低的一組，在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40,000 元、

                                                      
26 係數的部分請參考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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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糧食不安全第一組家庭占整體第一組家庭比例分別為 4.8

％、10.0％、17.1％與 25.7％；而在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40,000 元、

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糧食不安全第二組家庭占整體第二組家庭比例則分別為

1.8％、4.8％、10.0％與 17.4％。 

另外，本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戶數十等分位組分界點之可支配所得（行政院

主計總處 2003b-2017b），將本研究糧食不安全之樣本家庭分成十組；並計算各組

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樣本比例，並整理至表 6-9。表

6-9 顯示，可支配所得越低的非農家庭組別，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的比例越

高；以本研究設定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每年 45,000 元為例，可支配所得為全體家

庭最低 10％之非農家庭（第一組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比例之 26.6

％，而第二組家庭、第三組家庭與第四組家庭，則分別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

比例之 16.1％、13.3％與 10.4％。 

 

表 6-9 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中不同可支配所得家庭占 

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單位：%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

數家庭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第一組 34.9 31.1 26.6 22.7 

第二組 15.8 16.5 16.1 15.7 

第三組 12.8 13.6 13.3 13.2 

第四組 8.5 9.6 10.4 11.2 

第五組 6.8 7.2 8.1 8.7 

第六組 6.5 6.3 7.1 7.7 

第七組 4.6 4.9 5.9 6.6 

第八組 4.4 4.7 5.1 5.7 

第九組 3.1 3.4 4.2 4.9 

第十組 2.5 2.6 3.1 3.6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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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可支配所得為全體家庭最高 10％與 20%分組之非農家庭（第九

組家庭與第十組家庭），依然占有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少數比例（5％以下）。

其中，擁有高可支配所得分組之家庭，其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低於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可能有許多原因，包括：家庭人數較多、家庭特別的糧食消費型態（如減重飲食），

或是家庭成員之工作場合有附餐點等。 

第五節 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本節依據家庭人數，將我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支出與糧食等值支出繪製成

圖 6-4；另外，為方便比較，本節亦將我國非農家庭每年每人平均支出與等值支出

繪製至圖 6-5。觀察圖 6-5 可了解，平均而言，我國非農家庭每年每人平均支出與

等值支出皆隨著家庭人口數而下降，其中，每年每人平均支出下降的幅度較陡，而

等值支出下降的幅度較緩。表示平均而言，人口多的非農家庭，其消費效用較低，

而人口少的非農家庭消費效用則相對較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4 我國不同人數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支出與糧食等值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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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雖然我國非農家庭每年每人平均糧食支出呈現隨著家庭人口數而

下降之趨勢，然而，家庭人口數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影響則較和緩

（如圖 6-4）。這表示平均而言，人口數較多的非農家庭，其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

用與人口數較少的非農家庭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相當。除此之外，這部分亦顯

示若以每人平均糧食支出衡量家庭糧食安全，則可能會高估家庭人口較多的非農

家庭，其糧食不安全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5 我國不同人數之非農家庭每人平均支出與等值支出 

 

本節仿照前三節之作法，以樣本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依據不同人口數之家庭，

分別進行母體分配之推估（推估結果如附錄一）。同樣的，本節將不同人口數樣本

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繪製成直方圖，並繪製配適好的 Gamma 分配曲線，如圖 6-6。

最後再將本節推估之我國不同人口數之非農家庭，其糧食不安全比例整理至表 6-

10。 

根據本節之推估，在家庭糧食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在我國非農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之單人家庭占整體單人家庭之比例

最高，其糧食等值支出低於家庭糧食安全門檻之比例分別為 2.8％、6.1％、10.9％

與 17.1％（如表 6-10）。其次為我國二人非農家庭，二人非農家庭之糧食等值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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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6 我國不同人數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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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家庭糧食安全門檻之比例分別為 1.1％、3.2％、6.8％與 12.3％。相反的，我

國四人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最低，在我國非農家庭之中，四人家庭之糧食等

值支出低於家庭糧食安全門檻之比例分別為 0.3％、1.2％、3.6％與 8.0％。 

 

表 6-10 我國不同人口數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該人口數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人口數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1 人 2.8 6.1 10.9 17.1 

2 人 1.1 3.2 6.8 12.3 

3 人 0.5 1.8 4.7 9.7 

4 人 0.3 1.2 3.6 8.0 

5 人 0.3 1.4 4.0 8.9 

6 人 0.4 1.6 4.5 9.6 

7 人 0.4 1.7 4.7 10.1 

8 人 0.7 2.5 6.2 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除此之外，本研究將我國糧食不安全家庭，依據家庭人口數整理成表 6-11，其

中，為利於比較分析，本研究將我國不同人口數之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

例列於第一欄。由表 6-11，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中，二人家庭所占的比例最

高；在家庭糧食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我國

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中，二人家庭所占比例分別為 27.6％、27.7％、27.3％與 26.5

％。其次則依不同家庭糧食安全門檻而有所不同；當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與 40,000 元時，單人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比例，僅次於

二人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比例，為 22.1％與 20.2％；當家庭糧食安全

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三人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比

例，僅次於二人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比例，其分別為 19.6％與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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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不同人口數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單人家

庭與二人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比例相對較高，而其餘糧食不安全之

不同人口數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比例則相對較低。另外，隨家

庭糧食安全門檻之放寬，我國不同人口數之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

之比例，將會逐漸接近不同人口數之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 

 

表 6-11 我國不同人口數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人口數 樣本比例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1 人 11.1 22.1 20.2 17.9 16.2 

2 人 24.0 27.6 27.7 27.3 26.5 

3 人 21.9 17.0 18.5 19.6 20.2 

4 人 24.4 16.8 17.2 18.3 19.4 

5 人 11.7 9.7 9.5 10.1 10.6 

6 人 4.5 4.2 4.3 4.2 4.5 

7 人 1.6 1.5 1.7 1.8 1.7 

8 人 0.5 0.7 0.6 0.5 0.6 

其他 0.3 0.3 0.3 0.3 0.3 

總數 100.0 1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本研究依據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

親家庭、祖孫家庭，以及三代家庭此分類，分別對不同分類非農家庭樣本之糧食等

值支出對數值，推估母體分配（推估結果如附錄二），並對糧食等值支出繪製直方

圖，以及 Gamma 分配曲線，如圖 6-7；最後，再將本研究推估之我國不同類型非

農家庭之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整理至表 6-12。 

根據本研究之推估，當家庭糧食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與 40,000 元時，我國各

類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最高（3.4％與

7.3％），其次依序為非農獨居老人家庭（1.8％與 4.2％）、祖孫家庭（1.3％與 3.7％）、

夫婦家庭（1.1％與 3.0％）與單親家庭（0.9％與 2.9％），而核心家庭與三代家庭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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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6-7 我國不同類型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機
率
密
度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等值支出對數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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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孫家庭 三代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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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安全比例最低（核心家庭為 0.3％與 1.3％，三代家庭為 0.4％與 1.5％）。當

家庭糧食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我國各類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

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最高（13.0％與 20.1％），其次為祖孫

家庭（8.1％與 14.6％），再者為單親家庭與獨居老人家庭（依不同家庭糧食安全

門檻有不同排序，但該比例差異不大）；最後，核心家庭與三代家庭糧食不安全

的家庭比例最低（核心家庭為 3.7％與 8.2％，三代家庭為 4.3％與 9.4％）。 

 

表 6-12 我國不同類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該類型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類型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未滿 65 歲之 

單人家庭 
3.4 7.3 13.0 20.1 

獨居老人家庭 1.8 4.2 7.8 12.7 

夫婦家庭 1.1 3.0 6.5 11.5 

核心家庭 0.3 1.3 3.7 8.2 

單親家庭 0.9 2.9 6.8 13.1 

祖孫家庭 1.3 3.7 8.1 14.6 

三代家庭 0.4 1.5 4.3 9.4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最後，本研究將樣本之中屬於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依據未滿 65 歲之單人

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祖孫家庭，以及三代家庭

之分類，將各類糧食不安全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整理至表 6-13。其

中，為利於比較分析，本研究將我國不同類型之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

列於第一欄。根據本研究之推估，若我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為每年 35,000 元、

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在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中，核心家庭

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之比例最高（此時比例分別為 29.6％、31.2％、32.8％與 34.2

％），其次為夫婦家庭（此時比例分別為 16.4％、17.2％、17.1％與 16.5％），再者

為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單親家庭與三代家庭（依不同家庭糧食安全門檻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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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但該比例相差不大）；而祖孫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之比例則最低（此

時比例分別為 1.7％、1.7％、1.7％與 1.6％）。 

表 6-13 之中，糧食不安全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

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比例，高於同類家庭占全體樣本之比例；

而糧食不安全之核心家庭與三代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之比例，則低於同類家庭

占全體樣本之比例。 

 

表 6-13 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中各類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 

單位：%   

家庭類型 樣本比例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未滿 65 歲之 

單人家庭 
6.4 15.0 13.8 12.4 11.4 

獨居老人家庭 5.0 7.1 6.4 5.5 4.7 

夫婦家庭 16.4 16.4 17.2 17.1 16.5 

核心家庭 42.3 29.6 31.2 32.8 34.2 

單親家庭 9.4 12.5 11.8 11.8 11.8 

祖孫家庭 1.1 1.7 1.7 1.7 1.6 

三代家庭 13.0 10.7 11.3 11.9 12.9 

其他家庭 6.4 7.0 6.6 6.9 6.9 

總數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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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 

為了解外在衝擊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影響，本章以第五章估計需求體

系模型所得到之等值規模函數（Equivalence Scale Function）與各項需求彈性，以

及第六章所訂定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值為基礎，假設各種模擬情境，推估各情境下，

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分配，進而計算各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

例。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模擬情境設定，第二節為各種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

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第三節為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

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第四節為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

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 

第一節 模擬情境設定 

在情境設定的部分，基礎情境為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安全的平

均狀況，亦即本研究之樣本在 2003 年至 2016 年的糧食物價、非糧食物價與家庭

總支出的條件下，估計全體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的比例。 

然而在設定情境之前，本研究需參考過去之物價變動資料，以使本研究之模擬

情境更符合現實情況。過去 20 年，國際糧食物價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莫過於 2007

年至 2009 年全球糧食危機發生的時期。因此，本研究將該時期糧食物價指數、物

價指數與家庭消費支出之變動作為情境設定之參考依據。由於在此時期，世界各國

糧食物價與平均物價變動的幅度並不一致，因此，本研究挑選發展程度相似，且同

為糧食淨進口國之日本與韓國，離我國最近的中國，以及美國、歐盟與 OECD 會

員國平均糧食物價指數與物價指數進行比較。 

在物價變動的部分，本研究將 2005 至 2011 年我國、日本、韓國、中國、美國、

歐盟與 OECD 會員國之消費者物價指數，以及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整理至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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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7-2。其中，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與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資料來源為，行政院

主計總處物價統計月報（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該月報基期年為 2011

年；而其他國家之資料來源則為 OECD 的統計資料庫（OECD，2018），其基期年

為 2010 年。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指數的變動幅度，因此，基期年之差異並不會

造成影響。 

 

表 7-1 全球糧食危機前後各國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國家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6-2009

上升幅度 

(%) 

日本 100.4  100.7  100.7  102.1  100.7  100.0  99.7  0.1 

韓國 86.2  88.1  90.3  94.5  97.1  100.0  104.0  10.3 

美國 89.6  92.4  95.1  98.7  98.4  100.0  103.2  6.4 

歐盟 89.3  91.4  93.6  97.0  98.0  100.0  103.1  7.2 

中國 86.5  87.9  92.2  97.6  96.9  100.0  105.6  10.2 

OECD 89.6  91.9  94.2  97.7  98.2  100.0  102.9  6.8 

台灣 92.9  93.5  95.2  98.5  97.7  98.6  100.0  4.5 

資料來源：OECD（2018）、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本研究整理。 

 

 

表 7-2 全球糧食危機前後各國之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 

國家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06-2009

上升幅度 

(%) 

日本 96.4  97.0  97.3  100.2  100.3  100.0  99.6  3.4 

韓國 80.8  81.2  83.2  87.4  94.0  100.0  108.1  15.7 

美國 87.9  89.5  93.2  99.2  99.7  100.0  104.8  11.4 

歐盟 86.9  89.0  92.0  98.0  99.0  100.0  103.4  11.3 

中國 70.4  72.0  80.8  92.4  93.0  100.0  111.9  29.3 

OECD 86.5  88.4  91.7  97.4  98.9  100.0  103.8  11.9 

台灣 88.0  87.4  89.9  97.6  97.2  97.8  100.0  11.2 

資料來源：OECD（2018）、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本研究整理。 

 

由表 7-1 可得知，2006 年至 2009 年之間，日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幾乎沒有變

動，然而韓國與中國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約 10％；在此同時，歐盟、OECD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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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國與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幅度分別為 7.2％、6.8％與 6.4％；相較之下，我

國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幅度則相對較低（除日本以外），僅上升 4.5％。 

在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部分，由表 7-2 可得知，2006 年至 2009 年間，日本

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僅上升 3.4％；相較之下，其他國家之上升幅度皆超過 10％。

其中，我國、美國、歐盟與 OECD 會員國在 2006 年至 2009 年間，糧食消費者物

價指數之上升幅度約為 11％左右，韓國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之上升幅度為 15.7％，

而中國的部分，其糧食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幅度甚至達到 29.3％。 

除了物價變動之設定之外，本研究亦針對家庭總支出衰退設定情境。本研究將

我國過去 20 年之家庭可支配所得與家庭消費支出整理至表 7-3。 

 

表 7-3 我國 1997 年至 2016 年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與消費支出 

年份 
可支配所得 

(千元/年) 

可支配所得年增率
(%) 

家庭支出 

(千元/年) 

消費支出年增率 
(%) 

1997 863 4.5 634 3.3 

1998 873 1.1 646 1.9 

1999 889 1.8 655 1.4 

2000 891 0.3 663 1.1 

2001 869 -2.6 658 -0.7 

2002 876 0.8 673 2.2 

2003 882 0.7 666 -0.9 

2004 891 1.1 693 3.9 

2005 895 0.4 701 1.2 

2006 913 2.1 713 1.7 

2007 924 1.2 716 0.4 

2008 914 -1.1 705 -1.5 

2009 888 -2.9 706 0.0 

2010 889 0.2 702 -0.5 

2011 908 2.1 729 3.8 

2012 924 1.7 728 -0.2 

2013 942 2.0 748 2.8 

2014 957 1.6 755 1.0 

2015 965 0.8 760 0.6 

2016 993 2.9 777 2.3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2003b-2017b）、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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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20 年我國曾經發生過兩次較嚴重的經濟衰退，其分別發生於 2001 年與

2008 年。其中，我國於 2007 年至 2008 年之間（環球金融危機），名目家庭總支出

衰退幅度最大；家庭名目平均年消費支出由 71 萬 6 千元下降至 70 萬 5 千元，共

下降 1.5％。 

在了解我國與各國過去物價與糧食價格之變動，以及過去 20 年間我國家庭名

目平均消費支出之衰退情形之後，本研究可利用這些資訊來設定模擬情境（如表 7-

4）。情境一與第情境二僅考慮國內糧食價格上升，但非糧食類物價不變的情況，這

類情形可能由國內天然災害造成國內農產品生產歉收，或是因主要糧食生產區氣

候異常、甚至發生戰爭，導致國際糧食價格上升所造成。 

 

表 7-4 本研究情境模擬內容 

情境 模擬內容 

情境一 糧食價格上升 10%。 

情境二 糧食價格上升 20%。 

情境三 物價不變，家庭總支出下降 1.5％。 

情境四 物價不變，家庭總支出下降 3％。 

情境五 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升 5％。 

情境六 糧食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價上升 5％。 

情境七 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升 10％。 

情境八 糧食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價上升 10％。 

情境九 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升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 

情境十 糧食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價上升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 

情境十一 糧食物價不變，非糧食物價上升 10％。 

情境十二 物價不變，家庭總支出下降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設定情境一為國內糧食價格上升 10％，這相當於過去糧食危機時，國內

糧食物價上漲的情況；情境二為國內糧食價格上升 20％，這相當於過去糧食危機

時，韓國與中國國內糧食價格上升比率的平均數。 

情境三與第情境四則考量我國國內因經濟衰退，造成我國家庭總支出下降的情

形。本研究設定情境三為國內家庭總支出下降 1.5％，亦即過去糧食危機發生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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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內家庭總支出下降的情況；情境四則為國內家庭總支出下降 3％，為情境三

家庭總支出下降量的 2 倍。 

情境五至情境八乃參考 2008年糧食危機發生前後的情形。國際原油價格上升，

提高糧食與其他財貨的生產成本，氣候異常與生質能源的使用，造成主要糧食生產

國糧食產出不足，部分糧食生產國甚至禁止糧食出口，國際糧食價格大幅上揚，一

般物價亦隨原油價格而上揚。本研究設定情境五為國內糧食價格上升 10%，國內

非糧食物價上升 5％；而情境六為國內糧食價格上升 20%，國內非糧食物價上升 5

％；情境七為國內糧食價格上升 10%，國內非糧食物價上升 10％；最後，情境八

為國內糧食價格上升 20%，國內非糧食物價上升 10％。 

情境九與情境十，則是考量情境五至情境八發生之後，進一步發生總產出下降，

進而使家庭總支出下降的情況。本研究設定情境九為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

物價上升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而情境十為糧食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

價上升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 

另外，為便於分析比較糧食物價上升、非糧食物價上升，以及家庭總支出減少

相同幅度，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影響之差異，本研究將情境十一設定為糧食

物價不變，非糧食物價上升 10％；而情境十二則為物價不變，家庭總支出下降 10

％。 

第二節 各種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 

本節將各種模擬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樣本之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以 Gamma

分配推估其母體分配，並將推估結果整理至附錄三，而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占整

體非農家庭比例則整理至表 7-5。假設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家庭糧食等值支出）

為每年 45,000 元，在基礎情境之下，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

比例為 5.6％；若糧食價格上漲 10%，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

比例將由 5.6％，增加至 8.7％（如模擬情境一）；而當糧食價格上漲 20%，我國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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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進一步增加至 13.2％（如模擬情境二）。

若物價不變，但家庭總支出下降 1.5％與下降 3％，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

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由 5.6％，分別增加至 5.8％與 5.9％（如模擬情境三與模擬情

境四）。 

 

表 7-5 各種情境下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 

單位：%   

情境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 

35,000 元/年 40,000 元/年 45,000 元/年 50,000 元/年 

基礎情境 0.7 2.4 5.6 10.9 

情境一 1.2 3.8 8.7 16.0 

情境二 2.3 6.3 13.2 22.7 

情境三 0.7 2.4 5.8 11.2 

情境四 0.8 2.5 5.9 11.5 

情境五 1.6 4.7 10.3 18.4 

情境六 2.8 7.4 15.2 25.6 

情境七 2.1 5.8 12.2 21.2 

情境八 3.4 8.8 17.5 28.7 

情境九 1.6 4.8 10.5 18.7 

情境十 3.7 9.5 18.6 30.2 

情境十一 1.7 4.6 9.5 16.5 

情境十二 0.9 2.8 6.8 13.0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若糧食價格上漲 10％，而非糧食價格上漲 5％與上漲 10％，則我國糧食不安

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由 5.6％，分別增加至 10.3％與 12.2％（如模

擬情境五與模擬情境七）；而若糧食價格上漲 20％，而非糧食價格上漲 5％與上漲

10％，則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由 5.6％，分別增加至

15.2％與 17.5％（如模擬情境六與模擬情境八）。 

若發生類似 2006 至 2009 年糧食危機與環球金融危機之衝擊（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升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

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增加 4.9％（此時為 10.5％）。若前述衝擊擴大為兩倍（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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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價上升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則我國糧食不安全

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增加 13.0％（此時為 18.6％）。 

另外，由比較第七章之模擬情境一、情境十一與情境十二可得知，相較於糧

食價格上漲 10％與家庭總支出下降 10％，非糧食價格上漲 10％對於我國糧食不

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之影響相對較大（增加 3.9％）；其次為糧食價

格上漲 10％（增加 3.1％），而家庭總支出下降 10％對於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

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之影響則相對較小（增加 1.2％）。然而，對於我國低收入

非農家庭而言，糧食價格上漲對其家庭糧食安全產生的衝擊（糧食不安全之低收

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8.5％），大於非糧食價格上漲與家庭總支出下

降（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4.7％與 3.6％）。 

此外，本研究以各種情境下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樣本之糧食等值支出對

數值，以 Gamma 分配，推估其母體分配，並將推估結果整理至附錄四。而糧食不

安全之低收入非農家庭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占整體低收入非農家庭與非低收入

非農家庭之比例，整理至表 7-6。根據本研究之推估，假設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

年 45,000 元，在基礎情境下，在我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

體低收入家庭比例為 21.5％，糧食不安全之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

例為 5.5％。若糧食價格上漲 10%，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

例將增加 8.5％，而非低收入家庭部分，則增加 2.9％（如模擬情境一）。而當糧食

價格上漲 20%，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18.9％，

而非低收入家庭部分，則增加 7.4％（如模擬情境二）。 

若家庭總支出下降 1.5％與下降 3％的情況下，在我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

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0.5％與 1.0％；而非低收入家庭部

分，則增加至 0.1％與 0.3％（如模擬情境三與模擬情境四）。 

若糧食價格上漲 10％，而非糧食價格上漲 5％與上漲 10％，則在我國非農家

庭中，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10.9％與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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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各種情境下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低收入戶與非低收入戶家庭 

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 

模擬情境 家庭糧食安

全門檻 

(元/年) 

低收入戶

(%) 

非低收入戶

(%) 

 模擬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低收入戶

(%) 

非低收入

戶(%) 

基礎情境 35,000 6.4 0.7  情境七 35,000 12.6 2.0 

 40,000 12.9 2.3   40,000 23.0 5.6 

 45,000 21.5 5.5   45,000 35.1 11.9 

 50,000 31.4 10.7   50,000 47.3 20.9 

         

情境一 35,000 9.6 1.2  情境八 35,000 18.2 3.2 

 40,000 18.7 3.6   40,000 31.6 8.6 

 45,000 30.0 8.4   45,000 45.9 17.1 

 50,000 42.0 15.6   50,000 59.1 28.3 

         

情境二 35,000 14.6 2.1  情境九 35,000 11.2 1.5 

 40,000 26.7 6.1   40,000 21.1 4.6 

 45,000 40.4 12.9   45,000 33.0 10.2 

 50,000 53.7 22.3   50,000 45.2 18.4 

         

情境三 35,000 6.5 0.7  情境十 35,000 19.4 3.5 

 40,000 13.2 2.3   40,000 33.3 9.2 

 45,000 22.0 5.6   45,000 47.9 18.2 

 50,000 32.1 10.9   50,000 61.1 29.7 

         

情境四 35,000 6.7 0.7  情境十一 35,000 8.9 1.7 

 40,000 13.5 2.4   40,000 16.6 4.5 

 45,000 22.5 5.7   45,000 26.2 9.3 

 50,000 32.8 11.2   50,000 36.6 16.2 

         

情境五 35,000 11.0 1.5  情境十二 35,000 7.5 0.8 

 40,000 20.8 4.5   40,000 15.2 2.7 

 45,000 32.5 10.0   45,000 25.1 6.5 

 50,000 44.6 18.0   50,000 36.2 12.7 

         

情境六 35,000 16.3 2.6      

 40,000 29.1 7.2      

 45,000 43.1 14.8      

 50,000 56.4 25.1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而非低收入家庭的部分，則分別增加 4.5％與 6.5％（如模擬情境五與模擬情境七）。

而若糧食價格上漲 20％，非糧食價格上漲 5％與上漲 10％，則糧食不安全之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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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非農家庭比例將分別增加 21.6％與 24.4％，而非低收入家庭

的部分，則分別增加 9.4％與 11.6％（如模擬情境六與模擬情境八）。 

若糧食價格上漲 10％，非糧食價格上漲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在我國

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11.4％，而糧

食不安全之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4.7％（如模擬情境九）。

若糧食價格上漲 20％，非糧食價格上漲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糧食不安全

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26.3％，而糧食不安全之非低收入家

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將增加 12.8％（如模擬情境十）。 

另外，由模擬情境一、情境十一與情境十二可知，糧食價格上漲對於我國非農

低收入家庭之糧食安全衝擊最大，當糧食價格上漲 10％，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

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8.5％。其次為非糧食價格上漲，當非糧食價格上漲

10％，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4.7％。而家庭總支出

下降對於我國非農低收入家庭之糧食安全之衝擊最小，當家庭總支出下降 10％，

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3.6％。然而，對於我國非低

收入家庭而言，非糧食價格上漲對於該類家庭之糧食安全衝擊最大，當非糧食價格

上漲 10％，糧食不安全之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3.9％。糧食

價格上漲對於我國非低收入家庭之糧食安全影響略小於前者，當糧食價格上漲 10

％，糧食不安全之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 2.9％。而家庭總支出下

降對於我國非低收入家庭之糧食安全之衝擊最小，當家庭總支出下降 10％，糧食

不安全之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1.1％。而上述結果或許與兩

類家庭支出的結構差異有關，平均而言，由於低收入家庭糧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相

對較高，因此，糧食價格上漲對於其家庭糧食安全所造成的影響亦相對較大。 

  



110 

第三節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 

糧食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 

本節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戶數十等分位組分界點之可支配所得（行政院主計總

處，2017b），將我國非農家庭樣本分成十組。本節將各種模擬情境下，我國不同級

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樣本之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以 Gamma 分配推估其母體分

配，並將推估結果整理至附錄五。不同情境之下，各組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占

該組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則整理至表 7-7。表 7-7 顯示，可支配所得較低組別的

非農家庭，家庭糧食不安全之比例亦較高。另外，大體而言，糧食價格上漲、非糧

食價格上漲與可支配所得減少對於可支配所得較低組別的非農家庭，衝擊亦較大。 

假設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

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整體該組家庭比例，分別為

17.1％、10.0％、8.1％與 6.1％（基礎情境）。當糧食價格上升 10％時，可支配所

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

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5.7％、4.6％、4.3％與 3.7％（模擬情境一）；若糧

食價格進一步上升至 20％，各組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

別上升 13.0％、11.0％、10.5％與 9.3％（模擬情境二）。 

以本研究設定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每年 45,000 元為例，相較於基礎情境，若

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下降 1.5％，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

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0.2％、

0.2％、0.2％與 0.2％（如模擬情境三）；若我國非農家庭總支出下降 3.0％，則糧食

不安全之各組非農家庭占該組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分別上升 0.5％、0.4％、0.4

％與 0.4％（如模擬情境四）。 

若糧食價格上漲 10％，非糧食價格上漲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可支配

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該組整

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8.4％、7.0％、6.6％與 5.8％（如模擬情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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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組別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該組家庭比例（按可支配所得戶數十等分位分組） 

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數家庭 

第一組 

(%) 

第二組 

(%) 

第三組 

(%) 

第四組 

(%) 

第五組 

(%) 

第六組 

(%) 

第七組 

(%) 

第八組 

(%) 

第九組 

(%) 

第十組 

(%) 

基礎情境 35,000 4.8 1.8 1.2 0.7 0.4 0.3 0.2 0.2 0.1 0.1 

40,000 10.0 4.8 3.6 2.4 1.7 1.3 0.9 0.8 0.6 0.5 

45,000 17.1 10.0 8.1 6.1 4.5 3.7 2.9 2.5 2.1 1.5 

50,000 25.7 17.4 14.9 12.1 9.6 8.3 6.8 6.0 5.0 3.6 

情境一 35,000 6.7 2.8 2.0 1.3 0.8 0.6 0.4 0.3 0.2 0.2 

40,000 13.6 7.3 5.7 4.1 2.9 2.3 1.6 1.4 1.0 0.7 

45,000 22.8 14.6 12.4 9.8 7.4 6.3 4.8 4.1 3.2 2.1 

50,000 33.3 24.3 21.7 18.3 15.0 13.1 10.8 9.3 7.4 4.9 

情境二 35,000 9.6 4.6 3.5 2.4 1.5 1.2 0.8 0.6 0.4 0.3 

40,000 18.8 11.2 9.3 7.1 5.2 4.3 3.1 2.5 1.8 1.2 

45,000 30.1 21.0 18.6 15.4 12.2 10.5 8.3 6.9 5.2 3.3 

50,000 42.2 33.0 30.3 26.7 22.7 20.1 16.9 14.4 11.3 7.1 

情境三 35,000 4.9 1.8 1.2 0.7 0.4 0.3 0.2 0.2 0.1 0.1 

40,000 10.1 4.9 3.7 2.5 1.7 1.3 1.0 0.8 0.7 0.5 

45,000 17.4 10.2 8.3 6.3 4.6 3.9 3.0 2.6 2.1 1.5 

50,000 26.1 17.7 15.3 12.4 9.9 8.5 7.0 6.1 5.1 3.7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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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按可支配所得戶數十等分位分組）（續表） 

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數家庭 

第一組 

(%) 

第二組 

(%) 

第三組 

(%) 

第四組 

(%) 

第五組 

(%) 

第六組 

(%) 

第七組 

(%) 

第八組 

(%) 

第九組 

(%) 

第十組 

(%) 

情境四 35,000 4.9 1.9 1.2 0.7 0.4 0.3 0.2 0.2 0.1 0.1 

40,000 10.3 5.0 3.7 2.6 1.7 1.4 1.0 0.9 0.7 0.5 

45,000 17.7 10.5 8.5 6.5 4.8 4.0 3.1 2.7 2.2 1.6 

50,000 26.5 18.1 15.7 12.8 10.2 8.8 7.2 6.3 5.2 3.8 

情境五 35,000 7.8 3.5 2.5 1.6 1.0 0.8 0.5 0.4 0.3 0.2 

40,000 15.4 8.7 6.9 5.1 3.6 3.0 2.2 1.9 1.4 1.0 

45,000 25.2 16.8 14.4 11.6 9.0 7.7 6.1 5.3 4.2 2.8 

50,000 36.0 27.2 24.5 21.1 17.5 15.5 13.1 11.4 9.3 6.3 

情境六 35,000 11.0 5.5 4.2 3.0 2.0 1.5 1.0 0.8 0.6 0.4 

40,000 20.9 12.9 10.9 8.5 6.3 5.2 3.9 3.2 2.4 1.5 

45,000 32.7 23.6 21.0 17.8 14.3 12.4 10.0 8.4 6.5 4.1 

50,000 45.1 36.2 33.5 29.9 25.7 23.0 19.7 17.0 13.6 8.8 

情境七 35,000 9.1 4.3 3.2 2.2 1.4 1.1 0.8 0.7 0.5 0.4 

40,000 17.5 10.3 8.4 6.4 4.7 3.9 2.9 2.5 2.0 1.4 

45,000 27.8 19.3 16.8 13.8 11.0 9.5 7.8 6.8 5.5 3.9 

50,000 38.9 30.3 27.6 24.2 20.5 18.3 15.8 14.0 11.7 8.2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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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按可支配所得戶數十等分位分組）（續表） 

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數家庭 

第一組 

(%) 

第二組 

(%) 

第三組 

(%) 

第四組 

(%) 

第五組 

(%) 

第六組 

(%) 

第七組 

(%) 

第八組 

(%) 

第九組 

(%) 

第十組 

(%) 

情境八 35,000 12.6 6.5 5.1 3.7 2.5 2.0 1.4 1.1 0.8 0.5 

40,000 23.2 14.9 12.7 10.1 7.7 6.5 4.9 4.1 3.1 2.0 

45,000 38.2 29.1 26.5 23.0 19.2 17.0 14.1 12.1 9.6 6.2 

50,000 48.1 39.5 37.0 33.4 29.2 26.4 23.0 20.0 16.3 10.8 

情境九 35,000 7.9 3.5 2.6 1.7 1.1 0.8 0.5 0.5 0.3 0.2 

40,000 15.6 8.8 7.1 5.3 3.7 3.1 2.2 1.9 1.5 1.0 

45,000 25.5 17.1 14.7 11.9 9.3 7.9 6.3 5.4 4.3 2.9 

50,000 36.4 27.6 24.9 21.5 17.9 15.8 13.4 11.6 9.5 6.4 

情境十 35,000 13.2 7.0 5.6 4.0 2.7 2.2 1.5 1.2 0.9 0.6 

40,000 24.3 15.8 13.6 10.9 8.3 7.0 5.4 4.5 3.4 2.2 

45,000 37.0 27.8 25.2 21.8 18.0 15.9 13.1 11.1 8.7 5.6 

50,000 49.7 41.3 38.8 35.2 31.0 28.1 24.6 21.3 17.4 11.4 

情境十一 35,000 9.0 3.4 2.5 1.4 1.1 0.7 0.7 0.5 0.4 0.6 

40,000 15.8 8.0 6.4 4.3 3.5 2.6 2.4 1.9 1.6 1.9 

45,000 24.0 14.8 12.7 9.5 8.1 6.4 6.0 4.9 4.2 4.4 

50,000 32.8 23.4 21.1 17.2 15.0 12.7 12.0 10.1 8.9 8.4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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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按可支配所得戶數十等分位分組）（續表） 

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數家庭 

第一組 

(%) 

第二組 

(%) 

第三組 

(%) 

第四組 

(%) 

第五組 

(%) 

第六組 

(%) 

第七組 

(%) 

第八組 

(%) 

第九組 

(%) 

第十組 

(%) 

情境十二 35,000 5.3 2.1 1.4 0.9 0.5 0.4 0.2 0.2 0.2 0.1 

40,000 11.2 5.6 4.3 3.0 2.0 1.6 1.2 1.0 0.8 0.6 

45,000 19.2 11.7 9.7 7.5 5.6 4.7 3.6 3.1 2.5 1.7 

50,000 28.8 20.2 17.7 14.7 11.7 10.2 8.4 7.3 6.0 4.2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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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糧食價格上漲 20％，非糧食價格上漲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則我國

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之各組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該組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

分別上升 19.8％、17.8％、17.1％與 15.7％（如模擬情境十）。 

最後，由模擬情境十一與模擬情境十二可得知，總體而言，糧食價格上漲、

非糧食價格上漲與可支配所得減少，對於可支配所得較低組別的非農家庭衝擊亦

較大（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糧食價格上升 10％時，可支配所

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

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5.7％、4.6％、4.3％與 3.7％。若非糧食價格上

升 10％時，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

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6.9％、4.8％、4.6％與 3.4

％。若家庭總支出減少 10％時，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

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2.1％、

1.7％、1.6％與 1.4％）。 

相較於非糧食價格上漲 10％與家庭總支出下降 10％，非糧食價格上漲 10％

對於我國非農家庭之糧食不安全的衝擊相對較大；然而，對於支配所得十等分位

之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非農家庭而言，非糧食價格上漲 10％與糧食價格上

漲 10％對於其糧食安全之影響差異不大。 

第四節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 

不安全脆弱性模擬分析 

最後，本研究將我國非農家庭樣本分成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

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等類型，將各類型樣本家

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以 Gamma 分配推估其母體分配，並將推估結果整理至

附錄六，而糧食不安全之各類型非農家庭占所有該類型非農家庭的比例，則整理

至表 7-8。 

 



116 

表 7-8 我國不同類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該類型家庭比例 

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家庭類型 

未滿65歲

單人家庭 

(%) 

獨居老人 

(%) 

夫婦家庭 

(%) 

核心家庭 

(%) 

單親家庭 

(%) 

祖孫家庭 

(%) 

三代家庭 

(%) 

基礎情境 35,000 3.4 1.8 1.1 0.3 0.9 1.3 0.4 

 40,000 7.3 4.2 3.0 1.3 2.9 3.7 1.5 

 45,000 13.0 7.8 6.5 3.7 6.8 8.1 4.3 

 50,000 20.1 12.7 11.5 8.2 13.1 14.6 9.4 

情境一 35,000 4.1 2.1 1.6 0.6 1.6 2.2 0.8 

 40,000 8.7 4.8 4.2 2.4 5.0 6.1 3.1 

 45,000 15.3 9.2 8.7 6.4 11.0 12.6 8.0 

 50,000 23.4 14.9 15.1 13.2 19.8 21.6 15.9 

情境二 35,000 5.4 2.8 2.4 1.3 3.1 3.9 1.8 

 40,000 11.0 6.4 6.1 4.5 8.4 9.9 6.0 

 45,000 18.7 11.7 12.1 10.7 17.1 19.0 13.8 

 50,000 27.8 18.6 20.1 20.2 28.4 30.3 25.1 

情境三 35,000 3.4 1.8 1.1 0.3 0.9 1.3 0.4 

 40,000 7.3 4.1 3.1 1.3 3.0 3.8 1.6 

 45,000 13.0 7.8 6.5 3.8 7.0 8.3 4.5 

 50,000 20.1 12.7 11.7 8.5 13.5 15.0 9.7 

情境四 35,000 3.4 1.8 1.1 0.3 0.9 1.3 0.4 

 40,000 7.3 4.1 3.1 1.4 3.0 3.9 1.7 

 45,000 13.0 7.8 6.6 4.0 7.3 8.6 4.7 

 50,000 20.3 12.8 11.9 8.7 13.9 15.4 10.1 

情境五 35,000 4.9 2.6 2.0 0.8 2.1 2.8 1.1 

 40,000 10.2 5.9 5.1 3.1 6.0 7.2 3.9 

 45,000 17.5 10.8 10.3 7.8 12.9 14.5 9.6 

 50,000 26.3 17.2 17.5 15.5 22.5 24.2 18.5 

情境六 35,000 6.2 3.4 2.9 1.7 3.7 4.7 2.3 

 40,000 12.6 7.4 7.2 5.4 9.8 11.4 7.2 

 45,000 21.0 13.4 13.9 12.6 19.4 21.3 16.1 

 50,000 30.6 20.9 22.6 23.0 31.5 33.4 28.3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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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我國不同類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續表） 

情境 

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

(元/年) 

家庭類型 

未滿65歲

單人家庭 

(%) 

獨居老人 

(%) 

夫婦家庭 

(%) 

核心家庭 

(%) 

單親家庭 

(%) 

祖孫家庭 

(%) 

三代家庭 

(%) 

情境七 35,000 6.0 3.3 2.5 1.1 2.6 3.4 1.5 

 40,000 12.0 7.2 6.3 3.9 7.3 8.6 4.9 

 45,000 20.1 12.8 12.3 9.6 15.0 16.8 11.5 

 50,000 29.5 19.9 20.2 18.3 25.5 27.2 21.4 

情境八 35,000 7.3 4.1 3.6 2.1 4.5 5.6 2.9 

 40,000 14.4 8.7 8.5 6.6 11.5 13.2 8.7 

 45,000 23.5 15.4 16.0 14.8 22.0 24.0 18.7 

 50,000 33.8 23.6 25.5 26.3 34.9 36.7 31.9 

情境九 35,000 4.9 2.6 2.0 0.9 2.1 2.8 1.1 

 40,000 10.3 5.9 5.2 3.2 6.1 7.4 4.0 

 45,000 17.6 10.9 10.5 8.0 13.2 14.8 9.9 

 50,000 26.5 17.4 17.7 15.9 22.9 24.7 19.0 

情境十 35,000 7.5 4.2 3.8 2.3 4.9 6.1 3.2 

 40,000 14.7 9.1 9.0 7.2 12.3 14.2 9.6 

 45,000 24.1 16.0 16.8 16.0 23.4 25.5 20.3 

 50,000 34.5 24.4 26.6 27.9 36.7 38.5 34.1 

情境十一 35,000 6.9 6.7 2.8 0.7 1.6 2.2 0.7 

 40,000 12.6 11.2 6.2 2.4 4.6 5.7 2.7 

 45,000 19.8 16.6 11.3 6.1 10.1 11.5 6.8 

 50,000 27.9 22.7 17.9 12.3 18.0 19.5 13.5 

情境十二 35,000 3.3 1.8 1.2 0.4 1.1 1.6 0.5 

 40,000 7.4 4.2 3.4 1.7 3.6 4.5 2.1 

 45,000 13.4 8.1 7.2 4.7 8.4 9.9 5.8 

 50,000 20.9 13.4 12.9 10.2 15.9 17.6 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計算。 

 

根據本研究之估計，假設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在基礎情境下

我國非農且糧食不安全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

家庭、單親家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占該類非農家庭比例，分別分別為 13.0

％、7.8％、6.5％、3.7％、6.8％、8.1％與 4.3％；若糧食價格上漲 10%，我國非

農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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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家庭、單親家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占該類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2.3％、1.4

％、2.2％、2.7％、4.2％、4.5％與 3.7％（如模擬情境一）。而當糧食價格上漲 20%，

我國糧食不安全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

單親家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占該類家庭比例將分別增加 5.8％、3.9％、5.6

％、7.0％、10.3％、10.9％與 9.5％（如模擬情境二）。其中，糧食不安全之非農

祖孫家庭占整體非農祖孫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而糧食不安全之獨居老人家

庭占整體非農獨居老人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小。 

若物價不變，但家庭總支出下降 1.5％，我國非農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之未

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祖孫家庭

與三代家庭占該類家庭比例，將分別增加 0.0％、0.0％、0.1％、0.1％、0.2％、

0.2％與 0.2％；若家庭總支出下降幅度進一步增加到 3.0％的情況下，我國糧食

不安全家庭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

家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占該類家庭比例，將分別增加 0.1％、0.0％、0.2％、

0.3％、0.4％、0.5％與 0.4％（如模擬情境三與模擬情境四）。其中，糧食不安全

之祖孫家庭占整體祖孫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單親家庭與三代家庭次之；而

糧食不安全之核心家庭占整體核心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小。 

模擬情境五至模擬情境八為模擬糧食價格與非糧食物價同時上漲的情形；基

本上，糧食不安全之祖孫家庭，占整體祖孫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單親家庭

次之，再者為三代家庭與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 

本研究模擬情境九是在基礎情境下，受到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

升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之衝擊，此時，糧食不安全之非農祖孫家庭與單親

家庭占整體該類非農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該比例分別增加 6.8％與 6.3％），

其次為三代家庭（該比例增加 5.6％）。而模擬情境十，則是模擬前項衝擊進一步

惡化，在糧食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價上升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之情況；

在該情況下，糧食不安全之非農祖孫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

（該比例增加 17.4％），其次為單親家庭（該比例增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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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模擬情境一、情境十一與情境十二可比較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

食物價上升 10％，以及家庭總支出下降 10％，對於各類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比

例之影響。由表 7-8，相對之下，糧食價格上漲與家庭總支出下降對於祖孫家庭

糧食安全之衝擊最大，其次為單親家庭；而非糧食價格上漲對於未滿 65 歲之單

人家庭與獨居老人家庭之糧食安全之衝擊最大，其次為夫婦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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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政策建議 

消除貧窮與飢餓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亦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之一。我國

過去與糧食安全相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國家層級的糧食安全，亦即探討國內

糧食的總供給是否充足（林國慶，2009；林國慶，2010；林國慶，2011；林國

慶、傅祖壇、李皇照，2011；張靜文、吳榮杰、顏晃平，2013；顏晃平、吳榮

杰、張靜文，2014），分析我國整體家庭糧食安全之文獻則相對較為缺乏。此

外，我國政府目前設有多項與家庭糧食安全相關之政策措施，但仍未有對我國

家庭糧食安全做調查、監測與評估。因此，難以了解當前我國家庭糧食安全與

我國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 

為分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及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以及各類非農家庭之

糧食安全與脆弱性，本研究彙整過去與家庭糧食安全之相關文獻，探討如何分

析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並以行政院主計總處 2002 年至

2016 年之家庭收支調查原始檔為資料，建立考量等值規模之二次式近似理想需

求體系實證模型，估計等值規模（Equivalence Scale）函數與各項需求彈性，估

計我國糧食不安全之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以及各類糧食不安全之

非農家庭，占整體該類非農家庭比例，最後，以情境模擬的方式，分析我國非

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以及各類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 

本研究主要貢獻為兩方面，首先為補強國內家庭糧食安全研究之缺口，分

析我國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其次為參考 Barrett（2002）與

Scaramozzino（2006）之論點，提出以糧食等值支出分析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

不安全脆弱性之方法。 

第一節 結論 

根據本研究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與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實證分析，可

歸納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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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非農家庭糧食需求彈性與人口變數準彈性 

在支出彈性部分，根據第五章之實證結果，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家庭總支

出增加 1％，平均而言，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外食類之消費量將分

別增加 0.280％、0.353％與 0.698％，其具有必需品之性質。 

在價格彈性部分，主食品類自身價格彈性為正值，然而，其未達統計上的顯

著水準；其餘品項之自身價格彈性皆為負值，且達顯著水準。平均而言，其他條

件不變下，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以及外食類支出之物價指數增加 1％，這些品

項之消費將會減少 1.216％及 0.851％。此外，主食品類及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的

交叉彈性為負值，表示彼此間具有互補性。而主食品類及外食類之交叉彈性，以

及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及外食類之交叉彈性為正值，表示彼此間具有替代性。 

根據第五章在人口變數準彈性部分的實證結果，在家庭總支出、家庭總人口

數等其他條件不變下，平均而言，幼童人數增加 1 人，家庭主食品類消費、副食

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外食類之消費分別減少 0.049％、0.027％與 0.075％。而青

少年人數增加 1 人，家庭主食品類消費、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外食類之消

費分別減少 0.021％、0.032％與 0.015％。老年人人數增加 1 人，家庭主食品類

消費及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分別增加 0.030％與 0.044％，但外食類消費則減少

0.122％。另外，家庭中之青年以上女性人口比例越高，主食品類及副食品與其他

食品類的消費亦越高（女性人口比例增加 1％，主食品類及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

消費分別增加 0.059％與 0.103％），而外食類消費則較少（女性人口比例增加 1

％，外食類消費減少 0.232％）。戶長年齡對於各項消費皆有顯著性影響，然而影

響效果並不大。另外，相對於男性戶長，以女性為戶長之家庭有更多的外食類消

費（約增加 0.012%），並且有更少的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約減少 0.015％）。

平均而言，相對於戶長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上之家庭，戶長教育程度為國小以下之

家庭，其主食品類、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較多（分別增加 0.022％與 0.038

％），而其外食類消費較少（減少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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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類型部分，在家庭總支出、家庭人數與其他條件的效果固定之下，相

較於核心家庭與其他類型家庭，單親家庭有較多的外食類消費（增加 0.092%），

較少的主食品與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分別減少 0.025%與 0.031%），相反

的，夫妻兩人家庭有較少的外食類消費（減少 0.125％），較多的主食品與副食品

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分別增加 0.021%與 0.056%）。祖孫家庭有較少的外食類消費

（減少 0.052％），較多的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增加 0.020%），而三代家庭

在各類食品消費都相對較少。 

除此之外，根據第五章之實證結果，在財貨價格、家庭總支出與其他條件不

變下，主食品類之消費，副食品與其他食品類消費，以及外食類消費量皆呈逐年

遞減之趨勢（每年分別減少 0.003％、0.004％與 0.005％）。 

二、我國非農等值規模函數實證結果之意涵 

根據第五章之實證結果，以 2011 年物價作為基期，平均而言，在其他條件不

變下，為維持相同的家庭每人平均支出效用，1 位幼童、青少年與老人所需要的

支出，約分別為一般成年人支出的 66.7％、74.2％以及 67.4％；而該支出比例會

隨家庭人數的增加而減小。平均而言，在家庭結構、家庭總支出與其他條件不變

下，為滿足相同的家庭每人平均支出效用，居住於中南部地區家庭所需支出，大

概是居住在北部地區家庭所需支出的 83.0％；而居住於東部與離島地區家庭所需

支出，則大概是居住在北部地區家庭所需支出的 64.1％。 

三、我國非農家庭支出等值規模之分析 

根據第五章之估計結果，平均而言，我國二人非農家庭等值規模為 1.45，代

表在相同效用水準之下，我國二人非農家庭所需要的支出大概是基礎家庭的 1.45

倍；其略高於許嘉棟與郭曼瑾（1987）之 0.94~1.36，以及 Donaldson 與 Pendakur

（2003）之 1.29 至 1.34；略低於 Chen（2006）以中國實證數據所估計之 1.55，

但在 OECD（2016）所公布的範圍之內（1.4 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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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家庭糧食等值支出衡量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 

根據過去使用家庭糧食消費支出資料分析家庭糧食安全之相關文獻，若沒有

與家庭糧食消費數量、糧食安全自我評估或飲食營養之相關資料作結合，無法比

較不同結構家庭之糧食安全，亦難以判斷家庭是否處於糧食安全之狀態。 

因此，本研究利用第五章所估計之等值規模函數（Equivalence Scale Function），

計算樣本家庭之等值規模（Equivalence Scale），並以樣本家庭之糧食支出除以等

值規模，求得樣本家庭糧食等值支出（Equivalent Expenditure），家庭等值支出為

使用貨幣衡量的效用（Money Metric Utility），其代表家庭成員消費由家庭支出所

取得之財貨後，所獲得之每人平均效用，而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則代表家庭成員

消費由家庭糧食支出所取得之糧食，所獲得之每人平均糧食消費效用。在我國非

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之母體分配為 Gamma 分配之假設下，以樣本家庭糧

食等值支出，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因此，藉由比較等值

支出，就能比較不同結構家庭成員平均每人的效用水準。 

本研究將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之母體分配，視為我國非農家庭糧食消

費效用之母體分配。最後再由該分配與糧食安全門檻，推估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

安全比例。 

五、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根據第六章之估計結果推估，當我國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35,000 元、

40,000 元、45,000 元與 50,000 元時，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低於家庭糧食

安全門檻之家庭比例（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分別為 0.7％、2.4％、5.6％與 10.9

％。其中，在上述門檻之下，在我國非農家庭之中，我國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

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為 6.4％、12.9％、21.5％與 31.4％；而我國糧食不安全

之非低收入家庭占整體非低收入家庭比例分別為 0.7％、2.3％、5.5％與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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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國各年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根據第六章之估計結果推估，我國於 2005 年及 2008 年至 2011 年間，在非

農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整體家庭比例較高（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2005 年該比例為 6.3％，而 2008 年至 2011 年間該比例在 7.1％至 8.6

％之間），表示這些年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水準較低。本研究認為我國非農家

庭糧食安全惡化的原因，可能與我國於 2005 年糧食價格急遽攀升，以及全球於

2007 年至 2008 年間發生的全球糧食危機與 2008 年至 2009 年發生的環球金融危

機相關。 

七、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安全之分析 

根據第六章之估計結果，在我國非農家庭之中，糧食不安全之單人家庭占整

體單人家庭比例最多（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該比例為 10.9％）；

相反的，我國糧食不安全之四人非農家庭，占整體四人非農家庭的比例最少（若

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該比例為 3.6％）。然而，在我國糧食不安

全非農家庭之中，二人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庭比例最高（27.3％），其次為單

人家庭或三人家庭（其次序依家庭糧食安全門檻而不同）。 

另外，若依據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

單親家庭、祖孫家庭，以及三代家庭之分類，在我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之

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占整體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之比例最高（若家庭糧食安全門

檻為每年 45,000 元，該比例為 13.0％），其次為祖孫家庭、獨居老人家庭與單親

家庭（其次序依家庭糧食安全門檻而不同）；而核心家庭與三代家庭糧食不安全

的家庭比例最低（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該比例分別為 3.7％與

4.3％）。然而，在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之中，核心家庭占整體糧食不安全家

庭的比例最高（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該比例為 32.8％），其次

為夫婦家庭（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該比例為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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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分析 

本研究第七章以糧食價格上升、非糧食價格上升，以及家庭總支出減少等狀

況，設定十二個情境，模擬分析各情境下我國家庭糧食安全的變化。若以我國

2003 年至 2016 年非農家庭糧食安全的平均狀況為基礎情境，且家庭糧食安全門

檻為每年 45,000 元，則當糧食價格上漲 10％與上漲 20％，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

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由 5.6％，分別增加至 8.7％與 13.2％。 

若發生類似 2006 至 2009 年糧食危機與環球金融危機之衝擊（糧食價格上升

10%，非糧食物價上升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

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將增加 4.9％（此時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

之比例為 10.5％）。若前述衝擊擴大為兩倍（糧食價格上升 20%，非糧食物價上

升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則我國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

比例將增加 13.0％（此時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之比例為 18.6％）。 

另外，由比較第七章之模擬情境一、情境十一與情境十二可得知，相較於糧

食價格上漲 10％與家庭總支出下降 10％，非糧食價格上漲 10％對於我國糧食不

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之影響相對較大（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

非農家庭比例增加 3.9％）；其次為糧食價格上漲 10％（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

整體非農家庭比例增加 3.1％），而家庭總支出下降 10％對於我國糧食不安全非

農家庭占整體非農家庭比例之影響則相對較小（糧食不安全非農家庭占整體非農

家庭比例增加 1.2％）。然而，對於我國低收入非農家庭而言，糧食價格上漲對其

家庭糧食安全產生的衝擊（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增加

8.5％），大於非糧食價格上漲與家庭總支出下降之衝擊（糧食不安全之低收入家

庭占整體低收入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4.7％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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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分析 

可支配所得較低組別的非農家庭，家庭糧食不安全之比例亦較高（若家庭糧

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

四組之非農家庭，其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比例分別為 17.1％、10.0％、

8.1％與 6.1％）。大體而言，糧食價格上漲、非糧食價格上漲與可支配所得減少，

對於可支配所得較低組別的非農家庭衝擊亦較大（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糧食價格上升 10％時，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

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5.7

％、4.6％、4.3％與 3.7％。若非糧食價格上升 10％時，可支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

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

比例，分別上升 6.9％、4.8％、4.6％與 3.4％。若家庭總支出減少 10％時，可支

配所得十等分位第一組、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之非農家庭中，糧食不安全家

庭占該組整體家庭之比例，分別上升 2.1％、1.7％、1.6％與 1.4％）。 

總體而言，相較於非糧食價格上漲 10％與家庭總支出下降 10％，非糧食價

格上漲 10％對於我國非農家庭之糧食不安全的衝擊相對較大；然而，對於支配

所得十等分位之第二組、第三組與第四組非農家庭而言，非糧食價格上漲 10％

與糧食價格上漲 10％對於其糧食安全之影響差異不大。 

十、我國不同結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之分析 

若家庭糧食安全門檻為每年 45,000 元，且糧食價格上漲 10%，我國非農且糧

食不安全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

庭、祖孫家庭與三代家庭，占該類非農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2.3％、1.4％、2.2％、

2.7％、4.2％、4.5％與 3.7％。而當糧食價格上漲 20%，我國非農且糧食不安全

之未滿 65 歲單人家庭、獨居老人家庭、夫婦家庭、核心家庭、單親家庭、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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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三代家庭，占該類非農家庭比例將分別增加 5.8％、3.9％、5.6％、7.0％、

10.3％、10.9％與 9.5％。 

若發生類似 2006 至 2009 年糧食危機與環球金融危機之衝擊（糧食價格上漲

10%，非糧食物價上漲 5％，家庭總支出下降 1.5%），在我國非農家庭中，糧食

不安全之祖孫家庭與單親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該比例分別

增加 6.7％與 6.4％左右），其次為三代家庭（該比例增加 5.6％）。若前述衝擊擴

大為兩倍（糧食價格上漲 20%，非糧食物價上漲 10％，家庭總支出下降 3%），

糧食不安全之祖孫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增加的幅度最大（增加 17.4％），其

次為單親家庭（該比例增加 16.6％）。 

另外，由比較第七章之模擬情境一、情境十一與情境十二可得知，糧食價格

上漲與家庭總支出下降對於祖孫家庭糧食安全之衝擊最大（糧食不安全祖孫家庭

占整體祖孫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4.5％與 3.4％），其次為單親家庭（糧食不安全單

親家庭占整體單親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4.2％與 3.3％）。而非糧食價格上漲對於未

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與獨居老人家庭之糧食安全之衝擊最大（糧食不安全單人家

庭與獨居老人家庭占整體該類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6.8％與 8.8％），其次為夫婦家

庭（糧食不安全夫婦家庭占整體夫婦家庭比例分別增加 4.8％）。 

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針對我國家庭糧食安全及糧食不安全脆弱性分析，提供政策建議如下： 

一、政府應重視家庭糧食安全相關研究與調查。 

目前我國政府針對弱勢家庭設有多項生活扶助措施，包括低收入戶之現金給

付、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之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之生活輔助費、就學補助，

以及公代賑與醫療補助等，對於遭逢急難之國民，亦設有相關急難救助措施。在

與家庭糧食安全相關的部分，除了提供低收入老人、產婦、嬰幼兒設置之營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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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之外，目前各縣市政府針對中低收入之老年人家庭或身心障礙者，設有營養

餐飲服務（由國內社福團體承辦之送餐服務），部分縣市政府亦與超商或超市業

者合作，為家中因故無法供餐的兒童提供免費餐點。 

然而，目前我國政府仍缺乏家庭糧食安全之相關研究，政府亦缺乏對於家庭

糧食安全調查、監測與統計，以及相關政策措施之評估。過去我國行政院衛生福

利部雖曾進行多次「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但每次調查對象往往侷限在

特殊之年齡層，調查問卷亦缺乏經濟環境、家庭人口結構與家庭經濟之相關連結。

因此，即使得知我國中低收入家庭的數量，但政府卻仍無法確切瞭解我國中低收

入家庭是否能夠取得適當數量的食物，是否存在營養不良的情況，或在中低收入

家庭以外，是否有其他可能會發生糧食不安全之家庭。除此之外，我們亦無法了

解糧食價格變動與相關總體經濟環境變動，對於我國家庭糧食安全狀況之影響。 

本研究建議我國政府應針對我國家庭糧食安全進行相關的調查、評估與研究；

而這部分，本研究建議政府可以兩種方式進行。 

第一種方式為強化我國「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我國之「國民營養健

康狀況變遷調查」包含研究對象的健康狀況、飲食與營養狀況，若可將該調查之

研究對象擴增為我國全體民眾，並增加家庭人口結構與家庭經濟之相關問題，或

提供「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與「家庭收支調查」之串檔，則可將家庭經

濟、家庭結構、家庭成員的飲食消費與營養狀況結合，分析三者之間的關係，進

一步推估家庭的糧食安全水準，以及其家庭糧食不安全之脆弱性。第一種方式的

優點在於，該調查提供營養層面的資訊，因此可用營養之攝取作為家庭糧食安全

的門檻值。 

第二種方式為模仿美國的糧食安全自我評估調查，將該調查依附在家庭收支

調查之中，以家庭的認知作為判別家庭糧食安全之依據。該種方法的優點如本研

究第二章所述，其為不透過其他代理變數之基礎測量，中間不須假設代理變數與

概念之間的關係，因此對於家庭糧食安全而言，這類測量方式較準確。除此之外，

該調查能了解家庭糧食安全的其他特性，如穩定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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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糧食價格上漲對於我國低收入家庭糧食安全之衝擊，大於非糧食物價上漲與

家庭總支出減少對於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衝擊。政府應關注國際與國內糧食

價格之巨幅波動，並採取必要政策措施，以確保我國低收入家庭糧食安全。 

根據本研究第七章，相較於糧食價格上漲與家庭總支出下降之影響，非糧食

價格上漲對於我國非農家庭糧食不安全之影響相對較大。然而，對於低收入家庭

而言，糧食價格上漲對其家庭糧食安全產生的衝擊，遠大於非糧食價格上漲與家

庭總支出下降。因此，政府為確保我國低收入家庭之糧食安全，則應關注國際與

國內糧食價格之巨幅波動，並採取必要之政策措施。 

三、建議政府考量家庭結構對於家庭每人平均福利之影響，進一步檢視社會救助

相關標準。 

過去我國研究貧窮或貧富不均等議題時，大多以家庭或個人所得不均的角度

進行討論，而我國政府社會救助之相關措施，亦以家庭每人平均收入來做為是否

進行補助的標準。 

然而，根據本研究第五章之實證結果，為維持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支出效用相

同，1 位幼童、青少年與老人所需要的支出，約分別為一般未滿 65 歲成年人支

出的 66.4％、73.1％以及 68.3％。另外，為維持家庭成員每人平均支出效用與糧

食支出效用相同，家庭所需要的總支出與糧食支出會隨家庭人數增加而增加，但

其增加幅度隨家庭人數增加而減少。 

因此，若使用家庭每人平均收入作為社會救助之相關措施之補助標準，可能

會高估人口較多，以及老人與孩童人數較多的家庭，其貧窮程度或家庭糧食不安

全之狀況。而若以本研究之作法，以家庭每人平均效用（福利）與糧食消費效用

（福利）的角度討論貧窮與家庭糧食安全，則能解決該問題。本研究建議政府以

家庭每人平均效用（福利）與糧食消費效用（福利）的方式，重新審視社會救助

相關標準，進而使政府在社會救助措施上之投入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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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政府針對弱勢家庭設有多項生活扶助措施，然而過去我國非農家庭糧食

安全仍受到糧食危機與環球金融危機之衝擊而顯著惡化。為因應相關突發事

件對於我國家庭糧食安全之衝擊，建議政府擬定相關的緊急應變方案。 

我國政府針對弱勢家庭設有多項生活扶助措施，然而，由本研究第六章之分

析，2005 年（糧食價格急遽上升）及 2008 年至 2011 年間，我國非農家庭糧食安

全依然因經濟環境之衝擊而顯著惡化（受到糧食危機與環球金融危機影響）。因

此，為確保我國家庭糧食安全，則除了我國目前既有之社會扶助措施外，建議政

府針對糧食價格巨幅波動及景氣衰退等突發事件，擬定相關的緊急應變方案，減

緩突發事件對於我國糧食不安全家庭之衝擊，並防止家庭糧食安全門檻邊緣之家

庭，其家庭糧食安全水準進一步惡化。其中，該應變措施應考量各類家庭，在面

對不同的外在衝擊時，其家庭糧食不安全之狀態，而相關政策措施的輔導對象與

目標，亦應隨糧食不安全的狀態而改變。 

五、目前政府社會扶助的重點族群為低收入家庭，以及中低收入之失能或獨居老

人家庭。根據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建議政府多關注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

單親家庭與祖孫家庭等族群之糧食安全。平均而言，這些族群之家庭糧食安

全水準較低，在面對外在衝擊時，其家庭糧食不安全脆弱性亦相對較高。 

目前我國政府相關的生活扶助之中，現金給付的重點族群為低收入家庭，而

營養餐飲服務措施的重點族群為中低收入之失能或獨居老年人家庭。然而，根據

本研究第六章之分析，平均而言，相對於其他家庭，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單

親家庭與祖孫家庭，其家庭糧食不安全比例較高。而在面對糧食價格上漲、非糧

食物價上漲與家庭總支出減少等外在衝擊時，相較於其他家庭，這些家庭糧食不

安全之比例上升的幅度亦較大。因此，本研究建議政府，除了低收入家庭及中低

收入之失能或獨居老人家庭外，亦應多關注未滿 65 歲之單人家庭、單親家庭與

祖孫家庭之家庭糧食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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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最後，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仍有部分力有未逮之處，在此提供相關議題的

研究建議，希望對未來的學者與先進能有所裨益。 

一、家庭結構與等值尺度間之關係仍需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之實證模型雖然將不同類型之家庭區分，並分析其消費偏好，但事實

上，該模型無法反映家庭成員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於等值規模之影響。舉例而言，

在家庭人數同為四人的情況下，相較於扶養一位兒童與一位嬰兒之核心家庭，與

兩位成年子女同住之核心家庭，可能更能夠在購買食物，以及相關日用品之使用

上，達到某種程度的規模經濟。即使家庭之間有類似的人口組成（年齡與家庭成

員數），只要家庭成員扮演的角色不同（如兩位情人同居的家庭與兩位成年兄弟

姊妹同住的家庭），其家庭分工型態，以及家庭消費偏好可能就會有所差異。該

分工型態與消費偏好之差異，會影響到家庭等值規模，進而影響糧食等值支出之

換算。 

二、財貨與等值規模間之關係仍須進一步研究 

過去文獻（Jorgenson and Slesnick，1987）曾考慮不同商品等值規模不同的情

況，對於以糧食作為研究主題的本研究來說，這樣的考量是必要的。雖然糧食的

大量採買，使人口較多的家庭，享有因市場促銷活動而糧食平均成本較低的優勢，

進而使等值規模下降；但糧食不像其他可重複使用的財貨，糧食一旦消費後就消

失，糧食並沒有家庭內公共財的性質，即使在家庭內也具有敵對性與排他性。因

此，家庭人數對於糧食的等值規模影響，可能會比對其他財貨等值規模的影響來

得小。然而，一旦考量個別財貨有不同的等值規模，就會使模型的複雜程度大幅

增加。本研究曾經嘗試考量不同商品具不同等值規模的實證模型，然而，其估計

結果卻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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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不同人口數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1人 837.36 74.84 

2人 1141.65 101.90 

3人 1523.72 136.17 

4人 1686.84 150.59 

5人 1743.54 155.98 

6人 1679.11 150.28 

7人 1683.38 150.76 

8人 1529.60 137.19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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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我國不同類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未滿 65 歲之 

單人家庭 
888.53 79.80 

獨居老人家庭 825.80 73.30 

夫婦家庭 1082.57 96.42 

核心家庭 1650.87 147.38 

單親家庭 1441.52 129.30 

祖孫家庭 1285.73 115.34 

三代家庭 1701.00 152.21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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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各種情境下我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基礎情境 1436.81 128.85 

情境一 1426.79 128.39 

情境二 1437.22 130.20 

情境三 1363.98 121.93 

情境四 1377.32 123.19 

情境五 1422.62 128.34 

情境六 1449.38 131.63 

情境七 1412.35 127.75 

情境八 1459.18 132.86 

情境九 1429.58 129.02 

情境十 1473.67 134.34 

情境十一 1198.31 107.64 

情境十二 1436.81 128.85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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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種情境下我國低收入與非低收入非農家庭糧食

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估計係數 低收入家庭 非低收入家庭 

基礎情境   985.32 1363.61 

   89.64 121.80 

情境一   1096.09 1442.41 

   100.66 129.76 

情境二   1186.81 1453.79 

   109.96 131.66 

情境三   997.23 1377.77 

   90.79 123.13 

情境四   1009.20 1391.37 

   91.94 124.42 

情境五   1073.22 1438.01 

   98.75 129.70 

情境六   1172.04 1466.06 

   108.80 133.11 

情境七   1047.66 1427.37 

   96.59 129.08 

情境八   1155.15 1475.92 

   107.45 134.35 

情境九   1081.10 1445.13 

   99.52 130.39 

情境十   1178.97 1490.82 

   109.83 135.87 

情境十一   916.06 1207.81 

   83.68 108.47 

情境十二   1066.15 1452.08 

   97.44 130.19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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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第十組 

基礎情境   927.40 1233.39 1377.58 1515.66 1613.46 1665.95 1764.13 1700.01 1665.58 1465.54 

   83.86 110.94 123.75 135.88 144.30 148.77 157.29 151.23 147.77 129.16 

情境一   1033.26 1345.19 1480.07 1627.90 1754.48 1786.90 1905.10 1832.75 1799.71 1545.70 

   94.19 121.95 134.00 147.09 158.14 160.77 171.10 164.17 160.69 136.91 

情境二   1102.07 1407.97 1523.90 1675.35 1810.00 1830.02 1955.05 1874.81 1838.73 1528.35 

   101.22 128.58 138.97 152.47 164.32 165.81 176.77 169.02 165.15 136.00 

情境三   942.32 1248.36 1392.19 1531.07 1635.21 1682.76 1782.74 1717.91 1683.28 1479.80 

   85.25 112.35 125.14 137.34 146.34 150.35 159.04 152.91 149.42 130.48 

情境四   956.00 1263.01 1406.68 1546.48 1654.65 1699.58 1801.38 1735.85 1701.00 1493.96 

   86.54 113.74 126.51 138.81 148.16 151.95 160.79 154.59 151.07 131.79 

情境五   1017.09 1328.68 1467.07 1612.60 1735.88 1771.44 1885.82 1815.84 1781.95 1544.37 

   92.92 120.73 133.13 146.05 156.83 159.78 169.79 163.09 159.55 137.23 

情境六   1095.32 1405.82 1527.41 1678.81 1813.37 1836.81 1962.20 1883.90 1848.14 1550.67 

   100.82 128.68 139.61 153.15 165.02 166.83 177.86 170.28 166.45 138.41 

情境七   997.75 1307.48 1448.43 1590.79 1709.05 1747.87 1856.43 1788.98 1753.59 1532.10 

   91.36 119.09 131.76 144.43 154.79 158.05 167.59 161.12 157.47 136.60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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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續)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級距可支配所得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

結果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第七組 第八組 第九組 第十組 

情境八   1086.67 1400.85 1527.95 1678.78 1812.61 1839.55 1964.32 1888.22 1852.46 1569.88 

   100.25 128.52 139.99 153.51 165.35 167.50 178.51 171.13 167.30 140.57 

情境九   1024.64 1337.32 1475.44 1621.63 1746.05 1781.17 1896.59 1826.16 1792.02 1551.38 

   93.65 121.57 133.95 146.93 157.82 160.72 170.83 164.08 160.51 137.90 

情境十   1107.72 1423.24 1547.90 1700.15 1836.52 1861.74 1988.80 1911.03 1874.08 1581.18 

   102.33 130.74 142.00 155.66 167.75 169.73 180.96 173.40 169.45 141.72 

情境十一   724.72 1097.16 1213.69 1413.55 1420.97 1552.90 1514.65 1563.61 1528.30 1195.45 

   65.85 99.17 109.57 127.36 127.72 139.39 135.77 139.88 136.41 106.12 

情境十二   1015.24 1330.27 1473.65 1618.43 1738.68 1778.12 1888.51 1819.81 1783.73 1558.24 

   92.16 120.12 132.90 145.67 156.13 159.41 169.03 162.50 158.82 137.76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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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類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未滿65歲單人家庭 獨居老人家庭 夫婦家庭 核心家庭 單親家庭 祖孫家庭 三代家庭 

基礎情境   888.53 825.80 1082.57 1650.87 1441.52 1285.73 1701.00 

   79.80 73.30 96.42 147.38 129.30 115.34 152.21 

情境一   950.64 919.71 1156.23 1735.65 1513.57 1365.27 1795.41 

   85.78 82.09 103.63 156.12 136.83 123.48 162.03 

情境二   953.28 948.40 1168.68 1757.16 1531.47 1402.74 1843.85 

   86.41 85.11 105.35 159.16 139.46 127.84 167.73 

情境三   900.77 841.39 1095.72 1664.88 1453.56 1297.70 1714.40 

   80.92 74.72 97.64 148.72 130.46 116.49 153.51 

情境四   912.32 854.97 1108.13 1678.93 1465.61 1309.67 1727.97 

   81.99 75.96 98.80 150.06 131.62 117.64 154.83 

情境五   950.00 910.21 1153.06 1728.49 1507.22 1356.07 1781.94 

   85.98 81.49 103.63 155.86 136.58 122.94 161.19 

情境六   964.41 953.00 1180.55 1768.14 1540.17 1406.28 1846.83 

   87.66 85.76 106.71 160.54 140.58 128.46 168.39 

情境七   944.76 894.63 1143.64 1715.19 1495.74 1342.52 1762.90 

   85.77 80.34 103.08 155.05 135.87 122.00 159.85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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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續) 各種情境下我國不同類型非農家庭糧食等值支出對數值 Gamma 分配推估結果 

  未滿65歲單人家庭 獨居老人家庭 夫婦家庭 核心家庭 單親家庭 祖孫家庭 三代家庭 

情境八   974.40 955.39 1190.34 1776.13 1546.43 1407.49 1846.32 

   88.82 86.23 107.90 161.67 141.49 128.88 168.75 

情境九   955.29 916.38 1159.53 1736.66 1514.13 1363.28 1790.66 

   86.48 82.07 104.25 156.66 137.26 123.65 162.06 

情境十   983.88 969.29 1204.75 1794.87 1561.93 1426.21 1870.05 

   89.75 87.57 109.32 163.58 143.09 130.77 171.17 

情境十一   742.25 522.88 915.16 1577.47 1377.56 1222.69 1628.93 

   67.11 46.73 82.01 141.55 124.17 110.22 146.45 

情境十二   961.18 910.01 1163.37 1744.87 1521.75 1365.87 1793.49 

   86.51 81.03 103.97 156.39 137.05 123.06 161.23 

資料來源：本研究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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